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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实现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战略，落实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建筑节能发展规划

的目标，在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的基础上，按照北京市规划委

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的工作计划,组成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主

编的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总结工程经验，并经专家深入论证，对《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了修编。 

本标准在修订中提高了建筑节能设计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的标准，加强了对供

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给水排水系统和电气系统的节能设计要求。本标准还附有若干节能设

计计算、节能判断文件等技术资料。 

本标准中第 3.1.6条、第 3.1.7条、第 3.1.8条、第 3.2.1条、第 3.2.2条、第 3.2.3

条、第 3.2.4条、第 3.2.11条、第 4.1.3条、第 4.2.1条、第 4.2.2条、第 4.2.6条、第

4.2.8条、第 4.2.10条、第 4.2.12条、第 4.2.15条、第 4.2.20条、第 4.2.26条、第 4.4.7

条、第 4.4.11条、第 4.4.12条、第 4.6.2条、第 4.6.6条、第 4.6.12条、第 4.6.13条、

第 4.6.15条、第 6.4.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负责管理并组织实施，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

具体解释，标准日常管理机构为北京市建筑设计标准化办公室。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

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绿色建筑研究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2号，联系电话：8804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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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贯彻国家节约能源、有效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的

政策，根据北京地区的现实条件，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建筑能耗，在北京市《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以下情况的建筑应

按下列原则确定本标准对其的适用条件： 

1  使用年限在 5年以下的临时建筑可不强制执行本标准。 

2  工厂区内独立的办公建筑、生活配套建筑等应按本标准执行。 

3  附建在工业厂房的办公用房等非工业部分，如果其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大于等

于 30％，且面积大于等于 1000 ㎡，非工业部分应执行本标准；如果非工业部分占整个建筑

面积的比例小于 30％，或面积小于 1000㎡，可不执行本标准。 

4  公共建筑中的居住部分，如果其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大于等于 10％，且面积

大于等于 1000㎡，居住部分应执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

公共部分应执行本标准；如果公共建筑中的居住部分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10％，

或面积小于 1000㎡，应全部执行本标准。 

5  用于企业研发和软件开发等的建筑物应执行本标准。 

 

1.0.3  下列建筑可部分执行本标准： 

1  不设置供暖空调设施的建筑，应执行本标准除第3章和第4章之外的各项规定；只有局

部房间供暖或空调时，仅要求供暖或空调房间所在的局部区域应全部执行本标准。 

2  以下建筑，应执行本标准除第3章关于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之外的各项规定： 

1）独立建造的变（配）电站、锅炉房、制冷站、泵站等动力站房； 

2）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1.0.4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应根据北京市的气候特征，在保证室内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根据

本标准的各项规定，通过以下途径降低建筑物能耗： 

1  优化建筑设计，改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降低建筑物供暖、空调负荷； 

2  通过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设计，降低冷热源系统和能量输配系统的能耗； 

3  通过给水排水和电气系统的节能设计，降低建筑物给水排水、照明和电气系统的能耗。 

 

1.0.5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分专业写明工程项目采取的节能措施，并宜包括节能运行的基本要

求。 

 
1.0.6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执行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政策法规

和标准的相关规定。 

 

2  术语 

2.0.1  建筑体形系数（S）shap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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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建筑外表面积∑F与其所包围的体积V0的比值。 

 

2.0.2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single facade window to wall ratio 

为建筑物某单一立面的透光部位和非透光外门的洞口面积，与该立面总面积之比。 

 

2.0.3  总窗墙面积比（MLZ）total window to wall ratio 

为建筑物各立面透光部位和非透光外门洞口总面积之和，与各立面总面积之和的比值。 
 

2.0.4  透光部位 transparent part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外围护结构，包括窗户、天窗（采光顶）、玻璃外门、透光

幕墙等的透光材料及边框。 

 

2.0.5  可见光透射比visible transmittance 

透过透光材料的可见光光通量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光通量之比。 

 

2.0.6  太阳得热系数（SHGC）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又称太阳光总透射比（total solar energy transmittance）。是指通过建筑物透光部位成

为室内得热量的太阳辐射部分，与投射到建筑物透光部位的太阳辐射照度的比值。室内得热

量的太阳辐射部分，包括太阳辐射通过辐射透射的得热量和太阳辐射被构件吸收再传入室内

的得热量两部分。 

 

2.0.7  遮阳系数（SC）shading coefficient 

实际透过建筑物透光部位及其遮阳设施的太阳辐射得热量，与相同条件下透进相同面积

的标准玻璃（3mm 厚的透光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量的比值。 

 

2.0.8  周边地面 surrounding ground 

    室内与土壤直接接触的距外墙内表面2m以内的首层地面；当有地下室时，周边地面范围
从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处向下算起，当与土壤接触的外墙高度超过2m时，接触土壤的地下

室地面为非周边地面。 

 

2.0.9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building envelope trade-off option  

当建筑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要求时，计算并比较所设计建筑和参

照建筑的全年供暖和空调能耗，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 

 

2.0.10  参照建筑reference building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满足标准要求的全年供暖和空调能耗用的

基准建筑。 

 
2.0.11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for cooling  

冷却塔散热的水冷式制冷系统，在制冷机名义工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设计工况下，制

冷量与制冷机、冷却水泵和冷却塔的输入能量之比。 

 

2.0.12  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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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 ratio in district heating system 

设计工况下，集中供暖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热负荷（kW）的比值。 

 
2.0.13 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cooling (heat) quantity ratio i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设计工况下，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冷（热）负荷（kW）的比
值。 

 
2.0.14 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 trade-off analysi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air  

当空调系统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规定的设计要求时，计算并比较所设计建筑的空调供暖冷

热源系统和参照系统的全年综合能耗，判定空调系统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 

 

2.0.15 参照系统 reference system 

进行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满足标准要求的全年供暖空调冷热源系统能耗

用的基准系统。 

 

3  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设计 

3.1 建筑节能设计 

3.1.1  进行节能设计时，公共建筑应按表 3.1.1进行分类。 

表 3.1.1  公共建筑分类 

建筑类别 建筑物类型 

甲类 

1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10000m
2
，且全面设置空气调节设施的下列类型建筑： 

1）商业建筑（包括百货商场、综合商厦、购物中心、超市、家居卖场、专卖店等）， 

2）博览建筑（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会展中心等）， 

3）交通建筑（包括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航空港等）， 

4）广播电视建筑； 

2  观众座位≥5000座的体育馆（包括综合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和其他专项体育馆）； 

3  观众座位≥1201座的观演建筑（包括剧场、音乐厅、电影院、礼堂等）； 

4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20万㎡的大型综合体建筑。 

乙类 除甲类和丙类建筑之外的所有建筑。 

丙类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300㎡的建筑（不包括单栋建筑面积 A≤300㎡，总建筑面积超

过 1000㎡的别墅型旅馆等建筑群）。 

 

3.1.2  建筑总平面的规划布置、平面和立面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 
 

3.1.3  建筑的主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最多频率风向（北向）

和夏季最大日射朝向（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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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

结构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3.1.5  建筑总平面布置和建筑物内部的平面设计，应合理确定冷热源和通风空调设备机房的

位置。冷热源设备机房宜设置在负荷中心，通风空调设备机房位置宜尽可能缩短风系统的输

送距离。 

 

3.1.6  单栋建筑物的体形系数 S，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面积 A≤800 m2时，S≤0.50； 

2  建筑面积 A＞800 m2时，S≤0.40。 

 

3.1.7  甲、乙类建筑每个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 ML不应大于 0.75，丙类建筑的总窗墙面积比

MLZ不应大于 0.70。当甲类建筑 ML超过限值规定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权

衡判断计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3.3.2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3.1.8  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与屋面总面积的比值 MW不应大于 0.20。当甲类建筑不满足规定

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权衡判断计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3.1.9  甲类和乙类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ML＜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0.60。 

 

3.1.10 建筑物自然通风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允许采用自然通风的建筑物，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玻璃幕墙）开启扇的有效通风

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类和乙类建筑，每个单一立面透光部位应设可开启窗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

于该立面外墙面积的5%； 

2） 丙类建筑可开启窗扇的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所在立面窗面积的30%； 

3） 外窗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应按本标准第A.1.6条计算确定。 

2  高度在100m以上的建筑，100m以上部分外窗开启受限时，100m以下部分应满足本条第

1款的规定，100m以上部分可采取其他的通风换气措施。 

3  建筑中庭夏季宜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 

4  具有外围护结构的体育馆比赛大厅等人员密集的高大空间，应具备全面使用自然通风

的条件。 

 

3.1.11 甲、乙类建筑应采取以下通风隔热措施：  

1  东西向和屋面的透光部位应设置遮阳设施，宜采用活动外遮阳。 

2  屋面宜采用架空通风屋面构造或绿化。 

3  钢结构等轻体结构体系建筑，其外墙宜设置通风间层。 

 

3.1.12 人员出入频繁的外门，应符合以下节能规定： 

1  朝向为北、东、西的外门应设门斗、双层门或旋转门等减少冷风进入的设施。 

2  高层建筑中人员出入频繁外门所在空间，不宜与垂直通道（楼、电梯间）直接连通。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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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建筑设计应优先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的场所，有条件时宜采
用导光、反光装置等方式，将天然光引入室内，作为人工照明的补充。 

 

3.1.14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宜满足表3.1.14的规定 

表3.1.4  房间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 

房间内表面位置 可见光反射比 

顶棚 0.7～0.9 

墙面 0.5～0.8 

地面 0.3～0.5 

 

3.1.15  选用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具备以下节能运行功能： 

1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应具备群控功能。 

2  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电梯应具备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方

式的功能。 

3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宜具备空载时停运待机功能。 

3.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3.2.1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 3.2.1-1 和表 3.2.1-2 的限值规定，当

不能满足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权衡判断计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

第 3.3.2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表 3.2.1-1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4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 0.45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40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41 0.38 0.36 0.33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

璃幕墙） 
0.50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5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5 0.42 0.38 0.41 0.38 0.3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或外挑楼板 
0.50 0.45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

暖地下室车库顶板 
0.50 0.50 

供暖房间与有外围护

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

间之间的隔墙 

1.50 1.50 

变形缝（内保温） 0.60 0.60 

非透光外门 3.00 3.00 

注：外墙构造分类详见本标准表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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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4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东、南、西 北 东、南、西 北 

透光外门 3.0 — — 3.0 — — 

单一 

立面 

透光 

部分 

窗墙面积比≤0.20 3.0 — — 2.7 — — 
0.20＜窗墙面积比≤0.30 2.7 0.52 — 2.4 0.52 — 
0.30＜窗墙面积比≤0.40 2.4 0.48 — 2.2 0.48 — 
0.40＜窗墙面积比≤0.50 2.2 0.43 — 2.0 0.43 — 
0.50＜窗墙面积比≤0.60 2.0 0.40 — 1.8 0.40 — 
0.60＜窗墙面积比≤0.70 1.8 0.35 0.60 1.6 0.35 0.60 

0.70＜窗墙面积比≤0.75 1.6 0.35 0.60 1.4 0.35 0.60 

屋面透光部位 2.0 0.35 2.0 0.30 

 

3.2.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 3.2.2-1和表 3.2.2-2的限值规定。 

表 3.2.2-1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5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 0.40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35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36 0.33 0.32 0.29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

璃幕墙） 
0.45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0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1 0.38 0.35 0.35 0.33 0.31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或外挑楼板 
0.45 0.40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

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0.50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

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

间之间的隔墙 

1.50 1.50 

变形缝（内保温） 0.60 0.60 

非透光外门 3.00 3.00 

注：外墙构造分类详见本标准表 A.2.3。 

 

表 3.2.2-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5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东、南、西 北 东、南、西 北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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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外门 3.0 — — 3.0 — — 

其他

单一 

立面 

透光 

部分 

窗墙面积比≤0.20 2.7 — — 2.4 —    — 
0.20＜窗墙面积比≤0.30 2.4 0.48 — 2.2 0.43 — 
0.30＜窗墙面积比≤0.40 2.2 0.43 — 2.0 0.40 — 
0.40＜窗墙面积比≤0.50 2.0 0.40 — 1.8 0.35 — 
0.50＜窗墙面积比≤0.60 1.8 0.35 — 1.6 0.35 —   
0.60＜窗墙面积比≤0.70 1.6 0.35 0.60 1.4 0.35 0.60 

0.70＜窗墙面积比≤0.75 1.4 0.35 0.60 1.3 0.35 0.60 

屋面透光部位 2.0 0.35 2.0 0.30 

 

3.2.3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 3.2.3-1和表 3.2.3-2的限值规定。 

表 3.2.3-1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屋面 

平均 主断面 

0.55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50 0.46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 0.60 0.5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6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和地板 0.6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之间的隔墙 1.50 

非透光外门 3.00 

 

表 3.2.3-2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得热系数 SHGC 

透光外门 3.0 - 

立面其他透光部位 2.4 — 
屋面透光部位 2.2 0.44 

 

3.2.4  甲类和乙类建筑的周边地面和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外墙的保温材料层热阻不应小

于 0.60[(m2·K)/W]。 

 
3.2.5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行建筑物围护结构冷热负荷和能耗计算时，外墙和屋面的传热系数K，应采用包括

该围护结构的主体断面（简称主断面）和结构性热桥在内的平均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A.2计算确定；当建筑物围护结构采用的构造形式与表A.2.3一致时，平均传热系数限值及对

应的主断面传热系数限值应按本标准表3.2.1-1、表3.2.2-1和表3.2.3-1确定。 

2  透光部位的传热系数K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规
定计算确定。 

3  当透光部位设置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装置时，可认定透光部位的太阳得热系数
SHGC符合本标准表 3.2.1-2、表 3.2.2-2和表 3.2.3-2的限值规定。 

4  当存在固定外遮阳构件时，透光部位的 SHGC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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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GC= SHGC C·SD=0.87 SC C·SD                 （3.2.5） 

式中    SHGC——透光部位的太阳得热系数； 

        SHGCC——外窗等透光部位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 

SD——外遮阳装置的遮阳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规定计算确定，也可按附录 A.3的简化计算方法确定。 

SC C——外窗等透光部位本身的遮阳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GB50176 的规定计算确定。 

0.87——遮阳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的换算系数。 

 

3.2.6  建筑物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的气密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外窗的气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

测方法》GB/T7106-2008的规定，50米及以下的建筑不应低于 6级，50米以上的建筑不应低

于 7级； 

2  透光幕墙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21086-2007中规定的 3

级。 

 

3.2.7  外墙宜采用外保温构造。采用其他保温体系时，应采取可靠的保温或阻断热桥的措施

及防潮措施。 

 

3.2.8  围护结构的下列部位应进行详细构造设计：  

1  外保温时，外墙和屋面宜减少出挑构件、附墙部件和屋面突出物，出挑构件及女儿墙

等热桥部位保温层应连续。 

2  外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均应采取保温措施，且热桥部位的热阻与主断面热阻的比值

不应小于 0.60（不包括窗口部位）。 

3  采用玻璃幕墙时，非透明部分的主断面传热系数应满足本标准表 3.2.1-1 或表

3.2.2-1规定的外墙限值；幕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采取断热措施。 

4  非透光幕墙当装饰层与保温层之间有空气层时，应在保温层室外侧采取防水、透气措

施。 

5  变形缝应采取以下保温措施之一： 

1）沿变形缝外侧的垂直面高度方向和水平面水平方向填充保温材料，向缝内填充深度均

不小于 300mm，且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不大于 0.045W/（m·K）； 

2）在变形缝两侧墙做内保温，每一侧的保温材料热阻不小于本标准表 3.2.1-1、表

3.2.2-1规定的限值。 

 

3.2.9  外门窗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窗的安装位置宜靠近保温层的位置，否则外窗（外门）口外侧或内侧四周墙面应进

行保温处理。 

2  外窗安装宜采用具有保温性能的附框。 

3  外门、窗框或附框与墙体之间应采取防水保温措施。 

 

3.2.10  当外墙、屋面采用多层复合围护结构时，应按以下规定采取防止保温材料受潮的措

施： 

1  根据建筑功能和使用条件，合理选择保温材料品种和设置材料层位置。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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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保温层或多孔墙体材料外侧存在密实材料层时，应进行内部冷凝受潮验算，必要时

采取隔气措施。 

3  屋面防水层下设置的保温层为多孔或纤维材料时，应采取排气或隔潮措施。 

 

3.2.11  当甲类和乙类建筑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采用全玻璃幕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玻璃幕墙中不满足本标准传热系数限值的非中空玻璃的面积，不应超过同一立面

透光面积的15%。 

2  同一立面中，除外门之外的透光面积加权计算的平均传热系数，应满足本标准第

3.2.1条或第3.2.2条的规定。 

3  按照本标准第3.3节的规定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甲类建筑，同一立面

中，除外门之外的透光面积加权计算的平均传热系数，应不大于权衡判断确定的透光部分传

热系数。 

3.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节能判断 

3.3.1  当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满足本标准第3章的强制性条文的各项规定时，应填写和提交

附录B.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当甲类建筑围护结构的设计不满足本标准第3.1.7条、

第3.1.8条和第3.2.1条的规定时，应通过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算，判定建筑设计是

否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节能要求。 
 

3.3.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算应采用参照建筑对比法，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采用统一的供暖、空调系统，计算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逐时冷负荷和热负荷，分

别得到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累计耗冷量QC和全年累计耗热量QH。 

2  采用统一的冷热源系统，计算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的全年累计能源消耗量，同时将各

类型能源消耗量统一折算成等价能耗数值，得到所设计建筑暖通空调全年累计综合能耗E设和

参照建筑暖通空调全年累计综合能耗E参。 

3  进行暖通空调综合能耗值对比： 

1） E设/E参≤1时，判定为符合节能要求； 

2） E设/E参＞1时，判定为不符合节能要求，并应调整建筑热工参数重新计算，直至符合
节能要求为止。 

 
3.3.3  甲类建筑进行权衡判断时，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调整后的数值不应超过表

3.3.3的最大值规定。 

表 3.3.3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最大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最大值 K[W/(m
2
·K)] 

非透光 

部位 

外墙 

平均 主断面 

0.60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55 0.50 0.46 

屋面 0.55 
一般 有天窗 

0.50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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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

楼板、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地下

室车库顶板 

0.6 

供暖房间与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

房间之间的隔墙 
1.5 

变形缝（内保温） 0.6 

透光 

部位 

单一 

立面 

窗墙面积比＜0.4 3.0 

0.40≤窗墙面积比＜0.75 2.7 

屋面 2.2 

外门 3.0 

 
3.3.4  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应与所设计建筑完全一致，

透光部位的面积比例和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设计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0.75时，参照建筑取ML=0.75。 

2  所设计建筑屋面透光部位与屋面总面积之比MW＞0.20时，参照建筑取MW=0.20。 

3  所设计建筑的ML≤0.75，MW≤0.20时，参照建筑ML和MW取值与设计建筑一致。 

4  参照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应按本标准第3.2.1条的限值规定取值，其中透
光部位的得热系数SHGC未作规定时，SHGC取值应与所设计建筑一致。 

 

3.3.5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应采用经过鉴定的专用模拟计算软件，软件应符合本

标准附录 B.3的各项规定。 

 

4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供暖、空调的热源和冷源应根据建筑物规模、用途，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价

格，以及国家和北京地区节能减排和环保政策的相关规定等，按下列原则通过综合论证确定： 

1  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的区域，热源宜采用废热或工业余热。当废热或工业余

热的温度较高、经技术经济论证合理时，冷源宜采用吸收式冷水机组。 

2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冷热源宜利用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当采

用可再生能源受到气候等原因的限制无法保证时，应设置辅助冷热源。 

3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但有城市或区域热网时，集中式供暖空调系统的热源宜

优先采用城市或区域热网。 

4  不具备本条1、2款的条件，城市燃气供应充足，且建筑的电力负荷、热负荷和冷负荷

能较好匹配，能充分发挥冷、热、电联产系统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宜采用分布式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 

5  不具备本条第1、2、4款的条件，但城市电网夏季供电充足时，空调系统的冷源应优先

采用电动压缩式机组。 

6  不具备本条第1～5款的条件，但城市燃气供应充足时，可采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机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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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或燃气吸收式冷（温）水机组供冷、供热。 

7  不具备本条第1～6款条件，且环保等允许时，可采用燃煤锅炉、燃油锅炉供热，蒸汽

吸收式冷水机组或燃油吸收式冷（温）水机组供冷、供热。 

8  全年进行空气调节，且各房间或区域负荷特性相差较大，需要长时间地向建筑物同时

供热和供冷，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宜采用水环热泵空调系统供冷、供热。 

9  执行分时电价、峰谷电价差较大，经技术经济比较，采用低谷电价能够明显起到对电

网“削峰填谷”和节省运行费用时，宜采用蓄冷系统供冷。 

10  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中、小型建筑可采用空气源热泵或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供冷、

供热。 

11  下列情况可采用地表水或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供冷、供热： 

1） 有天然地表水等资源可供利用； 

2） 有可利用的浅层地下水时，应能保证100%回灌，并且应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12  具有多种能源且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采用复合式能源供冷、供热。 

 

4.1.2  公共建筑的供暖、通风、空调方式，应根据北京地区气候特点，建筑物的用途、规模、

使用特点、负荷变化情况、参数要求等综合因素，通过技术经济综合分析确定。其选用原则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的相关规定。 

 

4.1.3  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按下列规定进行供暖或空调系统的负荷计算： 

1  供暖系统，对每个供暖房间或区域进行冬季热负荷计算； 

2  集中空气调节系统，对每个空调房间或区域进行冬季热负荷和夏季逐时冷负荷计算。 

 
4.1.4  下列参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及
其他国家和北京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1  供暖、空调的室内空气设计参数； 
2  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的室外设计计算参数。 

 
4.1.5  发热量较大、采用直流式机械通风（包括空气通过降温处理后的直流式通风）消除余

热的房间或区域，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过低，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保证机电设备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机电设备用房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应低于室

外通风计算温度。 
2  厨房热加工间采用直流式空调送风的区域，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室外通风

计算温度。 
 

4.1.6  采用局部性供暖或空调能满足供暖、空调区域的环境要求时，不应采用全室性供暖或

空调。建筑空间高度大于或等于10m、且体积大于10000m3的高大空间，仅要求下部区域保持

一定的温湿度时，宜采用分层空调。 

 
4.1.7  管道绝热层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8175）中的经

济厚度和防表面结露厚度的方法计算，也可按本标准附录C.4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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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热源和冷源 

4.2.1  除符合本条第1、2、4款的情况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建筑物供暖、空

调的主体热源；除符合本条第3、4款的情况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建筑物空

气加湿的热源： 

   1  无集中供暖和燃气源，采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且无法采用热泵

供暖的建筑。 

2  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较小，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供暖：  

1）冬季电力供应充足； 

2）电锅炉的装机容量不超过夏季冷源用电（包括制冷机组和冷却水泵）的装机容量； 

3）电锅炉不在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启用。  

3  无加湿用蒸汽源，且冬季必须保证相对湿度要求的建筑。 

4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且其发电量能够满足直接电热供暖和/或电加湿的用电量

需求。 

 
4.2.2  锅炉名义工况下热效率不应低于表4.2.2的限定值。 

表 4.2.2    锅炉名义工况下热效率的限定值（%） 

锅炉类型 

及燃料种类 

锅炉名义蒸发量 D（t/h）/名义热功率 Q（MW） 

D＜1/ 

Q＜0.7 

1≤D≤2/ 

0.7≤Q≤1.4 

2＜D＜6/ 

1.4＜Q＜4.2 

6≤D≤8/ 

4.2≤Q≤4.6 

8＜D≤20/ 

5.6＜Q≤14 

D＞20/ 

Q＞14 

层状燃烧锅炉 
Ⅲ类 

烟煤 

75 78 80 81 82 

抛煤机链条炉排锅炉 -- -- -- 82 83 

流化床燃烧锅炉 -- -- -- 84 

燃油燃气锅炉 

重油 86 88 

清油 88 90 

燃气 88 90 

     

4.2.3  采用锅炉为热源设备时，除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冬季空调加湿等必须采用蒸汽

的热负荷外，其余热负荷应采用热水锅炉；当蒸汽热负荷在总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70%，且总

热负荷≤1.4MW时，可采用蒸汽锅炉。 

 

4.2.4  当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作为冬季供暖设备时，机组在冬季设计工况下的运行性能系数

COP不应低于下列数值：  
1  冷热风机组： 1.80； 
2  冷热水机组（不包括循环水泵）： 2.00。 

 
4.2.5  选择水冷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机型时，宜按表4.2.5的制冷量范围，经过性能和价格

综合比较后确定。 
表4.2.5  水冷式冷水机组选型范围 

单机名义工况制冷量（kW） 冷水机组机型 

≤116 涡旋式 

 www.bzfxw.com 



19 

 

116～500 螺杆式 

500～1054 螺杆式、离心式（磁悬浮） 

1054～1758 螺杆式、离心式 

≥1758 离心式 

 
4.2.6  电驱动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名义工况制冷性能系数COP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工况定频机组不应低于表4.2.6规定的限值； 
   2  水冷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不应低于表4.2.6中限值的0.93倍； 

3  水冷变频螺杆式冷水机组不应低于表4.2.6中数值的0.95倍 ； 
4  冰蓄冷用双工况离心机组，以及供冷和供热双工况水源热泵离心机组不应低于表4.2.6

中限值的0.90； 
5  风冷机组消耗功率应包括室外机风机消耗的功率； 
6  蒸发冷却式机组计算制冷量时，机组消耗的功率应包括放热侧水泵和风机消耗的功率。 

表4.2.6   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限值 

类       型 名义制冷量 （kW） 制冷性能系数 COP（W/W） 

水冷 

涡旋式 ＜528 4.10     

螺杆式 

＜528 4.90 

528 ～ 1163 5.30 

＞1163 5.60 

离心式 

＜1163 5.40 

1163～2110 5.70 

＞2110 5.90 

风冷或蒸发冷却 

涡旋式 
≤ 50 2.60 

＞ 50 2.80 

螺杆式 
≤ 50 2.80 

＞ 50 3.00 

 
4.2.7  单台电驱动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定频机组不应低于表4.2.7规定的限值； 
2  水冷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不应低于表4.2.7中水冷离心冷水机组限值的1.3倍； 
3  水冷变频螺杆式冷水机组不应低于表中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限值的1.15倍； 
4  风冷式机组计算IPLV时，机组消耗的功率应包括散热风机消耗的功率； 
5  蒸发冷却式机组计算IPLV时，机组消耗的功率应包括放热侧水泵和风机消耗的电功

率； 
6  应按公式（4.2.7）计算，并按公式中给出的检测条件检测。 

IPLV=1.2%×A+32.8%×B+39.7%×C+26.3%×D (W/W)    （4.2.7） 

式中：A——10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30℃/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35℃； 
     B——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6℃/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31.5℃； 
     C——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3℃/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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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19℃/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24.5℃。 

表 4.2.7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kW） 制冷性能系数 IPLV(W/W) 

水冷 

涡旋式 ＜528 4.90  

螺杆式 

＜528 5.65 

528 ～ 1163 6.00 

＞1163 6.30 

离心式 

＜1163 5.55 

1163～2110 5.85 

＞2110 6.20 

风冷或蒸发冷却 

涡旋式 
≤ 50 3.10 

＞ 50 3.35 

螺杆式 
≤ 50 3.00 

＞ 50 3.20 

 
4.2.8  名义制冷量大于7100W的电机驱动压缩机单元式空调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
组的制冷能效比EER，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组名义工况EER不应低于表4.2.8规定的限值；  

2  机组消耗功率应包括送风机消耗的功率； 
3  风冷式机组消耗功率应包括室外机风机消耗的功率。 

表 4.2.8  单元式空调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制冷能效比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kW） 制冷能效比 EER（W/W） 

风冷式 
不接风管 

7.1～14 2.75 
＞14 2.70 

接风管 
7.1～14 2.55 
＞14 2.50 

水冷式 
不接风管 

7.1～14 3.50 
＞14 3.35 

接风管 
7.1～14 3.20 
＞14 3.10 

 

4.2.9  设计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时，应选择符合下列规定的产品： 

1  名义工况的制冷能效指标不低于《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12021.3规定的2级标准；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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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定条件下，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单冷式的制冷季节能源消耗率和热泵型的全

年能源消耗率，不低于《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21455

规定的2级标准。 

 
4.2.10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名义工况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C）不应低于表4.2.10
规定的限值。 

表 4.2.10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限值 
名义制冷量 CC（kW）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C)（W/W） 
CC ≤ 28 4.00 
28 ＜ CC ≤ 84 3.95 
CC ＞84   3.80 

 

4.2.11  多联机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机与室内机之间的最大高度差和制冷剂连接管最大配管长度应符合产品技术要

求。 

2  除热回收型和低温热泵型多联机系统外，制冷剂连接管等效长度应满足对应制冷工况

下满负荷时的能效比 EER不低于 2.8，EER根据下式计算确定： 

EER=Kc·CC/Pin,o                                （4.2.11） 

式中 Kc  ——多联机在连接管等效长度下的制冷量衰减系数，由多联机系统生产企业的技术

资料提供； 

      CC  ——多联机室外机的名义制冷量（kW）; 

      Pin,o——多联机室外机在连接管等效长度下的输入功率，可按室外机的名义输入功率计

算。 

 
4.2.12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名义工况下制冷性能系数不应低于 1.30（W/W），
名义工况下供热性能系数不应低于 0.90（W/W）。 
 

4.2.13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的性能系数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COPzr = Q / (Qi+A)      （4.2.13） 
Qi = W·q /3600 

式中：COPzr——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制冷或制热性能系数（W/W）； 
Q ——机组名义工况时的制冷量或制热量（kW）； 
Qi——机组名义工况时制冷或制热的热消耗量（kW）； 
A——机组制冷或制热时消耗的电力（kW），可大致根据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数据

确定； 
W——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燃气消耗量（Nm3/h）或燃油消耗量（kg/h）； 
q——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燃料消耗量对应的燃气热值（kJ/ /Nm3），或燃油热值（kJ 

/kg）。 
 
4.2.14  采用冷却塔释热的水冷式制冷机组时，应按本标准附录C.1计算确定冷源系统综合性

能系数SCOP值，且不应低于表4.2.14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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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水冷式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

(KW) 
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 

定频单工况机组 变频机组 双工况机组 

冷水（热泵）

机组 

涡旋式 ＜528 3.50 

螺杆式 

＜528 4.10 3.90 

528~1163 4.40 4.20 

＞1163 4.60 4.40 

离心式 
＜1163 4.50 4.20 4.10 

1163~2110 4.70 4.40 4.30 
＞2110 4.80 4.50 4.40 

单元式、风管

送风式、屋顶

式空调机组 

不接风管 
7.1～14 3.00 
＞14 2.90 

接风管 
7.1～14 2.80 
＞14 2.70 

直燃机组 -- 1.11 
 
4.2.15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应根据计算的空调系统冷负荷值直接选定，不应
另作附加。 
 
4.2.16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电动机的供电方式应按下列原则选择确定： 

1  当单台电动机功率大于1200kW时，应选用高压供电的机组； 

2  当单台电动机功率大于900kW而小于或等于1,200kW时，宜选用高压供电的机组； 

3  当单台电动机功率大于650kW而小于或等于900kW时，可选用高压供电的机组。 

 

4.2.17  设计采用直燃式溴化锂吸收式机组作为空调冷源和供热热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组应考虑冷、热负荷与机组供冷、供热量的匹配，按下列原则选型： 

1） 宜按满足夏季冷负荷和冬季热负荷的需求中的机型较小者选择； 

2） 按夏季冷负荷选型，但机组供热能力不满足冬季供热负荷（同时作为生活热水热源
时还包括生活热水的热负荷）要求时，可加大高压发生器和燃烧器以增加供热量，但其高压

发生器和燃烧器的最大供热能力不应大于所选直燃式机组型号名义热量的50%； 

3） 按冬季供热负荷选型，但机组供冷能力不满足夏季供冷负荷要求时，宜采用电制冷
设备作为辅助冷源。 

2  采用供冷（温）及生活热水三用型直燃机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完全满足冷（温）水及生活热水日负荷变化和季节负荷变化的要求； 

2) 应能按冷（温）水及生活热水的负荷需求进行调节； 

3) 当生活热水负荷大、波动大或使用要求高时，应设置贮水装置，如容积式换热器、
水箱等。如果仍不能满足要求，应另设专用热水机组供应生活热水。 

 

4.2.18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水（热泵）机组台数及单机制冷量（制热量）选择，应能适应空

调负荷全年变化规律，满足季节及部分负荷要求。机组不宜少于两台；当小型工程仅设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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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选择调节性能优良的机型，并能满足建筑最低负荷的要求。 

 

4.2.19  水冷式冷水机组冷却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冷却塔补水总管上应设置水流量计量装置。 

2  应设置过滤器（除污器）和水处理装置，采用水冷管壳式冷凝器的冷水机组宜设置自

动在线清洗装置。 

3  当设置冷却水集水箱且必须设置在室内时，集水箱宜设置在冷却塔的下一层，且冷却

塔布水器与集水箱设计水位之间的高差不应超过8m。 

4  冷却塔应设置在空气流通条件好的场所。 
 

4.2.20  间歇运行的开式冷却塔的集水盘或下部设置的集水箱，其有效存水容积，应大于湿

润冷却塔填料等部件所需水量及停泵时靠重力流入的管道内水容量之和。 

 

4.2.21  空气源空调机组室外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确保进风与排风通畅，在排出空气与吸入空气之间不发生明显的气流短路；  

2  避免受高温污浊气流影响； 

3  噪声和排热符合周围环境要求； 

4  便于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4.2.22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可采取措施对制冷机组的冷凝热进行回收利用。 

 

4.2.23  采用蒸汽为供热、制冷的能源时，用汽设备产生的凝结水应回收利用；凝结水回收

系统宜采用闭式系统。 

 

4.2.24  热源和热力站的节能设计，还应执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891的相关规定。 

 
4.2.25  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应遵循《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的相关

规定。 

 
4.2.26  当建筑物存在冬季需要供冷的内区，且设计了冬季供冷空调系统时，冬季应采用利

用自然冷源供冷的技术措施，并满足下列规定： 

1  除冬季采用热回收冷水机组为内区供冷且全部回收了制冷机组的冷凝热之外，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的工程，应利用冷却塔为风机盘管提供空调冷水： 

1） 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空调系统，且新风不能满足供冷需求； 

2） 风机盘管的冷源为水冷式冷水机组，且通过冷却塔释热。 

2  舒适性空调采用全空气系统时，新风比应符合本标准第4.4.7条3款的规定。 

 
4.2.27  建筑物冬季采用自然冷源供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充分利用室外新风作冷源。 
2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能够利用冷却塔提供空调冷水的室外最高湿球温度设计值不应

低于5℃。冷却塔供冷设计计算资料见本标准附录C.2。 
3  采用水环热泵系统时，应按内外区分别布置末端机组，设计工况下为外区供暖提供的



24 

 

内区余热量不应小于内区可利用总余热量的70％。 
4  冬季采用热回收冷水机组为内区供冷时，应全部回收制冷机组的冷凝热，用于外区供

暖和/或作为生活热水热源。 

4.3  供暖、空调冷热水输配系统 

4.3.1 集中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为热媒。 

 

4.3.2  供暖、空调冷热水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散热器供暖系统供水温度不应超过85℃，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20℃。 

2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供水温度不应超过60℃；采用热泵提供热水时供水温度不宜超过

45℃。 

3  采用冷水机组直接供冷时，空调冷水供水温度不宜低于5℃，空调冷水供回水温差不

应小于5℃；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适当增大供回水温差。 

4  采用市政热力或锅炉供应的一次热源通过换热器加热的二次空调热水，供水温度宜采

用50℃～60℃；空调热水的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15℃； 

5  采用直燃式冷（温）水机组、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作为热源时，空调热水供回水

温度和温差应按设备要求和具体情况确定，并应使设备具有较高的供热性能系数。 

6  采用其他系统时，冷热水参数应符合现行《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的相关规定。 

 

4.3.3  供暖、空调冷热水系统应采用闭式循环系统。 

 

4.3.4  集中空调和供暖水管道制式和系统类型的选择确定和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891的相关规定。 

 

4.3.5  除空调热水和空调冷水系统的流量和管网阻力特性及水泵工作特性相吻合的情况外，

两管制空调水系统应分别设置冷水和热水循环泵。 

 

4.3.6  采用集中供暖和集中空调系统，选配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供暖系统耗电输热

比EHR-h和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EHR-h或EC（H）R-a值应符合下式

规定：  

T
L)BA

Q
H/G0.003096a-EC(H)Rh-EHR b

∆
∑+

≤
⋅∑

=
αη （）（

或     （4.3.6） 

式中：G ——每台运行水泵的设计流量（m3/h）； 

H ——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扬程（m水柱）； 

ηb——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工作点的效率，根据水泵生产企业提供的数据取值，

当无资料时可按水泵流量近似取值：G≤60m3/h时取 0.63，60m3/h＜G≤200m3/h

时取 0.69，G＞200m3/h时取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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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设计热负荷或冷负荷（kW）； 

ΔT——规定的供回水温差，按表 4.3.6-1取值（℃）； 

A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按表 4.3.6-2取值； 

B ——与机房和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按表 4.3.6-3取值； 

α——与ΣL有关的计算系数，按表 4.3.6-4取值； 
∑L——管网供回水管总长度（m），如下确定： 

1） 供暖系统从热力站出口计算至末端散热器或辐射供暖分集水器， 
2） 空调冷热水系统从冷热源机房出口计算至系统最远末端空调设备，当末端为
风机盘管时管道长度减去 100m。 

表 4.3.6-1  ΔT取值表 

供暖系统 空调冷水系统 空调热水系统 

按设计参

数确定 

一般系统 
冷水机组直接 

提供高温冷水 
一般热源 

空气源热泵、溴化锂机组、 

水源热泵机组等 

5℃ 按设计参数确定 15℃ 按机组名义工况参数确定 

 

表 4.3.6-2  A取值表 

设计水泵流量 G（m
3
/h） G≤60 60＜G≤200 G＞200 

A取值 0.004225 0.003858 0.003749 

不同流量的水泵并联运行时，按单台最大流量选取 

 

表 4.3.6-3  管道系统的 B取值表 

系统组成 供暖管道 空调四管制管道 空调二管制管道 

一级泵 
冷水系统 - 28 28 

热水系统 17 22 21 

二级泵 
冷水系统 - 33 33 

热水系统 21 27 25 

多级泵 
冷水系统 每增加一级泵，B值增加 5 

热水系统 每增加一级泵，B值增加 4 

 

表 4.3.6-4  管道系统的α取值和计算式 

系统 
管网主干线长度ΣL范围 

ΣL≤400m 400m＜ΣL＜1000m ΣL≥1000m 

供暖 0.0115 0.003833+3.067/ΣL 0.0069 

空调 

冷水 0.0200 0.016 + 1.6/ΣL 0.013+4.6/ΣL 

二管制热水 0.0024 0.002+0.16/ΣL 0.0016+0.56/ΣL 

四管制热水 0.0140 0.0125 + 0.6/ΣL 0.009+4.1/ΣL 

 

4.3.7  集中空调、供暖冷热水系统应按流量调节的原则配置循环水泵： 

1  下列情况应采用变速运行的水泵： 

1） 冷水机组变流量运行的一级泵系统，其空调冷水循环泵； 

2） 空调冷水二级泵或多级泵系统，其二级泵等负荷侧各级循环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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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气锅炉直接供热水采用二级泵系统时，输配系统为变流量运行的二级循环泵； 

4） 通过设置换热器间接供冷或供热的空调水系统，二次侧循环水泵； 

5） 通过设置换热器间接供热的供暖系统，输配系统为变流量运行时的二次侧循环水泵。 
2  输配系统为定流量运行的散热器供暖系统，宜能够分阶段改变系统流量，可采取以下

措施： 

1） 设置双速或变速泵； 

2） 设置两台或多台水泵并联运行。 

 

4.3.8  闭式空调、供暖冷热水系统宜优先采用高位膨胀水箱定压。系统的膨胀水量应回收。 

 

4.3.9  集中空调和供暖冷热水系统，应通过管路布置和选择管径减少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

的相对差额。当设计工况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计算值超过 15%时，应采取水力

平衡措施。 

 

4.3.10 集中空调、供暖冷热水水质应符合《采暖空调系统水质标准》GB/T29044的相关规定。

供暖和空调热水应进行软化处理。 

4.4  空气处理和输送系统 

4.4.1  公共建筑的通风，应符合以下原则： 

1  当建筑物内存在余热、余湿及其它有害物质时，宜优先采用通风措施加以消除，并应

结合建筑设计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的设计规定见本标准第3.1.10条。 

2  当通风不能满足消除设计工况室内余热余湿的条件，而设置对空气进行冷却处理的空

调系统时，应能够在非设计工况时尽量利用通风消除室内余热余湿。 

3  建筑物内产生大量热湿以及有害物质的部位，宜优先采用局部排风；当不能采用局部

排风或局部排风达不到卫生要求时，应辅以全面排风或采用全面通风。 

 

4.4.2 当通风系统使用时间较长且运行工况有较大变化时，通风机宜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

当系统为多台风机并联时，也可采用台数调节改变通风量。 

 
4.4.3  使用时间、温度、湿度等要求条件不同的空调区，不宜划分在同一个空调风系统中。

需要合用空调风系统时，应能对不同区域在末端分别处理或控制。 

 

4.4.4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风量应通过空气焓湿图计算确定，在允许范围内应采用最大送风温

差。除对最高湿度限制和温湿度波动范围等要求严格的空调区外，同一个空气处理系统中，

不应有同时冷却和再热过程（包括末端设备再热）。必须采用再热时，宜优先采用废热、工

业余热。 

 

4.4.5  全空气空调系统服务于多个不同新风比的空调区时，系统设计工况的新风比不应取各

空调区新风比中的最大值，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Y=X／(1+X－Z)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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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t／Vst                              (4.4.5-2) 

           X= Von／Vst                             (4.4.5-3) 

           Z= Voc／Vsc                             (4.4.5-4) 

式中  Y ——修正后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t——修正后的总新风量(m3/h)； 

          Vst——总送风量，即系统中所有房间送风量之和(m3/h)； 

          X ——未修正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n——系统中所有房间的新风量之和(m3/h)； 

          Z ——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比； 

          Voc——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量(m3/h)； 

Vsc——需求最大的房间的送风量(m3/h)。 

   
4.4.6  可调新风比的全空气空调系统宜能够实现全新风运行，且排风系统应与新风量的调节

相适应。 

 

4.4.7  舒适性全空气空调系统设计应使新风比可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当不满足本条1、

2款的要求时，应进行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权衡判断计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4.7.2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1  一般空调区域，所有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达到的最大总新风比，应不低于50％；  

2  人员密集的大空间的所有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达到的最大总新风比应不低于70％；  

3  需全年供冷的空调区的全空气空调系统，可达到的最大总新风比应不低于70％。 

 
4.4.8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风机应按下列规定设置： 

1  变风量空调系统空气处理机组的风机，应采用变速风机； 

2  人员密集场所的定风量系统，单台空气处理机组风量大于 10000m3/h时，应能改变系

统送风量，宜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 

3  空调系统对应的排风机，应能适用新风量的变化。 

 

4.4.9  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直流式全空气空调系统： 

1 夏季室内设计参数的比焓大于室外空气比焓； 

2 系统所服务的空调区排风量大于等于按负荷计算出的送风量； 

3 室内散发有毒有害物质，以及防火防爆等要求不允许空气循环使用； 

4 卫生或工艺要求采用直流式（全新风）全空气空调系统； 

5 风量大于等于 10000m3/h、最小新风比大于等于 50%，且按本标准 4.4.12条的规定设

置了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全空气空调系统。 

 
4.4.10 房间采用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装置，并设集中新风系统时，新风系

统宜具备可在各季节采用不同新风量的条件，对应的排风设施应能适应新风量的变化。 

 
4.4.11 全楼中采用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设备加集中新风的空调系统，其设

计最小新风总送风量大于等于 40000m3/h时，应有相当于总新风送风量至少 25％的排风设置

集中排风系统，并进行能量回收。当不满足时，应进行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权衡判断计

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4.7.2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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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全空气直流式集中空调系统的送风量大于等于 3000m3/h时，应对相当于送风量至少

75％的排风进行能量回收。 
 

4.4.13 集中空调系统按本标准第 4.4.11条和第 4.4.12条的规定进行排风能量回收设计时，

以下房间可不回收排风能量，送入该房间的新风送风量或送风量可不计入“总新风送风量”

或“总送风量”： 

1  排风中有害物质浓度较大的房间； 

2  冬季采用加热处理的直流送风系统，室内设计温度≤5℃的设备机房等； 

3  设有经常开启的外门的首层大堂等房间； 

4  新风系统仅在夏季使用，且新风和排风的设计温差不大于 8℃的房间。 

 

4.4.14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选用及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能量回收装置在规定工况下的交换效率，应达到《国家标准《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

置》GB/T 21087的规定。 
2  能量回收系统排风量与新风量的比值 R应为 0.75～1.33。 

3  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 C.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

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 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

进行预热处理。 

4  冬季也需要除湿的空调系统，应采用显热回收装置。 
5  根据卫生要求新风与排风不应直接接触的系统，应采用内部泄漏率小的回收装置。 

 

4.4.15  有人员长期停留，且不采用有组织集中送新风的空调区（房间），应按下列规定设

置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 

1  各空调区均宜设置。 

2  当各空调区的人员所需最小总新风量大于等于 40000m3/h时，至少应在人员相对密集

的空调区域设置，且双向换气装置负担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不应少于人员所需最小总新风量

的 25%。 
 

4.4.16 设置供暖和空调的区域，通风和空调系统与室外相连接的风管或设施应设置与设备自

动连锁启闭的电动密闭风阀。空气处理机组（包括新风机组）的电动风阀应设置在机组进风

口或进风管道上。 

 

4.4.17 选配的空气过滤器阻力应满足《空气过滤器》GB/T14295的相关规定。全空气空调系

统采用变新风比设计时，过滤器应能满足最大新风比运行的需要。 

 

4.4.18 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采取以下减少风管阻力的措施： 

1  风管作用半径不宜过大。 

2  风管宜采用圆形、扁圆形或矩形，矩形风管长短边比不宜大于4, 且不应超过10。 

3  风管改变方向、变径及分路时, 不宜使用矩形箱式管件代替弯管、变径管、三通等管

件；必须使用分配气流的静压箱时,其断面风速不宜大于1.5m/s。 

4  风管弯管应为内外同心弧形弯管，曲率半径不宜小于1.5倍的平面边长，当平面边长

大于500mm且曲率半径小于1.5倍的平面边长时，应设置弯管导流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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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管的变径管应做成渐扩或渐缩形, 其每边扩大收缩角度不宜大于30°。 

6  弯头、三通、调节阀、变径管等管件之间直管段长度，不宜小于5～10倍当量管径。 

7  风机或空调机组入口与风管连接，应有大于风口直径的直管段，当弯管与风机入口距

离过近时, 应在弯管内加导流片。 

8  风管与风机出口连接，在靠近风机出口处的转弯应和风机的旋转方向一致，风机出口

处至转弯处宜有不小于3倍风机入口直径的直管段。 

9  风管内风速宜按表4.4.18确定。 

表4.4.18     风管内空气流速（m/s） 

风管分类 
居住场所 公共场所 

推荐流速 
 

最大流速 
 

推荐流速 最大流速 

干管 3.5～4.5 6.0 5.0～6.5 8.0 
支管 3.0 5.0 3.0～4.5 6.5 

从支管上接出的风管 2.5 4.0 3.0～3.5 6.0 
风机或空调机组入口 3.5 4.5 4.0 5.0 
风机或空调机组风机出口 5.0～8.0 8.5 6.5～10 11.0 
厨房排油烟管道 8～10 

 

4.4.19  通风和空调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可按公式（4.4.19）进行计算，并不宜大于表4.4.19

的限值。 

f
s

PW
ηη ⋅

=
cd3600                 

（4.4.19）
 

式中 Ws——单位风量耗功率（W/(m3/h)）; 

     P ——空调机组的余压或通风系统风机的风压（Pa）； 

ηcd——电机及传动效率，取ηcd=0.85； 

ηf ——风机效率。 

表4.4.19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限值 

系统形式 Ws（W/(m
3
/h)） 

机械通风系统 0.27 

空调新风系统 0.24 

办公建筑定风量空调系统 0.27 

办公建筑变风量空调系统 0.29 

商业、酒店建筑全空气空调系统 0.30 

 

 
4.4.20  空调风系统不应采用土建风道作为已经进行过冷、热处理的送风道（包括新风送风
道）。当因条件受限，进行过冷、热处理的送风确实需要使用土建风道时，必须采取严格防止

漏风和绝热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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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末端装置 

4.5.1  空调和供暖系统末端装置的规格，应根据房间冷热负荷计算结果确定。 

 

4.5.2  散热器应明装。有特殊要求的场所设有恒温控制阀的散热器必须暗装时，恒温控制阀

应选择温包外置式。 

 

4.5.3  空调区内设置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装置时，下列情况不宜直接从吊

顶内回风： 

1  建筑顶层； 

2  吊顶上部存在较大发热量； 

3  吊顶空间较高。 

4.6  监控和计量 

4.6.l 集中供暖与空气调节系统，应进行监测和控制，其内容可包括参数检测、参数与设备

状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转换、能量计量以及中央监控与管理等，具体内容应

根据建筑功能、相关标淮、系统类型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4.6.2  供水设计温度高于60℃的集中供暖系统的热源，应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 

 

4.6.3  冷热源系统的控制应满足下列节能配置要求： 

1  应对系统的冷热量瞬时值和累计值进行监测。 

2  冷水机组应优先采用由冷量优化控制运行台数的方式。 

    3  应对冷热源的供回水温度（温差）和压差进行监测和控制。 

4  空调供暖的供水设计温度不高于60℃时，宜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根据室外空气温

度进行供水温度调节。 

5  冷热源主机在三台及以上时，宜采用机组群控方式。 

 

4.6.4  空调冷却水系统的节能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冷却塔出水温度控制应优先采用控制冷却塔风机启停或转速的方式。 

 2  全年运行的冷却塔供回水总管之间应设置旁通调节阀；冷水机组供冷时，应根据机组

最低冷却水温度调节旁通水量；冷却塔供冷时应根据冬季空调冷水最高温度和防冻最低温度

控制旁通阀的开闭。 

  3  宜根据水质检测情况进行排污控制。 

   
4.6.5  按本标准4.3.7条1款采用变速运行的水泵时，系统流量调节应采用自动控制，且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并联运行的一组水泵应同步进行变速调节，且水泵宜变压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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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泵运行台数宜根据系统所需流量进行控制，并使水泵运行在高效区。。 

 

4.6.6  公共建筑主要供暖和空调区域的室温应能够自动调控。 

 

4.6.7  集中空调系统末端设备采用风机盘管机组时，应配置风速开关，并应采用室温控制水

路两通电动阀的自控方式。 

    
4.6.8  空调风系统应包括下列基本监控内容： 

    1  空气温、湿度的监测和控制； 

    2  全空气空调系统变新风比宜采用自动控制方式； 

    3  变风量空调系统的风机变速应采用自动控制方式； 

    4  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及故障报警； 

    5  有冻结可能时设置盘管防冻保护； 

6  过滤器的超压报警或显示。 

 

4.6.9 通风系统的风机按照本标准4.4.2条的要求设置时，风机转速或台数控制宜采用自动控

制方式。 

 

4.6.10  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宜采用新风量需求控制。即根据室内CO2浓

度检测值增加或减少新风量，使CO2浓度始终维持在卫生标准规定的限值内。 

 
4.6.11  地下停车库的通风系统，宜根据使用情况对通风机设置定时启停或运行台数控制，

或根据车库内的CO浓度进行自动运行控制。 
 
4.6.12  锅炉房、热力站和制冷机房应计量下列能源和水的消耗量： 

1  燃料消耗量； 

2  设备耗电量； 

3  补水量； 

 

4.6.13  集中供热公共建筑的热源和热力站应对供热量进行计量监测。热量结算点应设置热

量表。 

 

4.6.14  热量计量装置的选择、安装，数据采集、存储和远传通讯功能要求，应符合《供热

计量设计标准》DB11/1066的相关规定。 

 

4.6.15  集中供冷的公共建筑的供冷机房应对供冷量进行计量监测。采用区域性冷源时，每

栋公共建筑的冷源接入处应设置计量冷量的热量表。 



32 

 

4.7  空调系统节能判断 

4.7.1  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填写和提交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当

不满足本标准第4.4.7条1、2款和第4.4.11条的规定时，还应通过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计算，

判定空调系统是否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节能要求。 

 

4.7.2  空调系统权衡判断应采用参照系统对比法，按下列步骤进行： 

1  计算所设计建筑空调供暖系统冷热源的全年综合能耗Ek（kW·h）。 

2  计算所设计建筑空调供暖参照系统冷热源的全年综合能耗Ekc（kW·h）。 

3  进行能耗对比： 

1） 当Ek/Ekc≤1时，判定为符合节能要求； 

2） 当Ek/Ekc＞1时，判定为不符合节能要求；应调整设计重新计算，直至达到节能要求。 

 

4.7.3  参照系统的各项计算参数除应按下列规定取值外，采用的系统形式、设备数量、各项

参数等均与所设计建筑一致。 

1  设计采用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时，机组性能系数COP为本标准

第4.2.6条的限值。 

2  设计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时，机组

制冷能效比EER为第4.2.8条的限值，名义制冷量小于7100W机组的EER与7100W机组限值相同。

3  设计采用多联式空调机组时，系统满负荷性能系数EER为2.8。 

4  设计采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时，制冷性能系数COP为1.30。 

5  采用冷却塔散热的制冷设备，冷却水系统能耗按本标准附录C.1计算确定，计算参数

如下： 

1） 冷却水泵扬程为30m； 

2） 冷却水流量为冷机名义工况流量的1.1倍； 

3） 制冷机组对应的水泵效率G≤200m3/h时取0.69，G＞200m3/h时取0.71；多台机组共用

冷却水系统，共用冷却水泵的效率平均取0.70； 

4） 冷却塔风机电量按单位电耗的名义工况排热量为170kW/kW计算； 

6  供暖水输送系统的耗电输热比EHR-h和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耗电输冷（热）比EC（H）R-a，

为按本标准公式（4.3.6）右侧的限值公式计算确定的数值。 

7  设计采用全空气空调系统时，最大总新风比为本标准第4.4.7条规定的数值。 

8  设计采用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设备加集中新风的空调系统时，对能

量进行回收的排风量与总新风送风量的比例： 

1） 新风总送风量小于40000m3/h时，为0； 

2） 新风总送风量大于等于40000m3/h时，为0.25。 

9  设计采用全空气直流式集中空调系统时，对能量进行回收的排风量与送风量的比例： 

1） 送风量小于3000m3/h时，为0； 

2） 送风量大于等于3000m3/h时，为0.75。 

10  设计采用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空调设备，而不设集中新风空调系统

时，带热回收的双向换气装置负担人员所需新风量的比例： 

1）人员所需总新风量小于40000m3/h时，为0； 

2）人员所需总新风量大于等于40000m3/h时，为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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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空调系统权衡判断应采用本标准提供的软件进行计算，软件输出报告应提供原始数据

和计算结果，详见附录D.3。 

 

5  给水排水节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和《民用

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的相关规定。 

 

5.1.2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设置用水计量水表，有热量计量要求时应设置耗热量

表。 

 

5.1.3 给排水系统的器材、器具应采用低阻力、低水耗产品。 

 

5.1.4  空调冷却水系统的节能节水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4.2.14条、第4.2.19条、第4.2.20

条和第4.6.4条的规定。 

5.2  给水排水 

5.2.1  设有市政或小区供水管网的建筑，应充分利用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5.2.2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供水要求的多层、高层建筑的各类供水系统应竖向分区，

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5MPa。 

2  当系统用水量较大时，各加压供水分区宜分别设置加压泵，不宜采用减压阀分区。 

3  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减压设施保证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大于 0.20MPa，且不应小于用

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压力。 

 

5.2.3  应结合建筑物所提供的条件、用水系统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选用合理的加压供水方

式。 

 

5.2.4  供水加压泵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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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根据管网水力计算选择和配置，保证水泵工作时高效率运行。 

2  所选水泵在设计工况时的效率宜大于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

值》中规定的泵节能评价值。 

3  应选择具有随流量增大，扬程逐渐下降特性的供水加压泵。 

 

5.2.5  水泵房宜设置在建筑物或建筑群的中心部位；水泵吸水水池位置，宜使水泵的提升高

度尽量减小。 

 

5.2.6  高于室外地坪的污废水应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入室外管网。 

5.3  生活热水 

5.3.1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宜优先采用下列热源： 

1  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的区域，宜采用废热或工业余热； 

2  有条件时，宜采用太阳能； 

3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但有保证全年供热的城市热网时，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宜

采用城市热网； 

4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有条件且技术合理时宜采用地热能。 

 

5.3.2  除满足本标准4.2.3条的条件而设置蒸汽锅炉的情况外，不应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制

备蒸汽再进行热交换后供应生活热水的热源方式。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制备热水作为生活热

水的热源时，锅炉名义工况下的热效率应符合本标准第4.2.2条的规定。 

 

5.3.3  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生活热水的主体热源。 

1  按60℃计的生活热水最高日总用水量不大于5m3，或人均最高日用水定额不大于10L的建

筑； 

2  无集中供热热源和燃气源，采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且无条件采

用可再生能源的其他建筑。 

 

5.3.4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应设机械循环的热水回水管道，保证干管、立管和支管中的热

水循环。除定时供应或连续使用热水的公共浴室外，循环系统应保证配水点出水温度不低于

45℃的时间不大于10s。对卫生器具出口水温有严格要求时，应采取保证支管热水温度的措施。  

 

5.3.5  集中生活热水加热器的设计供水温度不应高于60℃。 

 

5.3.6  高层建筑的冷热水分区应一致，或采取保证用水点处冷水、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稳定

的措施。 

 

5.3.7  生活热水水加热设备的选择和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被加热水侧阻力不宜大于 0.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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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媒管道应安装自动温控装置。 
 

5.3.8  生活热水供回水管道、水加热器、贮水箱（罐）等均应保温，绝热厚度应按照本标准

第4.1.6条确定。室外保温直埋管道不应埋设在冰冻线以上。 

 

6  电气节能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公共建筑的电气系统应稳定可靠、高效节能、经济合理、低碳环保，应根据下列要求

进行节能设计： 

1  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节能规定，且宜采用节能设计指标；  

2  应满足建筑能效管理要求。 

 

6.1.2  设计中应选用符合下列要求的节能环保型电气产品： 

1  符合国家规定的能效标准和电能质量标准；  

2  技术先进、标准化程度高。 

 

6.1.3  应结合建筑功能、负荷性质确定电源质量要求和智能化系统组成的要求，通过技术经

济比较，采用适宜的节能控制措施。 

 

6.1.4  电梯等节能运行控制应满足本标准第3.1.15条的规定。 

 

6.1.5  日照条件好的建筑，宜采用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应

遵循《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JGJ203。当并网光伏系统接入配电网时应遵

循《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GB/T50865。 

 

6.1.6  电气设计应填写和提交本标准附录D.4的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 

6.2  供配电系统 

6.2.1  应针对电气系统构成做全方位的节能分析，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变配电系统设计

应将节能作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多方案比较，优化设计方案，改进机电设备经济运行方

式，提高变配电系统节能运行的实效性。 

 

6.2.2  变配电所应设在靠近区域负荷中心的位置。 

 

6.2.3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电动机的供电方式应符合本标准第4.2.16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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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主要变配电设备应通过电力负荷、电能损耗、无功功率补偿等计算确定。应合理选择

变压器容量和台数，变压器负荷率设计值宜在60%～80%的范围，并应保持三相负荷平衡分配。 

 

6.2.5  甲、乙类公共建筑应采用达到2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节能型变压器，丙类公共建筑宜

从2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节能型变压器引接电源。 

 

6.2.6  建筑设备使用的电动机应采用能效等级达到2级及以上的节能型产品。。 

 

6.2.7  建筑设备的电动机及变频器的选用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无调速要求的电动机不应采用变频器，且应工作在高效率运行状态； 

2  当要求电动机调速但不要求连续调速运行时，宜采用双速或三速电动机； 

3  有连续调速运行要求的电动机采用变频器时，设计选用的变频器的谐波限制、能效等

级，以及变频器的散热条件，应满足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6.3  照明系统 

6.3.1  照明功率密度LPD值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规定的现行值。 

 

6.3.2  应按附录 C.5对国家强制性条文规定的房间或场所，进行照明节能设计计算。 

 

6.3.3  应选用高效节能照明产品，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建筑物及其附属照明区域的一般照明，符合表6.3.3限值的达标比例应不低于85%。 

2  照明系统的功率因数PF≥0.9，镇流器流明系数μ≥0.95，波峰系数CF≤1.7。 

3  谐波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GB 17625.1规定的C类

照明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表6.3.3    高效节能灯具指标限值 

光源类型 灯具类型 
灯具（无光源） 

效率限值 

灯具（含光源） 

效能限值（lm/W） 

气体放电灯 

HID灯 
开敞式 75% - 

格栅或透光罩 60% - 

荧光灯 

开敞式 75% - 

透明保护罩 70% - 

格栅 65% - 

LED灯 开敞式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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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罩 - 65 

格栅 - 60 

 

6.3.4  照明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控制应结合建筑使用情况和天然采光状况，进行分区、分组控制。 

2  旅馆客房应设置节电控制型总开关。 

3  除单一灯具的房间，每个房间的灯具控制开关不宜少于2个，且每个开关所控的光源

数不宜多于6盏。 

4  人员出入不频繁的门厅、楼梯间、走道等场所采用就地感应控制时，光源宜采用LED

灯。如果采用荧光灯配套镇流器应具有预热启动功能。自熄开关的灵敏度和延时应能够按需

求调整。 

5  大堂、人员聚集大厅、大开间办公室等大空间场所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6  当设置电动遮阳装置时，照度控制宜与其联动。 

7  建筑景观照明应设置平时、一般节日、重大节日等多种模式自动控制装置。 

8  采用导光、反光装置利用自然光照明的场所，宜对人工照明进行自动控制，有条件可

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人工照明进行调光控制。 

6.4 电能监测与计量 

6.4.1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应包括建筑能源监测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6.4.2  公共建筑的电能计量，应具备实施复费率电能管理的条件，并应满足《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的规定。 

 

6.4.3  甲类和乙类公共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应实施分项计量。 

 

6.4.4  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规则应符合表6.4.4和下列规定： 

1  可结合工程实际遵照表6.4.4的项目划分和编码规则进行调整和在“其他”项延续，

各“其他”项所含内容按编码号举例如下： 

1） B1F、B2C：冷热源机房内的补水泵、软化水设备、污水泵、机房通风机等； 

2） B3B：给排水机房内的污水泵、机房通风机、生活热水循环泵等； 

3） B4：如果工程中设有中水机房，可单独列一级子项；如果工程采用多联机空调系统，

室外机用电可单独列一级子项； 

2  编码A1C：“空调通风末端”指房间内单相供电的风机盘管、分体空调机（包括室内机

和室外机）、多联机的室内机、水环热泵末端机组、排气扇、新风换气机等小型空调通风末端

设备。 

    3  编码C：“空调通风用电”指三相供电的集中送排风系统的风机用电（包括空调机组、

新风机组、热回收机组、排风机等） 

    4  编码A1A和A1B：照明和插座分项计量应在办公等插座用电量较多的建筑或区域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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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表6.4.4  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 

项目 一级子项 二级子项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照明插座等 

用电 
A 

房间内用电 1 

照明 A 

插座 B 

空调通风末端 C 

其他 D 

走廊和应急照明 2   

室外景观照明 3   

其他 4   

冷热源等设备

机房用电 
B 

空调冷热源机房 1 

制冷机 A 

冷却水泵 B 

空调冷水循环泵 C 

空调热水循环泵 D 

冷却塔 E 

其他 F 

热力站或锅炉房 2 

锅炉 A 

供暖水循环泵 B 

其他 C 

给排水机房 3 
生活给水泵 A 

其他 B 

其他 4   

空调通风用电 C     

其他动力用电 D 
电梯 1 

消防电梯 A 

客梯 B 

货梯 C 

自动扶梯 D 

其他 2   

特殊场所用电 E 

信息中心 1   

洗衣房 2   

厨房餐厅 3   

游泳池 4   

健身房 5   

其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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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实施电能监测的低压配电系统和分项计量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系统组成结构简单、可靠； 

2  在低压配电系统中第一级电源进线和主要出线回路上，及第二级以下的重点监测回路

上，结合用电负荷配电特点设置计量或测量仪表，对用电负荷进行连续监测。 

3  电能监测中采用的分项计量仪表具有远传通讯功能。 

4  分项计量系统中使用的电能仪表的精度等级不低于1.0级。 

5  分项计量系统中使用的电流互感器的精度等级不低于0.5级。 

 

附录 A  建筑专业设计计算资料 

A.1  面积、体积的计算和朝向的确定 

A.1.1   建筑面积（A），应按各层外墙外包线围成的平面面积的总和计算，其数值可采用建

筑设计的计算结果。 

 

A.1.2  建筑外表面积（∑F）,为建筑物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屋面面积、接触室外空气的地板面

积、各朝向立面外围护结构透光部位和非透光部位面积的总和。计算建筑物体型系数 S时，

∑F可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 

1 没有地下室时，∑F从首层地面（±0.00）算起，±0.00以下不参与计算； 

2  有地下室时，∑F为地上和地下所有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围护结构外表面积的总和。 

 

A.1.3  建筑体积（V0），为与建筑物外表面积∑F相对应的建筑物内部空间体积。计算建筑物

体型系数 S时，V0 可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 

   1  没有地下室时，V0为首层地面（±0.00）以上的建筑物体积 V 上。 

   2  有地下室时，V0为建筑物±0.00以上体积 V 上和±0.00以下计算体积 V 下’两部分之和，
V 下’ 按下式计算确定： 

下

下

’
下’

下 V
f
f

V =
                    （A.1.3） 

式中：V 下’ ——±0.00以下计算体积(m3)； 

f 下’——±0.00以下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垂直外立面（包括：±0.00至室外地平、至窗

井底部、至下沉庭院等地平的外立面）面积(m2)； 

      f 下 ——±0.00以下垂直外立面总面积（包括与室外空气接触和与土壤接触的外立面）

(m2)； 

      V 下——±0.00以下 f 下包围的地下部分总体积(m3)。 

 

A.1.4  屋面面积（FW），为支承屋面的外墙外包线围成的面积，斜屋面或圆屋面为实际展开

面积。 

 

A.1.5  外门窗（包括非透光外门和外围护结构透光部位）面积 Fmc，计算窗墙面积比 ML、M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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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比例 MW时，取洞口面积。 

 

A.1.6  外窗开启的有效通风面积 Fck为窗开启最大时开启部分的投影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Fck=a×b                     （A.1.6） 

式中：Fck——外窗开启的有效通风面积（m2）； 

a——开启距离（m），见图 A.1.6； 

b——平开窗高度或上（下）悬窗宽度（m），见图 A.1.6。 

a

b

θ

c
室内

室外

外墙
外窗

外墙

外窗
室内

室外

a

 
 

a

b
θ

c

室内 室外

外墙

外窗

外墙

外窗

室内

室外

a

 

 

图 A.1.6 外窗开启有效通风面积示意图 

 

A.1.7  建筑物立面朝向应按垂直于立面的法线角度确定，朝向范围如图 A.1.7所示：  

1  北向：北偏东 60°～北偏西 60°； 

2  南向：南偏东 30°～南偏西 30°； 

3  西向：西偏北 30°～西偏南 60°（含西偏北 30°和西偏南 60°）； 

4  东向：东偏北 30°～东偏南 60°（含东偏北 30°和东偏南 60°）。 

 

 

 

 

 

 

 

北

东

南

西

平开外窗开启俯视图 平开外窗开启剖面图 

上悬外窗开启俯视 上悬外窗开启剖面图 

外保温 

外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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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7 建筑物立面朝向范围 

 

A.1.8  建筑物水平面和立面应如下确定： 

1  坡屋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等于 45o时按外墙计，小于 45o时按屋面计； 

2  圆形屋面切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等于 45o部分按按外墙计，小于 45o部分按屋面计。 

A.2  外墙和屋面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 

A.2.1  外墙和屋面的平均传热系数 K值，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A
l

KK jj∑ ⋅
+=

ψ
zd

                     （A.2.1） 

式中：   K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 [W/(m2·K)]； 

      Kzd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主断面的传热系数 [W/(m2·K)]； 

         ψj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上的第 j 个结构性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按《民用建筑热工规范》GB50176的规定计算； 

          lj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第 j个结构性热桥的计算长度 (m)； 

          A  ——外墙和屋面计算单元的面积 (m2)。 

 

A.2.2  外墙和屋面符合下列条件时，平均传热系数可按式（A.2.2）简化计算。 

1  外墙及其热桥部分保温构造符合本标准表 A.2.3的做法和要求；  

2  热桥部分保温构造设计满足本标准第 3.2.8条～第 3.2.10条的要求； 

3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 ML≤0.75； 

4 屋面设置的天窗面积与屋面总面积的比值 MW≤0.20。 

K＝φ· Kzd                                      （A.2.2） 

式中  K  ——外墙和屋面的平均传热系数 [W/(m2·K)]； 

Kzd ——外墙和屋面主断面传热系数，计算方法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891-2012 [W/(m2·K)]附录 C； 

φ ——外墙和屋面主断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外墙按表 A.2.2-1 取值，屋面按

表 A.2.2取值。 

表 A.2.2-1   外墙主断面传热系数 Kzd与平均传热系数 K的关系 

K  

[W/(m
2·K)]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φ Kzd [W/(m
2·K)] φ Kzd [W/(m

2·K)] φ Kzd [W/(m
2·K)] 

0.40 1.10 0.35 1.20 0.33 1.30 0.31 

0.45 1.10 0.41 1.20 0.38 1.30 0.35 

0.50 1.10 0.45 1.20 0.42 1.30 0.38 

0.60 1.10 0.55 1.20 0.50 1.30 0.46 

注：1  主断面传热系数 Kzd与表中数值不同时，可采用内插法确定修正系数 φ值和平均传热系数 K值； 

2  构造分类见本标准表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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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2-2   屋面主断面传热系数 Kzd与平均传热系数 K的关系 

K  

[W/(m
2·K)] 

一般屋面 轻质屋面或有天窗屋面 

φ Kzd [W/(m
2·K)] φ Kzd [W/(m

2·K)] 
0.35 1.10 0.32 1.20 0.29 

0.40 1.10 0.36 1.20 0.33 

0.45 1.10 0.41 1.20 0.38 

0.55 1.10 0.50 1.20 0.46 

注：轻质屋面指重量不大于 100kg/m
2
的屋面。 

 

A.2.3  外墙保温构造应按表 A.2.3分类。 

表 A.2.3     外墙保温构造分类表 

类型 代表做法 
热桥部位与主断

面热阻比值 RR 
做法示意图 

构造 1 

1 钢筋混凝土框架（框剪）

或钢结构，采用一般轻

集料空心砌块填充墙，

外保温 

RR≥0.85 

  平面 

2 保温板外挂在主体结构

外侧，例如加气混凝土

板或其他重量大于等于

100kg/m
2
的非轻质复合

保温板 

剖面 

3  钢筋混凝土框架（框

剪）或钢结构，保温砌

块（例如加气混凝土或

保温空心砌块）作为填

充墙，外保温，梁柱部

分加强保温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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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外

保温，外饰面包括幕墙

或直接贴面砖或刷涂

料 

剖面 

构造 2 

1  钢筋混凝土框架（框

剪）或钢结构，保温砌

块（例如加气混凝土或

保温空心砌块）作为填

充墙，外保温 

0.70≤RR＜0.85 

平面 

2  重量不大于 100kg/m
2

的轻质复合保温板外

挂在主体结构外侧，例

如轻钢龙骨石膏板复

合保温材料 

平面 

3  加气混凝土砌块或板

材、或其他材料作为填

充墙的单一材料自保温

墙体，梁柱等热桥部分

采用外保温（采用导热

系数λ≤0.040的高效

保温材料） 平面 

构造 3 

1  加气混凝土砌块或板

材、或其他材料作为填

充墙的单一材料保温墙

体，梁柱部分外保温 

0.60≤RR＜0.70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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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保温，对热桥部位进

行强化保温 

    

 
平面 

注：表中热桥部位与主断面的热阻比值 RR的数值，为各代表做法的分类特性；未列入的保温构造做法，可

根据实际构造计算 RR值，按其数值范围归入相应类别。   

A.3  建筑外遮阳系数简化计算方法 

A.3.1  建筑物立面透光部位单一形式的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各种组合形式的外遮

阳系数，由参加组合的各种形式遮阳的外遮阳系数的乘积确定。 

SD  = ax
2+bx+1                                   (A.3.1-1) 

x =A/B                                         (A.3.1-2) 

式中：SD ——外遮阳系数； 

x  ——外遮阳特征值，当 x＞1时，取 x = 1； 

a、b ——拟合系数，可按表 A.3.1选取； 

A、B ——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m），可按图 A.3.1-1～A.3.1-5确定。 

表 A.3.1    建筑外遮阳拟合系数 

序号 外遮阳基本类型 拟合系数 东 南 西 北 

1 水平式（图 A.3.1-1） 
a 0.34 0.65 0.35 0.26 

b -0.78 -1.00 -0.81 -0.54 

2 垂直式（图 A.3.1-2） 
a 0.25 0.40 0.25 0.50 

b -0.55 -0.76 -0.54 -0.93 

3 挡板式（图 A.3.1-3） 
a 0.00 0.35 0.00 0.13 

b -0.96 -1.00 -0.96 -0.93 

4 固定横百叶挡板式（图 A.3.1-4） 
a 0.45 0.54 0.48 0.34 

b -1.20 -1.20 -1.20 -0.88 

5 固定竖百叶挡板式（图 A.3.1-5） a 0.00 0.19 0.22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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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70 -0.91 -0.7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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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    外遮阳系数计算用的拟合系数 a、b 

图 A.3.1-1 水平外遮阳特征值的示意图 

B

A

图 A.3.1-2 垂直外遮阳特征值的示意图 

图 A.3.1-3 挡板外遮阳特征值的示意图 

图 A.3.1-4 横百叶挡板外遮阳特征值的示意图 

图 A.3.1-5 竖百叶挡板外遮阳特征值的示意图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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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当外遮阳的遮阳板采用有透光能力的材料制作时，外遮阳系数 SD值应按下式进行修

正：  

)1)(1(1 ** η−−−= SDSD                           （A.3.2） 

式中：SD* ——外遮阳的遮阳板采用非透光材料制作时的外遮阳系数，应按本标准公式(A.3.1)

计算； 

η* ——遮阳板的透射比，可按表 A.3.2选取。 

表 A.3.2    遮阳板的透射比 

遮阳板使用的材料 规格 η*
 

织物面料、玻璃钢类板 —— 0.40 

玻璃、有机玻璃类板 
深色：0<SC ≤ 0.6 0.60 

浅色：0.6<SC≤0.8 0.80 

金属穿孔板 

穿孔率： 0<φ≤0.2 0.10 

穿孔率：0.2<φ≤0.4 0.30 

穿孔率：0.4<φ≤0.6 0.50 

穿孔率：0.6<φ≤0.8 0.70 

铝合金百叶板 —— 0.20 

木质百叶板 —— 0.25 

混凝土花格 —— 0.50 

木质花格 —— 0.45 

 

A.3.3  采用简化计算方法计算各立面透光部位的外遮阳系数 SD和得热系数 SHGC时，可采用

本标准表 B.2.4进行计算。 

 

附录 B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 

B.1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文件 

B.1.1  建筑专业节能判断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建筑设计说明中的外墙、屋面所用保温材料的品种，门窗类型等； 

2  建筑立面图，屋面、外墙的构造大样或引用的标准图集图号； 

3  建筑外围护结构做法表； 

4  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5  甲类建筑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计算软件提供的计算报告。 

 

B.1.2  应按表 B.1.2-1和表 B.1.2-2的格式填写建筑围护结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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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1    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保温做法表 

工程名称  建筑类型 （甲、乙、丙）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围护结构 

及做法编号 

保温体系 

构造类型 
构造层 材料名称 

厚度 

（mm） 

传热系数 K 

［W/（m
2
·K）］ 

保温层 

热阻 R 

[(m
2
·K)/W] 主断面 平均 

屋面 

1 外保温 

找坡层  （平均） 

  -- 保温层   

结构层   

2 外保温 

找坡层  （平均） 

  -- 保温层   

结构层   

外墙 

1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2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  
主体结构      

保温层      

变形缝墙 
1 

缝内填充

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  （深度） -- -- 

2 内保温 保温层    -- 

地面接触室

外空气的架

空、外挑楼板 

1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2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

供暖地下车库上部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

护结构非供暖房间

之间隔墙 

-- 

主体结构   

 -- 
保温层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

接触的外墙 
-- 保温层   --  

周边地面 -- 保温层   --  

注：外墙的保温体系和构造类型参考本标准表 A.2.3的外墙构造分类代表做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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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2    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和外门做法表 

工程名称  建筑类型 （甲、乙、丙）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围护结构 朝向 类型 

门窗热工参数 

遮阳做法 传热系数 K 

［W/（m2·K）］ 
遮阳系数 SCC 

立面一般 

外窗和透 

光幕墙 

     

     

     

     

     

高大空间透

光非中空玻

璃幕墙 

     

     

     

屋面天窗     

外门   - - 

注：1  外窗类型指窗框材质和玻璃品种，例如： 

1） 窗框材质：塑钢窗、木窗、玻璃钢窗、断桥铝合金窗、铝塑铝窗、铝包木窗等； 

2） 玻璃品种：中空 Low-E、三玻（两中空），三玻（中空+LOWE中空），三玻（中空+真空）等； 

3） 门型指透光或非透光等，例如单层或双层玻璃门、自动旋转玻璃门、实体门等。 

2  透光幕墙类型举例：全玻璃幕墙，玻璃肋型、明框、隐框、单元式、双层呼吸式玻璃幕墙等。 

3  相同立面如采用不同传热系数的外窗，传热系数 K可只填入所有外窗（门）的最不利数值。 

4  遮阳做法可填：固定式水平、垂直、挡板及百叶外遮阳，活动外遮阳，中间遮阳和内遮阳。 

B.2  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和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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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1  甲类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m
2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体型系数 S 外表面积∑F（m
2
）  建筑体积 V0（m

3
）  

S设计值  

S限值 0.40 

单一立面 

窗墙面积比 

ML 

立面朝向编号      屋面透光部

位与屋面总

面积之比 MW 

设计值 
 

设计值       

限值 0.75 限值 0.20 

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和外门传热系数 K［W/（m
2
·K）］ 

围护结构及构造 
设计最大值 限值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 

（一般/轻质/有天窗）   
S≤0.3:0.45； 

0.3<S≤0.4：0.40 

S≤0.3一般:0.41 
轻质或有天窗:0.38； 

0.3<S≤0.4一般:0.36 
轻质或有天窗: 0.33 

（一般/轻质/有天窗）   

外墙 

（构造 1/2/3）   

S≤0.3:0.50； 

0.3< S≤0.4：0.45 

S≤0.3构造 1:0.45 
构造 2:0.42 
构造 3:0.38 

0.3<S≤0.4构造 1:0.41 
构造 2:0.38 
构造 3:0.35 

（构造 1/2/3）   

（构造 1/2/3）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外挑楼板  S≤0.3:0.50；0.3< S≤0.4：0.45 

与供暖层相邻非供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

之间隔墙 
 1.50 

外门  3.00 

变形缝 
两侧墙内保温  0.60 

 缝外侧填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λ=    ） 限值λ=0.45［W/（m·K）］ 

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热工性能 

立面透光部

位（不包括

透光非中空

玻璃幕墙） 

朝向 ML 
传热系数 K［W/（m

2
·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设计值 限值 设计值 限值 

   

见表 3.2.1-2 

 

见表 3.2.1-2 
    

    

    

屋面天窗  2.0  
S≤0.3: 0.35； 

0.3<S≤0.4：0.30 

透光非

中空玻

璃幕墙

立面 

朝向 ML 
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其他透光部位 立面加权平均 Kpj 

［W/（m
2
·K）］ 同立面透光面积比例 

K 
面积 

(m
2
) 

1 2 

  
设计值 限值 K 面积 K 面积 设计值 限值 

 15%        见表 3.2.1-2 

局部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 R[(m
2
·K)/W] 

围护结构 设计值 限值 

周边地面  0.60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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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2  乙类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A               m
2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体型系数 

S 

外表面积 

∑F（m
2
） 

 
建筑体积 

V0（m
3
） 

 
S设计值  

S限值:A≤800m
2
：0.50 

       A＞800m
2
：0.40 

单一立面 

窗墙面积比 

ML 

立面朝向编号      屋面透光部

位与屋面总

面积之比 MW 

设计值 
 

设计值       

限值 0.75 限值 0.20 

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和外门传热系数 K［W/（m
2
·K）］ 

围护结构编号及构造 
设计最大值 限值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 

（一般/轻质/有天窗）   
S≤0.3:0.40； 

0.3<S≤0.4：0.35 

S≤0.3一般: 0.36 
轻质或有天窗: 0.33 

0.3<S≤0.4一般: 0.32 
轻质或有天窗:0.29 

（一般/轻质/有天窗）   

外墙 

（构造 1/2/3）   

S≤0.3:0.45； 

0.3< S≤0.4：0.40 

S≤0.3构造 1:0.41 
构造 2:0.38 
构造 3:0.35 

0. S≤0.4构造 1:0.35 
构造 2:0.33 
构造 3:0.31 

（构造 1/2/3）   

（构造 1/2/3）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S≤0.3:0.45；0.3< S≤0.4：0.40 

与供暖层相邻非供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
之间隔墙  1.50 

外门  3.00 

变形缝 
两侧墙内保温  0.60 

 缝外侧填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λ=    ） 限值λ=0.45 

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热工性能 

立面透光部位 

（不包括透光

非中空玻璃幕

墙） 

朝向 ML 
传热系数 K［W/（m

2
·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设计值 限值 设计值 限值 

   
见本标准 

表 3.2.2-2 

 

见表 3.2.2-2     

    

屋面天窗  2.0  
     S≤0.3: 0.35； 
0.3<S≤0.4：0.30 

透光非

中空玻

璃幕墙

立面 

朝向 ML 
透光非中空玻璃幕墙 其他透光部位 

立面加权平均 Kpj 
同立面透光面积比例 

K 
面积 

(m
2
) 

1 2 

  
设计值 限值 K 面积 K 面积 设计值 限值 

 15%        见表 3.2.1-2 

局部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 R[(m
2
·K)/W] 

围护结构 设计值 限值 

周边地面  0.60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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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3  丙类建筑热工性能直接判定表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m
2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体型系数 

S 

外表面积 

∑F（m
2
） 

 
建筑体积 

V0（m
3
） 

 
S设计值  

S限值 0.50 

总窗墙面积比 MLZ 
设计值  屋面透光部位与屋

面总面积之比 MW 

设计值  

限值 0.70 限值 0.20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围护结构项目 

传热系数 K［W/（m
2
·K）］ 

设计最大值 限值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一般/轻质/有天窗）   0.55 
一般: 0.50 

轻质或有天窗:0.46 

外墙   0.60 0.5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6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之

间的楼板和地板 
 0.60 

外门  3.00 

立面其他透光部位  2.40 

屋面透光部位 
传热系数 K  2.20 

得热系数 SHGC  0.44 

注：表 B.2.1～B.2.3太阳得热系数 SHGC： 

1  有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设施时填入“活动外遮阳”； 

2  屋面和无固定外遮阳的立面透光部位太阳得热系数 SHGC=0.87SCC，SCC为透光部位本身的遮阳系   

数，可根据门窗厂生产企业等提供的技术资料确定； 

3  有固定外遮阳的立面透光部位太阳得热系数 SHGC可采用表 B.2.4计算。 

 

表 B.2.4  有固定外遮阳外窗（立面透光部位）太阳得热系数 SHGC辅助计算表 

外窗 

编号 

窗 固定外遮阳 外遮阳系数 SD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遮阳系数 

SCC 
朝向 类型 

定性尺寸(m) 特征值 

x 

透射比 

η
*
 

单一 组合 
A B 

1   
      

  
      

2   
      

  
      

……   
      

  
      

注：本表为填写建筑热工判断表时确定建筑物立面外窗（包括透光玻璃幕墙）太阳得热系数 SHGC 的辅助

计算表，表中涂灰单元格中为采用计算公式和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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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如下： 

1 计算公式见本标准第 3.2.5条和附录 A.3。 

2 朝向分别填写汉字：东、南、西、北。 

3 固定外遮阳类型按下表填入序号数值。 

序号 外遮阳基本类型 附录 A.3图示 

1 水平式外遮阳 图 A.3.1-1 

2 垂直式外遮阳 图 A.3.1-2 

3 挡板式外遮阳 图 A.3.1-3 

4 固定横百叶挡板式 图 A.3.1-4 

5 固定竖百叶挡板式 图 A.3.1-5 

4 A、B值见附录 A.3的图示。 

5 遮阳装置或构件透射比η*
按下表填入数值。 

遮阳材料 规格 η
*
 

非透光实体 — 0 

织物面料、玻璃钢类板 — 0.40 

玻璃、有机玻璃类板 
深色：0<SC ≤ 0.6 0.60 

浅色：0.6<SC≤0.8 0.80 

金属穿孔板 

穿孔率： 0<φ≤0.2 0.10 

穿孔率：0.2<φ≤0.4 0.30 

穿孔率：0.4<φ≤0.6 0.50 

穿孔率：0.6<φ≤0.8 0.70 

铝合金百叶板 —— 0.20 

木质百叶板 —— 0.25 

混凝土花格 —— 0.50 

木质花格 —— 0.45 

B.3  甲类建筑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B.3.1  甲类建筑热工性能权衡判断专用模拟计算软件应具有以下功能： 

1 自动生成符合本标准第 3.3.4条规定的参照建筑计算模型；  

2  气象参数采用典型气象年数据； 

3  根据软件建立的建筑模型和外遮阳设施，计算对透光部位的外遮阳系数 SD； 

4  根据外围护结构做法考虑建筑围护结构的蓄热性能；  

5  按照本标准第 B.3.3条的要求，分别定义工作日和节假日室内人员数量、照明功率、

设备功率、室内温度、供暖和空调系统运行时间； 

6  计算全年 8760小时逐时负荷； 

7  逐时负荷计算时，能够计算 10个以上建筑分区； 

8  按本标准第 B.3.4条的方法将建筑全年累计耗冷量和累计耗热量折算为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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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本标准第 B.3.6条的要求，直接生成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算报告，

报告应包括计算原始信息和计算结果。 

 

B.3.2  应根据本标准第 3.3.2条的步骤进行权衡判断计算，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所设计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尺寸、建筑围

护结构传热系数、做法、遮阳系数、窗墙面积比、屋面开窗面积应与建筑设计文件一致。 

2 除设计文件明确为非空调区的建筑功能区，均应按照设置供暖和空调计算。 

3 设计和参照建筑的供暖和空调统一采用两管制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4  设计和参照建筑供暖空调热源和冷源统一采用燃煤锅炉和电驱动水冷式冷水机组。 

 

B.3.3  权衡判断计算中，供暖空调系统逐时负荷计算参数应按下列要求取值： 

1 系统为间歇式运行，建筑物的工作时间按表 B.3.3-1取值； 

2 供暖空调房间温度按表 B.3.3-2取值，且应考虑室内温度±1℃的正常波动； 

3 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开关时间按表 B.3.3-3和 B.3.3-4取值； 

4 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按表 B.3.3-5取值； 

5 房间人员在室率按表 B.3.3-6取值； 

6 新风量和新风运行时间按表 B.3.3-7和 B.3.3-8取值； 

7 电气设备功率密度和使用率按表 B.3.3-9和 B.3.3-10取值； 

8 室内热源散热量辐射和对流的比例按表 B.3.3-11取值； 

9 人员的散热量和散湿量按表 B.3.3-12取值； 

10 大型综合体建筑应根据建筑功能，按照表中相近功能建筑划分区域类型后取值。 

表 B.3.3-1  建筑物的工作时间表 

建筑类别 系统运行日期 工作时间 

商场 全年 9∶00～21∶00 

公路客运站 全年 8∶00～22∶00 

铁路客运站 全年 7∶00～24∶00 

航空港-旅客公共区 全年 0∶00～24∶00 

体育建筑 全年 9∶00～21∶00 

观演建筑 全年 10∶00～22∶00 

博览建筑 全年 10∶00～21∶00 

宾馆建筑 全年  0∶00～24∶00 

办公建筑 
工作日  8∶00～18∶00 

节假日 - 

 

表 B.3.3-2  供暖空调房间温度 

日期 时间 室内空气温度（℃） 
冬季 11月 1日~3月 15日 正常工作 18 

正常工作时间的前一小时 15 
其他 5 

夏季 5月 1日~9月 30日 正常工作 26 
正常工作时间的前一小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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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7 

 

表 B.3.3-3  室内照明功率密度（W/m2） 

建筑类别 照明功率密度（W/m
2
） 

商场建筑 
一般商场 10.0 

高档商场 16.0 

交通建筑-候车（机）、售票、出发大厅  9.0 

体育建筑  7.0 

观演建筑  9.0 

博览建筑 10.0 

办公建筑  9.0 

宾馆建筑  7.0 

 

表 B.3.3-4  照明开启率时间表 

时间 照明开启率（%） 
正常工作 90 

正常工作时间的前、后一小时 20 
其他 10 

 

表 B.3.3-5  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m2/人） 

建筑类别 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m
2
/人） 

商场建筑 
一般商场 4 

高档商场 10 

交通建筑 5 

体育建筑 3 

观演建筑 3 

博览建筑 4 

办公建筑 8 

宾馆建筑 16 

 

表 B.3.3-6  房间人员在室率时间表 

时间 人员在室率（%） 
正常工作 90 

正常工作时间的前、后一小时 10 
其他 0 

 

表 B.3.3-7  人均新风量 

建筑类别 新风量（m
3
/h·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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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建筑 
一般商场 15 

高档商场 20 

交通建筑 20 

体育建筑 20 

观演建筑 14 

博览建筑 20 

办公建筑 30 

宾馆建筑 30 

 

表 B.3.3-8  新风运行情况 

建筑类型 时间 新风运行情况 
宾馆建筑 全天 开 

其他建筑 
正常工作 开 
其他 关 

 

表 B.3.3-9  电气设备功率密度 

建筑类别 电气设备功率密度（W/m
2
） 

商场建筑 
一般商场 10.0 

高档商场 20.0 

交通建筑 10.0 

体育建筑 10.0 

观演建筑 10.0 

博览建筑 10.0 

办公建筑 15.0 

宾馆建筑 15.0 

 

表 B.3.3-10  电气设备使用率 

时间 电气设备使用率（%） 
正常工作 85 

正常工作时间的前、后一小时 10 
其他 0 

 

表 B.3.3-11  室内热源散热量辐射和对流的比例 

热源 辐射比例(%) 对流比例(%) 

照明 67 33 

设备 30 70 

人体显热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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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3-12  人员散热量和散湿量 

类别 显热（W/人） 潜热（W/人） 散湿量（g/(h·人） 

商场建筑 58 123 184 

交通建筑 61 73 109 

体育建筑 61 73 109 

观演建筑 62 46 68 

博览建筑 61 73 109 

办公建筑 61 73 109 

宾馆建筑 62 46 68 

 

B.3.4  建筑物供暖和供冷全年综合耗电量应按下式计算： 

                   HC EEE +=                     （B.3.4-1） 

                  
5.2
C

C
QE =                   （B.3.4-2） 

                  
211 qq

QE H
H ⋅⋅

=
η

                （B.3.4-3） 

式中  E  ——建筑物供暖和供冷全年综合耗电量(kW·h)； 

EC   ——建筑物全年供冷耗电量(kW·h)； 

EH  ——建筑物全年供热耗电量(kW·h)； 

QC  ——建筑物全年累计耗冷量（kW·h），通过动态模拟软件计算确定； 

2.5 ——空调供冷系统总综合性能系数取值，为供冷量与空调供冷系统总输入能量（包括
冷源设备、冷却水泵、冷却塔、空调冷水循环泵、末端设备等）之比； 

QH  ——建筑物全年累计耗热量（kW·h），通过动态模拟软件计算确定； 

η1——热源为燃煤锅炉的供暖系统综合效率，取η1=0.60； 

q1  ——标准煤热值，取8.14 (kW·h/kgce)； 

q2  ——发电煤耗，取q2=0.330( kgce/（kW·h）)。 

 

B.3.5  利用专用模拟计算软件进行权衡判断计算时，应根据建筑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建立建

筑模型，并输入设计建筑的以下技术资料： 

1 各立面和屋面的非透光部位围护结构做法，包括主体结构层、保温层、找坡层等材料
和厚度； 

2 非透光围护结构各部分平均传热系数 K值； 

3 各透光部位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K值、遮阳系数 SCC及遮阳做法； 

4 其他计算数据。 

 

B.3.6  专用模拟计算软件应按 B.3.6表的格式生成甲类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

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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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6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算报告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m
2
 

设计单位  计算日期  

采用软件  软件版本  

体型系数 S  外表面积∑F（m
2
）  建筑体积 V0（m

3
）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 ML和屋面透光部位与屋面总面积之比 MW 

立面、屋面编号 屋面 1 屋面2 屋面3 立面 1 立面 2 立面 3 立面 4 立面 5 

设计 

建筑 

计算值         

是否满足限值         

参照建筑取值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和外门传热系数 K［W/（m
2
·K）］ 

屋面 

编号 屋面 1 屋面2 屋面3 

构造 （一般/轻质/有天窗） （一般/轻质/有天窗） （一般/轻质/有天窗） 

设计值 
主断面    

平均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外墙 

编号 立面 1 立面 2 立面 3 立面 4 立面 5 

构造号 （1/2/3） （1/2/3） （1/2/3） （1/2/3） （1/2/3） 

设计值 
主断面      

平均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其他 

围护结构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外挑楼板 

与供暖层相邻非供

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

非供暖房间之间隔墙 
外门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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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3.6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热工性能 

立面一般 

外窗和透 

光幕墙 

编号       

朝向       

所在立面 ML       

K 

［W/(m
2
·K)］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SHGC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屋面天窗 

编号    

MW    

K 

［W/(m
2
·K)］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SHGC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高大空间透

光非中空玻

璃幕墙 

编号    

朝向    

所在立面 ML    

占同立面透光部

位比例（%）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立面加权平均 K 

［W/(m
2
·K)］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是否满足最大限值    

局部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 R[(m
2
·K)/W] 

围护结构 编号 1 2 3 

变形缝 

（两侧墙内保温时）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周边地面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供暖地下室 

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设计值    

是否满足限值    

权衡判断计算结果 

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综合耗电量比值 E 设/E 参  

结论 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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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机电专业设计计算资料 

C.1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计算 

C.1.1  当制冷设备与冷却水泵和冷却塔采用一对一配置时，每台制冷机组的SCOP值按下式计

算确定，且不得小于本标准表4.2.14规定的限值。 

e

c
E
QSCOP=                            （C.1.1-1） 

 

C.1.2  当多台制冷设备共用一套冷却水系统时，多台制冷设备的综合SCOPz值按公式（C.1.2-1）
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按公式（C.1.2--2）冷量加权计算得出的综合限值SCOPzx。 

e

c
z E

QSCOP
Σ
Σ

=                          （C.1.2-1） 

c

ici

n

i

Q

SCOPQ
SCOP

Σ
=

∑
=1

zx                   （C.1.2-2） 

 

C.1.3  制冷设备冷源侧名义工况需要输入的总电量或总用能量 eE 和 eEΣ 如下计算： 

1  电制冷设备输入总电量 

tbLe EEEE ++=
                      

（C.1.3-1） 

tbLe EEEE Σ+Σ+Σ=Σ
                  

（C.1.3-2）
 

EERCOP
QE c

L
或

=
                       

（C.1.3-3） 

2  溴化锂吸收式直燃机组总用能量 

etbie EEAQE η/)( +++=
                   

（C.1.3-4） 

etebeie EEAQE ηηη /// Σ+Σ+Σ+Σ=Σ
          

（C.1.3-5） 

3600/qWQi ⋅=
                         

（C.1.3-6） 

 

C.1.4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耗电量 bE ，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bb HGE η/003096.0 ⋅=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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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式中 

cQ —— 名义工况各台制冷设备的制冷量（kW）； 

eE —— 名义工况各台制冷设备冷源侧需要输入的总电量或总用能量（kW）； 

LE —— 名义工况各台电制冷设备的耗电量（kW），按公式（C.1.3-3）计算； 

bE —— 制冷设备对应的冷却水泵设计工况耗电量（kW），按公式（C.1.4）计算； 

tE —— 制冷设备对应的冷却塔风机设计工况耗电量（kW），可近似按设备名牌功率取
值； 

iQ —— 名义工况直燃机组制冷热消耗量（kW），按公式（C.1.3-6）计算； 
A—— 各直燃机组制冷时消耗的电力（kW），可大致根据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数据确

定； 
W—— 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燃气消耗量（m3/h），或燃油消耗量（kg/h）； 
q—— 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燃料消耗量对应的燃气热值（kJ/ m3）或燃油热值（kJ /kg） 

ciQ —— 第 i台制冷设备名义工况制冷量（kW）； 

iSCOP—— 第 i台制冷设备的 SCOP限值，见本标准表 4.2.14； 
n—— 制冷机组台数； 

ηe
—— 电和热的转换系数，可取ηe =0.45； 

G——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流量（m3/h）； 
H ——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扬程（m水柱）； 

bη —— 冷却水泵设计工况点效率，根据水泵生产企业提供的数据取值，当无资料时可
按水泵流量近似取值：G≤60m3/h时取 0.63，60 m3/h＜G≤200 m3/h时取 0.69，

G＞200m3/h时取 0.71。 
 

C.1.4  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可采用本标准提供的表 D.2.3-2和表 D.2.3-3进行

计算。 

C.2  冷却塔供冷设计计算 

C.2.1  冷却塔供冷的设计计算步骤如下： 

1  计算冬季内区房间风机盘管负担冷负荷； 

2  根据夏季已选定的风机盘管和内区风机盘管负担的冬季冷负荷，计算确定空调冷水设

计温度； 

3  确定系统总供冷量和流量，进行负荷侧系统设备配置； 

4  根据系统总供冷量，结合冷却塔、冷源水循环泵的配置和冷却塔冷却特性，确定冷源

侧水流量、设计水温和满足水温的室外湿球温度；  

5  预测冷却塔供冷时间； 

6  确定冷却塔供冷的自动控制方案。 

 

C.2.2 冷却塔冷却特性见图 C.2.2-1～4。图中流量比为冷却塔冬季供冷时的设计流量与夏季

名义流量之比；Δt为冷却塔供冷时进出口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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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2-1冷却塔特性曲线——流量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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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2-2  冷却塔特性曲线——流量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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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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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2-2  冷却塔特性曲线－流量比 50％ 

 

C.2.3北京地区全年常用冷却塔供冷时间见表 C.2.3。 

表 C.2.3  北京地区全年常用冷却塔供冷时间 

室外空气 

湿球温度 

tw（℃） 

冷却塔供冷天数 

全天 24小时 100%满足 全天 60％小时数满足 

采暖期（11月 15日～3月 15日） 采暖期（11月 15日～3月 15日） 

－5 14 19 

－4 19 28 

－3 26 43 

－2 39 56 

－1 48 71 

0 68 82 

1 81 92 

2 90 101 

3 101 105 

4 104 107 

5 106 107 

6 110 111 

7 112 117 

8 117 119 

9 119 121 

10 121 121 

11 121 121 

12 121 121 

13 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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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 

C.3.1  判断空气能量回收装置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ψ是否大于等于 100%，应计算设计工
况时的排风出口空气实际含湿量 d4（假设不结露），并与该工况时空气的饱和含湿量 d4b进行

比较，如果 d4≥d4b，则判断ψ≥100%。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性能参数变化示意见图 C.3.1。 
 

 
 

图 C.3.1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性能参数变化示意 
 
C..3.2  排风出口空气饱和含湿量 d4b，按下列公式计算： 

b

b
b PB

Pd
4

4
4 622

−
=  （g/kg干空气）              （C.3.2-1） 

           c6c5c4c3c2c1
b4

+++++= eP                       （C.3.2-2） 

式中： P4b——排风出口空气饱和水蒸汽分压力（Pa），通过公式（C.3.2-2）计算得出； 

B——当地大气压（Pa），北京地区取 B=105 Pa； 
c1=-5800.2206/(273.15+t4)； 
c2=1.3914993； 
c3=－0.04860239(273.15+t4)； 

    c4=0.41764768×10-4(273.15+t4)2； 
    c5=0.14452093×10-7(273.15+t4)3； 
    c6=6.5459673 ln(273.15+t4) ； 

t4——排风出口空气干球温度（℃），通过公式（C.3.3-3）计算得出。 
 
C..3.3  已知设备的温度（显热回收）效率和焓（全热回收）效率，排风出口空气含湿量 d4

按下列公式计算： 

4

44
4 84.12500

)006.1(1000
t

tid
+
−⋅

= （g/kg干空气）            （C.3.3-1） 

pp

ppxxi

L
iiLL

ii
ρ

ρρη ))(,min( 13
34

−⋅
−=                   （C.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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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ppxxt

L
ttLL

tt
ρ

ρρη ))(,min( 13
34

−⋅
−=                 （C.3.3-3） 

式中：i4——排风出口空气焓值（kJ/kg干空气）根据公式（C.3.3-2）计算得出； 
t4——排风出口空气干球温度通过公式（C.3.3-3）计算得出（℃）； 
ηi——全热回收效率，近似按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冬季规定工况效率确定。 
ηt——温度（显热）效率（%），近似按产品技术资料提供的冬季的规定工况效率确定； 

i3——排风进口空气焓值（kJ/kg干空气），根据室内空气的设计工况确定； 
i1——新风进口空气焓值（kJ/kg干空气），北京地区取 i1=-8.19 kJ/kg干空气； 
t3——排风进口干球温度（℃），根据室内设计工况确定； 
t1——新风进口干球温度（℃），北京地区取 t1=-9.9（℃）； 
Lx——新风量（m3/h）； 
Lp——排风量（m3/h）； 
ρx——设计工况新风空气密度（kg/m3），北京地区取ρx=1.3kg/m3； 
ρp——排风空气密度（kg/m3），一般取ρp=1.2kg/m3。 

 
C.3.4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防结露校核可采用本标准提供的表 D.2.5-2进行计算。 

C.4  管道绝热层最小厚度和最小热阻 

C.4.1  水管绝热层厚度可按表 C.4.1-1和表 C.4.1-2确定。采用其他保温材料或其导热系数

与表中λm取值差异较大时，最小保温厚度应按下式修正：  

      

'
' m min
min

m

λ δ
δ

λ
⋅

=
                          

式中
'
minδ ——修正后的最小保温层厚度（mm）； 

minδ ——表 C.4.1-1和表 C.4.1-2中最小保温层厚度（mm）； 

'
mλ ——实际选用的保温材料在其平均使用温度下的导热系数［W/( m·℃)］； 

mλ ——表 C.4.1-1 和表 C.4.1-2 中保温材料在其平均使用温度下的导热系数

［W/(m·℃)］，见下表。 

保温材料 表号 λm[W/(m·K)] 备注 

柔性泡沫橡塑 C.4.1-1、2 0.034+0.00013 tm 式中 tm为绝热层平均使用温度，可按管

道中介质供回水平均温度和使用期环境

平均温度的平均值近似计算。 
离心玻璃棉 

C.4.1-1 0.033+0.00023 tm 

C.4.1-2 0.031+0.00017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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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1-1  建筑物内供暖、空调和生活热水管道绝热层最小厚度δmin 

管道类型 

绝热材料 

离心玻璃棉 柔性泡沫橡塑 

公称管径（mm） δmin（mm） 公称管径 DN（mm） δmin（mm） 

热和冷热合用管道 

（5℃≤管内介质温度≤80℃） 

≤DN40 35 ≤50 25 

DN50～100 40 70～150 28 

DN125～250 45 
≥200 32 

≥DN300 50 

供热管道 

（80℃<管内介质温度≤95℃） 

≤DN50 50 

- DN70～150 60 

≥DN200 70 

注：当系统输送冷热量的供回水管路总长度超过 500m时，绝热层厚度可增加 5～10mm。 

 

表 C.4.1-2  室外管沟敷设供热管道绝热层最小厚度δmin 

最高介质温度 

（℃） 

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层δmin（mm）及对应公称管径 DN 

25 28 32 36 40 45 50 

60 ≤DN20 
DN25～ 

DN40 

DN50～ 

DN125 

DN150～ 

DN400 
≥DN450 -- -- 

80 -- -- ≤DN32 
DN40～ 

DN70 

DN80～ 

DN125 

DN150～ 

DN450 
≥DN500 

最高介质温度 

（℃） 

离心玻璃棉绝热层δmin（mm）及对应公称管径 DN 

50 60 70 80 90 100 120 140 

95 ≤DN25 
DN32～ 

DN70 

DN80～ 

DN150 

DN200～ 

DN400 

DN450～

2000 
≥2500 -- -- 

140 -- ≤DN25 
DN32～ 

DN50 

DN70～ 

DN100 

DN125～ 

DN200 

DN250～

DN 450 
≥500 -- 

190 
-                                                                                                                            

- 
-- ≤DN25 

DN32～ 

DN50 

DN70～ 

DN80 

DN100～ 

DN150 

DN200～

DN450 
≥500 

注：设备保温厚度可按本表最大直径管道的保温厚度再增加 5mm。 

 

C.4.2  室内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热阻不应小于表 C.4.2规定的数值. 

表 C.4.2  室内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最小热阻 Rmin 

风管类型 
适用介质温度(℃) 

Rmin（m
2
·K/W） 

冷介质最低温度 热介质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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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空调风管 15 30 0.81 

低温风管 6 39 1.14 

C.5  照明节能设计计算 

C.5.1  照度标准值 E的确定 
1《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对照度的相关规定 
1）照度标准值分级（lx）：0.5、1、2、3、5、10、15、20、30、50、75、100、150、200、

300、500、750、1000、1500、2000、3000、5000。 
2）当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时，作业面或参考平面的照度，可按照度标准值分级提高

一级： 
（1）视觉要求高的精细作业场所，眼睛至识别对象的距离大于 500mm； 
（2）连续长时间紧张的视觉作业，对视觉器官有不良影响； 
（3）识别移动对象，要求识别时间短促而辨认困难； 
（4）视觉作业对操作安全有重要影响； 
（5）识别对象与背景辨认困难； 
（6）作业精度要求高，且产生差错会造成很大损失； 
（7）视觉能力显著低于正常能力； 
（8）建筑等级和功能要求高。 
3）当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时，作业面或参考平面的照度，可按照度标准值分级降低

一级： 
（1）进行很短时间的作业； 
（2）精度或速度无关紧要； 
（3）建筑等级和功能要求较低。 
2  实际照明设计时，在选择了相关设计参数后通过计算得到的设计照度值，通常不会恰

好是照度标准值。在一般情况下，设计照度值与照度标准值相比较，可有-10%～+10%的偏差；
照明场所安装的灯具小于 10 个时，在满足照度均匀度要求的前提条件下，允许设计照度值
适当超过此偏差。 

3  由于竣工验收现场能实测的不是设计执行的照度值，而是初始照度值，为便于竣工验
收时直接比对，宜在设计中提供典型房间和场所的设计初始照度值。这样才有利于照明验收

实际操作，可以将设计初始照度值的 0.9 倍作为现场实测照度值的达标下限，实际的光源、
镇流器、灯具和环境结合后的结果，应高于达标下限值。 
 
C.5.2  照明功率密度值 LPD和照度能效比 E/LPD 
照度能效比 E/LPD可以作为照明设计参考的能效指标，保证设计的房间或场所在选定的相

关参数条件下，达到规定的 E值并确保 LPD值不超标。 
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值高于或低于规定的照度

标准值时，应按公式（C.5.2-1）按比例提高或折减照明功率密度值。例如，GB50034 第 6 章
强制性条文对应的表 6.1.2～6.1.6 中， E/LPD 的最大比值是 500/18。E 值向上或向下浮动一
档时，对应的 LPD值也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E 设/LPD 设≥E /LPD              （C.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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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公式（C.5.2-1）

中，可推导得出公式（C.5.2-2）： 
η光·η电·U·K≥E /LPD       （C.5.2-2） 

各式中：E—— 照度标准值（lm/m2）； 
E 设—— 照度设计值（lm/m2）； 

LPD—— 照明功率密度标准值（W/m2）；  
LPD 设—— 照明功率密度设计值（W/m2）；  
E/LPD—— 标准照度能效比（lm/m2）； 

E 设/LPD 设—— 设计照度能效比（lm/m2）； 
η光—— 光源的光效（lm/W）； 
η电—— 镇流器的电转换效率，见 C.5.5；  
n —— 灯具数量； 

m —— 灯具内光源数量； 
U —— 利用系数，见 C.5.6； 
K —— 维护系数； 
Φ1—— 单个光源光通量（lm）； 
PL—— 光源实际功率（W）； 
PB—— 镇流器功耗（W）。 

 
C.5.3  光源光效η光 

根据公式（C.5.2-2），可得到η光的计算公式： 

KUηLPD
Eη光 ⋅⋅⋅

≥
电

               （C.5.3） 

假设η电=0.9，U=0.5，K=0.8，则可通过公式（C.5.3）速算主体光源参考光效η光，见表 C.5.3。
当实际环境与假设条件差别不大时，如果主体光源选择了光效偏低的光源，照明设计很难在

功率密度限值内做下来，而如果主体光源选择了高于参考光效的光源，则相对易于完成照明

设计。 
表 C.5.3   主体光源参考光效η光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LPD（W/m2） 

对应 
照度值 
E（lx） 

参考光效η光 

现行值 目标值 现行值 目标值 

普通办公室、会议室、洽谈室、教室、阅览室、治疗室、

诊室、实验室、会议报告厅、美术品、纪念品售卖区、

美术制作室、编目室、交易大厅 
9 8 300 93 104 

儿童乐园 10 8 300 83 104 

重要图书馆的阅览室、老年阅览室、高档办公室、设计

室、化验室、美术教室、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 
15 13.5 500 93 103 

候诊室、挂号厅 6 5.5 200 93 101 

高档商店营业厅 16 14.5 500 8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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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商店营业厅 10 9 300 83 93 

药房 17 15 500 82 93 

高档超市营业厅 17 15.5 500 82 90 

大堂 11 9 300 76 93 

服务大厅、一般超市营业厅、专卖店营业厅、仓储超市 11 10 300 76 83 

西餐厅 6 5 150 69 83 

学生宿舍、雕塑展厅、藏品提看室 6.5 5.5 150 64 76 

公共大厅、一般展厅、营业大厅 9 8 200 62 69 

中餐厅 10 8 200 56 69 

多功能厅、宴会厅、高档展厅 15 13.5 300 56 62 

病房、绘画展厅、常设展厅 5 4.5 100 56 62 

藏品库房 4.5 4 75 46 52 

客房层走廊 4 3 50 35 46 

 
C.5.4  镇流器的电转换效率η电 
η电=输出功率/输入功率。以 36W灯管为例，当采用相当于欧标 A2、A3、B1、B2能效等

级的镇流器时，根据《照明设计手册》中记录的功率值，可以计算出对应的η电值，η电下限

值见表 C.5.5。 
表 C.5.5   36W灯管η电下限值 

镇流器类型 
电子镇流器 电感镇流器 

低损耗 普通 超低损耗 低损耗 
能效等级 A2 A3 B1 B2 

光源+镇流器总输入功率 ≤36W ≤38W ≤41W ≤43W 
灯管实际功率 32W(高频) 32W(高频) 36W(50Hz) 36(50Hz) 
 η电下限值 ≥0.889 ≥0.842 ≥0.878 ≥0.837 

 
C.5.5  利用系数 U的取值 

1  照明设计时如果已经可以确定房间的顶棚、墙壁、地面的反射比（见本标准第 3.1.14
条），应明确表示出，并根据室形指数 RI查灯具利用系数表，得到房间的利用系数 U。 

2  照明设计时如果还不能确定房间的顶棚、墙壁、地面的反射比，应明确表示出照明设
计参考的各项反射比，既作为照度计算的依据，也作为后续室内设计、施工的指标要求。 
 
C.5.6  照明节能设计步骤 

1  根据房间或场所的基本条件初步判断可用光源光效η光的范围。例如：对于高档办公

室，E=500lx，LPD=15W/m2，K=0.8，节能设计至少要选择 T8直管荧光灯和达到 A2级的镇流
器，电转换效率η电能够达到 0.90以上。可将基本参数代入公式（C.5.3）： 

）（
电

lm/W46.3/U
0.8U0.87818

500
KUηLPD

Eη光 =
×××

=
⋅⋅⋅

≥  

如果该办公室反射比不够理想，实际利用系数 U的值只能取到 0.5左右或更低的，即使采
用了比较节能的镇流器等附件，光源仍然要选择高达 93lm/W 以上的高效率才能达标，所以
需要选择 T5或 T8型的三基色荧光灯，使用其他中低光效的光源是不能达标的。 
如果建筑专业和室内装修的设计师能够将有利于照明节能的高反射系数材质运用到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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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照明设计能够得到更高的利用系数 U的值，同样仍然采用高效的光源和灯具，就能
把实际的功率密度 LPD值进一步降下来，做到更加节能。 

2  综合多种因素进行照明设计，通过照度计算确定灯具选型。 
3  进行照明功率密度实际值的验算，严格遵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强制性条

文规定的照明功率密度值的要求。 
设计时可以填写电子表 C.5.7进行计算，在选择设计参数的同时就看到了计算结果，满足

功率密度要求后，就可以在平面图上落实布灯方案。表中无计算公式和数据来源的项目为设

计已知数据，由设计人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填入，涂灰单元格为电子表的自动计算结果。 
 

表 C.5.6   照明设计计算表 

工程名称  计算区域  

照明计算参数指标 单位 
计算公式 
和数据来源 

房间编号 

1 2 3 4 …… 

基本 
条件 

房间长度 L m --      

房间宽度 W m --      

房间面积 A m2 A=L×W      

照度标准值 E1 lx 
GB50034-2013 

表 6.3.1～6.3.13 

表 5.2.1～5.5.1 

     

功率密度现行值 LPD1 W/m2 
GB50034-2013 

表 6.3.1～6.3.13 
     

执行 
指标 

照度执行值 E2 lx 
GB50034 -2013 

4.1.1～4.1.5 
     

功率密度折算值 LPD2 W/m2 LPD2=LPD1xKrxE2/E1      

能效利用指标 lm/W E2/LPD2      

计算 
参考 
条件 

参考平面高度 h1 m --      

灯具安装高度 h2 m --      

灯具计算高度 h3 m h3=h2-h1      

室形指数 RI -- RI=A/[h3(L+W)]      

顶棚反射比 % --      

墙壁反射比 % --      

地面反射比 % --      

灯具 
选型 
一般 
参数 

灯型 -- --      

格栅类型 -- --      

灯具利用系数 U -- 灯具选型手册      

灯具维护系数 K -- 
GB50034 -2013 
表 4.1.6 

     

灯具数量 n 套 --      

灯具内光源数量 m 个 --      

光源 单个光源光通量Φ1 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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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机电专业节能判断 

D.1  机电专业节能判断文件 

D.1.1  节能判断应提供各专业的设计说明、设备表和设计图纸，说明中应有节能设计的相

关要求。 

 

D.1.2  暖通专业节能判断设计文件还包括以下内容： 

1  空调冷负荷计算书； 

2  供暖热负荷计算书；  

3  空调供暖水系统管网水力平衡计算书； 

4  节能直接判定表和计算表（只需填写和提交工程中存在的项目）； 

5  进行空调系统权衡判断时，空调系统权衡判断计算输出报告。 

 

D.1.3  电气专业节能判断设计文件还包括以下内容： 

1  电能分项计量仪表分布表； 

指标 单个灯具光通量Φ2 lm m×Φ1      

所有灯具总光通量Φ3 lm n×Φ2      

光源显色指数 Ra  GB50034      

光源色温 K GB50034      

光源额定功率 Pr W --      

光源额定光效η光  Φ1/Pr      

镇流 
器指 
标 

镇流器输出频率 KHz GB50034      

光源实际功率 PL W --      

镇流器功耗 PB W --      

电转换效率η电  PL/(PL+PB)      

单个灯具功率 P1 W m× (PL+PB)      

线路功率因数 PF  GB50034      

灯电流波峰系数 CF  GB50034      

谐波限值等级标识  --      

照度 
验算 

初始照度值 E3 lx Φ3×U/A      

初始照度达标下限 Eb lx E3×0.9      

维持平均照度值 E4 lx E3×K      

LPD 
验算 

灯具总安装功率 P W n×P1      

实际 LPD值 LPD3 W/m2 LPD3=P/A      

能效利用指标ηΣ lm/W η光·η电·U·K      

结论 是否满足η光·η电·U·K≥E2/LP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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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照明节能设计判定表。 

D.2  暖通专业节能直接判定表和计算表 

D.2.1  暖通总体节能判定 

表 D.2.1    暖通总体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项目 判断内容 遵照条文 

冷 

源 

电冷水机

组选型 

冷负荷计算总值（kW） 机组总装机制冷量（kW） 4.1.3 

4.2.15   

冬季内 

区供冷 

内区面积 

（m
2
） 

冬季冷负荷 

（kW） 

采用的空 

调系统形式 
利用自然冷源措施 4.2.26 

4.2.27 
    

热源 
热源形式 

供热负荷计

算总值（kW） 

供热水温（℃）/供热量总体调节措施 
4.1.3 

4.6.2 
水系统 1 水系统 2 水系统 3 …… 

      

主要区域室 

温自控措施 

风机盘管 散热器 地面供暖 新风系统 全空气系统 其他 4.6.6 
4.6.7 
4.6.8       

计量 

冷热源能量

计量项目 

热源机房 

供热量计量 

供冷机房 

供冷量计量 

用户名称和结算点计量表安装位置 

4.6.12 

4.6.13 

4.3.14 

供热 供冷 

（燃料消耗

量、设备耗

电量、补水

量） 

(有或无) (有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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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  直接电加热热源判定 

表 D.2.2    直接电加热热源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项目 
直接电加热 

设备名称 
采用条件 

供暖 

全部采用

市政电 
 

是否具备集 

中供热条件 

环保或消防 

的限制原因 
不能采用热泵供暖的原因 

 
 

  

可再生 
能源发电 

 
发电量（kW） 直接电热供暖、加湿用电量（kW） 

 
 

 

低谷电 
蓄热 

 

冬季电力供 

应是否充足 

电锅炉是否在用电高

峰和平峰段使用 

冷源侧装机 

总容量（kW） 

电锅炉装机 

容量（kW） 

 
 

   

电蒸汽加湿  
是否有其他加湿用蒸汽源 

冬季必须保证相对湿度要求的电蒸

汽加湿房间名称 

 
 

  

注：遵照条文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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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  冷热源设备节能判定 

表 D.2.3-1   冷热源设备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设备/系统名称 主要规格参数 判定项目 遵照条文 

锅炉及燃 
料种类 

单台名义热功率

(kW) 
名义热效率（%） 

4.2.2 
实际值 限值 

    
    

水冷电冷 
水机组 

名义制冷量 Qc 

(kW) 
制冷性能系数 COP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SCOP1） 

4.2.6 
4.2.14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风冷电冷 
水机组 

名义制冷量 Qc 

(kW) 
制冷性能系数 COP 

4.2.6 
实际值 限值 

    
    

多联机 
名义制冷量 CC 
（kW）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C） 室外机功率 
Pin,o（kW） 

冷媒配管长度 
（m） 

制冷量衰减

系数 Kc 
满负荷性能系数 
EER（限值 2.8）2） 

4.2.10 
4.2.11 

实际值 限值 
        
        
        

        

水冷单元式空

调机 2） 

名义制冷量 CC
（W） 

制冷能效比 EER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SCOP1） 
4.2.8 

4.2.14 
实际值 限值 实际值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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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2.3 

设备名称 主要规格参数 判定项目 遵照条文 

风冷式单元

机组 

名义制冷量 CC（W） 
制冷能效比 EER 

4.2.8 
实际值 限值 

   
   

直燃机 3）4） 
制冷量 
Qc (kW) 

制热量Qr 

(kW) 
消耗电力 
A（kW） 

制冷 制热 

4.2.12 
4.2.13 
4.2.14 

热消耗量 Qi 
（kW） 

性能系数 COPzr 
（限值 1.20） 

综合性能系数 SCOPzr 
（限值 1.04） 

热消耗量 Qi 
（kW） 

性能系数 COPzr 
（限值 0.9） 

         

         

冷却塔 5） 
单台冷却塔底盘存水容积（不设集水箱）（m3） 集水箱调节容积（m3） 

4.2.20 
设备编号 所需容积 实际容积 所需调节容积 实际调节容积 

    

      

    

供暖空调 
水系统 
循环泵 

供暖水系统耗电输热比 EHR-h6） 空调水系统耗电输冷比 ECR-a7） 空调水系统耗电输热比 EHR-a7） 

4.3.6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1 系统 2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计算值 限值 
            

注：1  水冷式冷水机组和单元机组的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SCOP值可使用表 D.2.3-2进行计算。 
2  多联机满负荷性能系数 EER=Kc·CC/Pin,o 
3  直燃机制冷和制热性能系数 COPzr按本标准第 4.2.13条进行计算。 
4  直燃机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zr可使用表 D.2.3-3进行计算。 
5  冷却塔底盘所需存水容积（不设集水箱）和集水箱所需调节容积可使用表 D.2.3-4进行计算。 
6  供暖水系统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 EHR-h可使用表 D.2.3-5进行计算。 
7  空调水系统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 EHR-a和耗电输冷比 ECR-a可使用表 D.2.3-6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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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3-2   水冷式电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SCOP计算表 
 

机组与冷却水泵、冷却塔采用一对一配置 

制冷机组 冷却泵 冷却塔 

耗电量 Et 

SCOP 

计算值 

SCOP 

限值 
类型 

制冷量 Qc COP或 EER 耗电量 EL 流量 G 扬程 H 效率ηb 耗电量 Eb 

kW / kW m
3
/h m / kW kW / / 

                     

                     

                     

多台机组共用一套冷却水系统 

制冷机组 冷却泵 

类型 

单台制

冷量 

同规格 

数量 

同规格 

制冷量 Qc 

COP 

或 EER 

耗电量 

EL 

SCOP 

限值 
Qc·SCOP 

流量 

G 

扬程 

H 

效率 

ηb 

同规格 

数量 

耗电量 

Eb 

kW 台 kW / kW / / m
3
/h m / 台 kW  

                       

                       

                       

机组制冷

量总计 

ΣQc 

  

机组耗电

量总计 

ΣEL 

 

冷却泵耗

电量总计 

ΣEb 

 
冷却塔风机

总功率ΣEt 
 

综合 

SCUPz 
 

限值

SCOPzx 
 

 （结论： 

符合要求/不

符合要求） 

注：1  遵照条文 4.2.14。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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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3-3   直燃机组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 SCOP计算表 

直燃机组与冷却水泵、冷却塔采用一对一配置 

直燃机组 冷却泵 
冷却塔 

功率 Et 

总用能量 

Ee 

SCOP 

计算值 
结论 制冷量 

Qc 

燃气(燃油) 

耗量 W 

燃气(燃油) 

热值 q 

制冷 

耗电量 A 
流量 G 扬程 H 效率ηb 功率 Eb 

kW m
3
/h(kg/h) kJ/m

3
(kJ/kg) kW m

3
/h m / kW kW kW / / 

                    

                    

                    

多台直燃机组共用一套冷却水系统 

直燃机组 冷却泵  

单台机组 同规格机组合计 单台泵 同规格泵合计 

制冷量 

Qc 

燃气(燃油)
耗量W 

燃气(燃油) 
热值 q 

耗电量 

A 
数量 

制冷量 

Qc 

耗电量 

A 
制冷耗热量

Qi 

流量 

G 
扬程 

H 
效率 

ηb 
数量 功率 Eb 

kW m3/h(kg/h) kJ/m3(kJ/kg) kW 台 kW kW kW m3/h m / 台 kW  

                    

                    

                    

机组制冷量

总计ΣQc 
  

机组耗电量 

总计ΣA 
  

冷却泵功率总计 

ΣEb 
  

冷却塔风机总功率 

ΣEt 
  

用能量总计 

ΣEc 
 

综合 SCUPz  限值 SCOPzx  结论  

注：1  遵照条文 4.2.14。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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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3-4   冷却塔存水容积计算表 

 

单台冷却塔底盘存水容积（不设集水箱） 
冷却塔 

类型 

单塔 

循环量 Gt 

湿润填料 

水量 Vt 

冷却塔上部管段水量 集水盘

容量 接塔支管 共用干管 

/ m
3
/h m

3
 长度 m 管径 mm 长度 m 管径 mm m

3
 

                

                

                

 
集水箱调节容积 

冷却塔 

类型 

循环量 

Gt 

填料水量 

Vt 

冷却塔上部管段 

管段 1 管段 2 管段 3 

/ m
3
/h m

3
 长度 m 管径 mm 长度 m 管径 mm 长度 m 管径 mm 

         

   冷却塔下部管段 

   管段 1 管段 2 管段 3 

   长度 m 管径 mm 长度 m 管径 mm 长度 m 管径 mm 

         

湿润填料总水量 Vt（m
3
） 管段总水容量 Vg（m

3
） 集水箱最小调节容积 Vx（m

3
） 

   

注：1  遵照条文 4.2.20。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表 D.2.3-5   供暖水系统耗电输热比 EHR-h计算表 

系统名称  
设计热负荷

Q（kW） 
 

设计供回水

温差 

ΔT（℃） 

 

最大水泵 
流量 

G（m3/h） 

 

管网长度ΣL（m）  水泵级数  系统α值  系统 A值  

系统 B值  系统 EHR  EHR限值  结论  

同规格水泵编号 1 2 3 4 / / / 

水泵流量 G（m3/h）     / / / 

水泵扬程 H（m）     / / / 

水泵效率ηb     / / / 

水泵数量（台）     / / / 

G·H/ηb     水泵总功率（kW）  

注：1  遵照条文 4.3.6。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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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3-6  空调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 EC（H）R-a计算表 

供热系统 

系统名称 系统制式 
设计热负荷

Q（kW） 

供回水温差 

ΔT（℃） 

管网长度 
ΣL（m） 

水泵级数 
最大水泵流量 

G（m3/h） 

       

系统 A值 系统 B值 系统α值 系统 EHR EHR限值 结论 

      

同规格水泵编号 1 2 3 4 / / 

水泵流量 G（m3/h）     / / 

水泵扬程 H（m）     / / 

水泵效率ηb     / / 

水泵数量（台）     / / 

G·H/ηb     
水泵总功率

（kW） 
 

供冷系统 

系统名称 
设计冷负荷

Q（kW） 

供回水温差 

ΔT（℃） 

管网长度ΣL
（m） 

水泵级数 
最大水泵流量 

G（m3/h） 

      

系统 A值 系统 B值 系统α值 系统 ECR ECR限值 结论 

      

水泵编号 1 2 3 4 / / 

水泵流量 G（m3/h）     / / 

水泵扬程 H（m）     / / 

水泵效率ηb     / / 

水泵数量（台）     / / 

G·H/ηb     
水泵总功率

（kW） 
 

注：1  遵照条文 4.3.6。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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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  全空气系统节能判定 

 
表 D.2.4    全空气系统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空调区域类型 
及空调系统功能 

系统编号 
送风量 
（m3/h） 

最大新风量 
（m3/h） 

最大新风比 
（%） 

最大总新风 
比限值（％） 

一般房间 
夏季供冷冬季供热 

1   － － 

2   － － 

......   － － 

总    ≥50 

人员密集大空间 
夏季供冷冬季供热 

1    － 

2    － 

......    － 

总    ≥70 

内区全 
年供冷 

多个房间

共用一个

空调系统 

1    ≥70 

2    ≥70 

......    ≥70 

同一大空

间有几个

空调系统 

1   － － 

2   － － 

......   － － 

总    ≥70 

注：遵照条文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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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  集中新风系统、全空气直流系统、热回收双向换气机节能判定 

表 D.2.5-1  集中新风系统、全空气直流系统、热回收双向换气机节能判定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系统编号 

集中新风（直流）系统 热回收系统 

新(送)风量
Gx( Gs) 
(m3/h) 

是否进行 
热回收 

排风量 Gp 
(m3/h) 

Gp/ 
 Gx(Gs) 

ΣGp/ 
ΣGx 

冬季空气

出口相对

湿度 

新风是否

进行预热

处理 

新风 1     --   

新风 2     --   

新风 3     --   

……     --   

总计 ΣGx= -- ΣGp= --  -- -- 

限值 -- -- -- 0.75～1.33 ≥0.25 ＜100%  

直流 1     --   

直流 2     --   

……     --   

限值 -- -- 0.75～1.33 -- ＜100% -- 

遵照条文 4.4.11、4.4.12、4.4.13 -- 4.4.14、4.4.12 4.4.11 4.4.14 4.4.14 

不设置有组织送新风的

空调区人员所需总新风

量 Gxz (m3/h) 
 热回收双向换气机负担人

员所需新风量(m3/h) 
 

Gx/Gxz 遵照条文 

（≥25%） 4.4.15 

注： 1  不进行热回收的“新风系统”不需填写“热回收系统”中各项参数。 
     2  冬季出口相对湿度可按表 D.2.5-2进行计算。 

 
表 D.2.5-2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表 

温度效

率ηt 

焓效率  
ηi 

新风量
Lx 

排风量
Lp 

新风进口 
焓值 i1 

新风进口

温度 t1 

排风进口相对湿度

φ3 

排风进口温度
t3 

/ / m3/h m3/h kJ/kg干空气 ℃ % ℃ 

        -8.19       

排风出口温度 
t4 

排风出口饱和水

蒸气分压力 P4b 
排风出口饱和含湿量 

d4b 
排风出口含湿量 

d4 
结论 

℃ Pa g/kg干空气 g/kg干空气 / 
          

注：1 遵照条文 4.4.15，计算方法见附录 C.3。 
2 表中涂灰单元格为采用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采用电子计算表自动计算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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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空调系统权衡判断计算输出报告 
D.3.1 基本信息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建筑层数（地下/地上）  建筑面积（m2）  

 
D.3.2 冷热源参数 
   1 集中冷站（集中空调冷水系统冷源） 

集中冷站 1 

设计总冷负荷（kW）  

冷源 
相同设备 
编号 

冷机 冷却水泵 4） 冷却塔 
功率 4） 

（kW） 类型 1） 台数 2） 
名义工况供

冷量（kW）3） 
制冷性能

系数 COP 
冷水供水 
温度（℃） 

供回水 
温差（℃） 

流量 
（m3/h） 

扬程 
（m） 

水冷 
电冷水机组 

1          

2          

......          

风冷 
电冷水机组 

1       / / / 

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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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燃型吸收式 
冷水机组 

1 /    / /    

2 /    / /    

...... /    / /    

蒸汽或热水 
吸收式冷水机组 

1 /   / / /    

2 /   / / /    

...... /   / / /    

地源热泵 
冷水机组 

1     / / / / / 

2     / / / / / 

......     / / / / / 

冰蓄冷系统 

1     / /    

2     / /    

......     / /    

 
集中冷站 2、3……（略） 

 
注：1  电制冷冷水机组类型：涡旋式，螺杆式——定频、变频，离心式——定频、变频，磁悬浮离心式——定频、变频。 

2  设备台数：不包括备用设备。 
3  冷机名义工况供冷量：冰蓄冷系统指空调名义工况（非制冰工况），地源热泵机组指冷却水温为 30/35℃的名义工况（非地下水水温时的运行工况）。 
4  冷却水系统：冷却水泵和冷却塔与冷水机组一一对应，冷却塔功率为名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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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分散冷源 

水冷单元机组 

建筑类型 1设计总冷负荷（kW）1）  

系统/相同
设备编号 

冷机 冷却水泵 4） 冷却塔功率 
（kW）4） 类型 2） 设备台数 3） 名义工况供冷量（kW） 制冷性能系数 EER 流量（m3/h） 扬程（m） 台数 3） 

1 
1-1     

    1-2     

…     

2 
2-1     

    2-2     

…     

建筑类型 2、3……（略）  
 

风冷单元机组 

建筑类型 1设计总冷负荷（kW）1）  

相同设备编号 类型 2） 设备台数 3） 名义工况供冷量（kW） 制冷性能系数 EER 

1     
2     

……     

建筑类型 2、3……（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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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联机系统 

建筑类型 1设计总冷负荷（kW）1）  

相同系统编号 系统数量 名义工况供冷量（kW） 满负荷性能系数 EER5） 

1    
2    

……    

建筑类型 2、3……（略）  
 
注： 1  设计总冷负荷：按建筑类型计，整栋建筑以一种类型为主时，按统一一种类型计；当大型建筑明显分为两种及以上类型（例如裙房为大型商业，塔楼

为办公）时，按各类型分为建筑类型 1、2、3……分别计。 
2 单元机组类型：分为接风管、不接风管。 
3 设备台数：不包括备用设备。 
4 水冷式单元机组冷却水系统：多台机组共用冷却水系统，冷却塔功率为该系统所有冷却塔的名牌功率总和。 
5 多联机组满负荷性能系数 EER：根据本工程直接判定表的计算数据填入。 

   
 3  非常规冷源 

冷源形式 设计总冷负荷（kW） 

冷源不在所设计的建筑内（包括区域供冷等）  

热电冷三联供  

其他  
注：采用“其他”非常规冷源时，设计人应注明冷源形式。 
    
4  热源 

工程设计总热负荷（kW）  

 
D.3.3  空调、供暖水输送系统参数 
   1  空调冷水输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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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名称 设计负荷（kW） 水泵台数 
ECR-a 

限定值 设计值 
     
     
     
注：1  系统名称：由设计人命名，例如，集中冷源 1空调冷水系统，集中冷源 1低区空调冷水系统、高区空调冷水系统，集中冷源 2……等。 
    2  水泵台数不包括备用泵。 
    3  ECR-a限定值和设计值根据本工程直接判定表的计算数据填入（采用本标准表表 D.2.3-6另行计算）。 
 
   2  空调热水输送系统 

系统名称 设计负荷（kW） 水泵台数 
HER-a 

限定值 设计值 
     
     
     
注：1  系统名称：由设计人命名，例如，热力站 1空调热水系统或低区空调热水系统、热力站 1高区空调热水系统，热力站 2……等。 
    2  水泵台数不包括备用泵。 
    3  HER-a的限定值和设计值根据本工程直接判定表的计算数据填入（采用本标准表 D.2.3-6另行计算）。 
 

3  供暖水输送系统 

系统名称 设计负荷（kW） 水泵台数 
HER-h 

限定值 设计值 
     
     
     
注：1  系统名称：由设计人命名，例如，热力站 1散热器采暖系统、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热力站 2……等。 
    2  水泵台数不包括备用泵。 
    3  HER-h的限定值和设计值根据本工程直接判定表的计算数据填入（采用本标准表 D.2.3-5另行计算）。 
 
D.3.4  空调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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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型 11）  所属冷源 2）  

空调系统类型 
总送风量 
（m3/h） 

新风比(%) 建筑面积 3） 
（m2） 

热回收排风量 
（m3/h） 最小 最大 

全空气 

一般房间 4） 
系统 1     / 
系统 2     / 
……     / 

人员密集大空间 5） 
系统 1     / 
系统 2     / 
……     / 

内区全年供冷 
系统 1     / 
系统 2     / 
……     / 

直流 
计入热回收系统 

系统 1  / /   
系统 2  / /   
……  / /   

不计入热回收系统总量  / /  / 

集中新风 
计入热回收系统总量  / /   
不计入热回收系统总量  / /  / 

不设有组织集中送新风空调区总量 6）  / /   
 
建筑类型 2、3……（略） 
 
注：1  建筑类型：整栋建筑以一种类型为主时，空调系统按统一类型计算；当大型建筑明显分为两种及以上类型（例如裙房为大型商业，塔楼为办公）时，空

调系统按各类建筑类型分为建筑类型 1、2、3……分别计算；建筑类型的编号应与 D.3.2-2一致。 

建筑类型分为以下种类，当所设计建筑不在下列种类之内时，由设计人员根据实际建筑的负荷特性、作息时间挑选相类似的建筑类型名称。  
1）办公建筑； 
2）旅馆建筑，包括旅馆内的餐厅、游泳池、附属会议室等附属设施； 
3）商业建筑，包括建筑内的各类商业及娱乐设施； 
4）会展建筑，包括会展中心、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及其附属设施； 
5）教学建筑，包括大学、中小学、培训学校等的教学楼；  
6）观演建筑，包括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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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医疗建筑，包括医院门诊楼、病房楼；  
8）体育建筑，包括体育馆、游泳馆等； 
9）交通建筑，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客运站和航空港；  
10)文化建筑：包括文化宫、少年宫、宗教建筑等。 
2  所属冷源：名称编号应与 D.3.2一致；当一类建筑中、存在多种冷源时，应分别按所属冷源填表计算。 
3  建筑面积： 
1） 为包括所服务的空调区域内不设空调的走廊、卫生间、楼梯间等的大致面积；例如各层均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时，“计入热回收的集中新风系统总
量”其建筑面积为各层建筑面积之和；但不包括大型车库等不供暖空调的整体区域。 

2） 集中新风系统所服务区域的室内循环风末端设备与新风系统不属于同一冷源时（例如多联机系统的室内机负担室内负荷供冷，集中新风系统为“所属
冷源”的冷水机组供冷），建筑面积应为 0。 

4  一般房间：指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大于 5m2/人的房间。 
5  人员密集大空间：指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不大于 5m2/人 
6“不设有组织集中送新风空调区”的“总送风量”栏应填写空调区人员所需最小总新风量，“热回收排风量”栏应填写“新排风进行显热或潜热交换的热
回收双向换气机”负担的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 

 
D.3.5、计算结果 

工程空调供暖系统冷热源设备相对能耗 Ek/Ekc  是否通过权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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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电气专业节能设计判定表 

表 D.4.1  电能分项计量仪表分布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分项计量主机设置地点  电力仪表总数  

多功能数字仪表数  普通有功数字仪表数   

变电室编号 
变压器 
编号 

变压器 
型号规格 

低压总进线 
多功能仪表编号 

多功能仪表 
所在柜号 

电流互感器 
变比 

 T1        

 T2        

 T3        

 T4        

 T5        

 T6        

分项计量名称编码 有功仪表数量 表号及分布位置 

照明插座等 
用电 

A1A     

A1B     

A1C   
A1D   
A2      

A3     

A4   
合计   --  

冷源等设备机

房用电 

B1A     

B1B     

B1C   
B1D   
B1E     

B1F     

B2A     

B2B     

B2C     

B3A   
B3B   
B4   
合计  -- 

空调通风用电 C     

其他动力用电 

D1A     

D1B     

D1C     

D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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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 
合计     

特殊场所用电 

E1     

E2     

E3     

E4     

E5     

E6     

E7   
合计     

注： “变压器编号”和“分项计量名称编码”按具体工程项目增减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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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2  照明节能设计判定表 

场所 
楼

层 

房间或 

轴线号 

光源 

类型 

房间 

净面积 

（m
2
） 

灯具

安装

高度 

（m） 

参考

平面

高度

（m） 

灯具类型 单套灯具光源参数 

灯具 

数量 

总安

装容

量 

（W） 

照度（Lx） 室形指数 RI 
照明功率密度 

LPD （W/m
2
） 

灯型 效率 

光源含

镇流器

功耗（W） 

光通量 

（lm） 

计算

值 

标准

值 

计算

值 

标准

值 

计算

值 

标准

值 

修正

系数 

折算

值 

普通办

公室 
  

直管 

荧光灯 
60 2.70 0.75 格栅 60% 

2×36＝

72 

2×3300 

＝6600 
8 576 320 300 1.3 1.5 9.6 9.0 1.22 11.0 

高档办

公室 
  

直管 

荧光灯 
                 

商场   

直管 

荧光灯 

 

       

         

紧凑型 

荧光灯 
       

会议室   

直管 

荧光灯 

 

       

         

射灯        

档案室   
直管 

荧光灯 
                 

…… 
 

 
                   

…… 
 

 
                   

注：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版 6.3.13条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室形指数 RI与标准中的规定值不一样时，要查表确定修正系数，对 LPD的标

准值进行折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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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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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预测到 2015 年，北京市城镇建筑总面积将达到 8.4 亿 m2，其中公共建筑面积为 3.2

亿 m2，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的 40%。其中，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增长趋势突出，

因此，进一步提高节能设计标准，从源头开始降低公共建筑的能耗是非常必要的。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民用建筑节能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指出，“十二五”期

间，我市将按照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进一步完善首都和国际大都市功能，加快高端产业的

发展，加快郊区城镇化进程。《规划》还明确要求在 2015 年以前修订《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为适应“十二五”时期的建筑节能需求，北京市已于 2012年修订编制完成了节能第四阶

段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现与之配套编制了节能目标更高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扩建”建筑，是保留原有建

筑的规模、功能、形式的基础上，增加另外规模的新建建筑，且增加建筑与原有建筑具有相

关性。“改建”建筑，是对原有建筑的功能或者形式做了改变，而建筑的规模、建筑占地面积

和结构形式等均不改变，但其机电系统完全重新设计。“改建”建筑不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项目。加层、接建等项目，应按该项目审批的工程性质来对待；如果工程性质为扩建，

本标准节能设计只适用于扩建部分，但应注意与原有建筑协调；如果工程性质为改建，本标

准节能设计则适用于整栋建筑。 

房屋建筑一般划分为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又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公共

建筑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的基本建筑类型见本标准第 3.1.1 条的条文说明。实际工程中还

存在临时建筑和永久建筑，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的混合建筑，以及不

能完全界定建筑类型的建筑等；本条各款规定了本标准对于这些建筑的适用条件。本条第 4

款中的居住部分，指公共建筑中含有幼儿园等符合《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适用

范围的建筑区域。第 5款用于企业研发和软件开发的建筑，由于室内只有人员和个人计算机，

一般不设生产线和其他加工设备，其使用性质和能耗特征基本与办公室相同，应归入公共建

筑，执行本标准。 

 

1.0.3  一些建筑物虽然归入公共建筑，由于其能耗特征的特殊性，应该或可以部分执行本标

准： 

   1  不设置供暖空调设施的建筑，例如一些独立的自行车库、汽车库、农贸市场、材料市

场等，没有供暖空调能耗，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可以不执行本标准第 3 章的规定，也不涉及

第 4 章的暖通系统。只有局部房间供暖或空调时，可按供暖空调房间所在区域的面积按本标

准第 3.1.1条确定该区域属于乙类或丙类，并应执行本标准的相应规定。 

   2  独立建造的变（配）电站、锅炉房、制冷站、泵站等动力站房，一般无空调供暖负荷

或负荷很小，除动力站房设置位置等总平面布局应执行本标准第 3 章的规定外，建筑和建筑

热工设计可以不执行本标准第 3章的相关规定。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对“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的定义是：“主

要为电子信息设备提供运行环境的场所，可以是一栋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包括主机房、

辅助区、支持区和行政管理区等。”这类场所内部发热量很大，其特性已经不属于公共建筑范

畴，因此也可不执行本标准第 3 章关于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的相关规定（不包括动力站房设

置位置等总平面布局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独立的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建筑，其行政管理区

（工作人员办公室、门厅、值班室、盥洗室、更衣间等）均是为主业服务的，占据面积较小，

可以与包扩主机房在内的其他工艺性用房相同对待。电子信息系统机房仅作为建筑物的一部

分，即与不是直接为主业服务的一般办公等普通用房混合建设时，可按下列原则处理： 

1）如果发热量大的主机房等工艺用房设在建筑物内区，无外围护结构时，节能设计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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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本标准； 

2）发热量大的主机房等工艺用房和普通用房分界明确时，仅普通用房部分执行本标准第 3

章关于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的相关规定，工艺用房可不执行。 

 

1.0.4 本条规定明确了公共建筑节能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公共建筑能耗包括供暖、通风、空

调、给排水、照明和电气系统等的能源消耗。 

基于典型公共建筑模型数据库进行计算和分析，本标准修订后，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11/687-2009 版相比，由于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改善、冷热源设备和照明设备能效

的提高，全年供暖、通风、空调和照明的总能耗约减少 30％。 

由于给水排水、除照明之外的供配电系统的相关内容没有比较基准，无法计算此部分所

产生的节能率，所以未包括在总能耗节能率内；空气热回收、空气和水的输送系统、利用自

然冷源供冷等节能措施与 2009版标准基本一致，对提高节能率计算没有贡献；因此，约 30％

的节能率仅体现了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改善，以及冷热源设备和照明设备能效的提升。 

本标准的一些规定严于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中对

寒冷地区的规定，因此整体节能率高于国家标准。 

节能率是不同建筑类型加权后的计算值，反映的是本标准修订并执行后北京市公共建筑

的整体节能水平的提高，并不代表某个体建筑的节能率。 

 

1.0.5  建筑能否做到真正的节能，并不是仅仅设计达到要求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依靠合理运

行才能得到实际的节能效益。尽管许多大型公建的机电系统设置了比较完善的楼宇自动控制

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为合理运行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但从目前使用情况来看，自动控制系统

尚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管理，因此，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主动性依然非常重要。就目前我市的

实际情况而言，在使用和运行管理上，不同建筑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当多的建筑实际运行管

理水平不高、运行能耗远远大于设计时对运行能耗的评估值，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建筑节能

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全方位建筑节能环节中，设计是源头。因此，应首先在设计文件中全面阐释和表达工

程采取的节能措施，并尽可能地为运行管理方提供与运行相关的、合理的、符合设计思想的

说明，这既是各专业的设计师在建筑节能方面应尽的义务，也是保证工程按照设计思想取得

最优节能效果的必要措施之一。 

节能运行要求的基本内容举例如下： 

1  建筑围护结构采取的节能措施及做法，建筑被动节能设施（例如活动遮阳、自然通风

设施等）的运行方式（手动或电动开启、开启时间、自动控制的联锁关系等）。 

2  机电系统（暖通空调、给水排水、电气系统等）采取的节能措施及其运行管理方式，

例如： 

1）暖通空调系统冷源配置及其运行策略； 

2）季节性（包括气候季节以及商业方面的“旺季”与“淡季”）使用与管理措施； 

3）新（回、排）风风量调节方法、热回收装置在不同季节的使用方法、水量调节方法、

过滤器的维护等； 

4）参数设定，例如：空调系统的最大及最小新（回、排）风风量、变风量系统的送风参

数等； 

5）能源的计量监测要求及系统日常维护管理的重点要求等。 

 

1.0.6  本标准对北京地区公共建筑节能有关的建筑及建筑热工、供暖、空调、通风、给水排

水、照明和电气系统设计中，应予控制的指标和措施作出了规定。但公共建筑节能涉及的专

业较多，相关专业均制定了相应标准，也有相关的节能规定，所以，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除

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遵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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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6、2.0.7  通过建筑物透光部位（门窗玻璃或玻璃幕墙）成为室内得热量的太阳辐射部

分，是影响建筑能耗的重要因素。人们最关心的也是太阳辐射进入室内的部分，而不是被构

件遮挡的部分。目前 ASHARE 90.1等标准均以太阳得热系数 SHGC作为衡量玻璃光学性能的参

数。主流建筑能耗模拟软件中也以 SHGC作为衡量外窗的热工性能的参数。为便于工程设计人

员使用和同国际接轨，本次标准修订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一

致，将“太阳得热系数 SHGC”作为衡量门窗玻璃或玻璃幕墙等光学性能的参数，不同于以往

相关标准采用的“遮阳系数 SC”。 

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151中，规定 3mm玻璃太阳能总透射

比理论值为 0.87。因此，可使用公式 SHGC=0.87SC进行换算。 

太阳辐射照度是被窗户等透光部位本身遮挡和建筑外遮阳构件遮挡后进入室内的，因此

太阳得热系数 SHGC和遮阳系数 SC都是二者的综合值；衡量外窗等透光玻璃光学性能的窗本

身的太阳得热系数表示为 SHGCC，对应的窗本身遮阳系数表示为 SCC。 

 

2.0.9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是一种性能化的设计方法。为了降低空调和供暖能耗，本

标准对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规定了许多刚性的指标。所设计的建筑有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这

些规定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设计参数并计算能耗，最终达到所设计建

筑全年的空调和供暖能耗之和不大于参照建筑的能耗的目的。这种过程在本标准中称之为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2.0.10  参照建筑是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全年供暖和空调能耗用的

假想基准建筑，其形状、大小、朝向以及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与所设计建筑完全一致，

但围护结构热工参数、窗墙比等重要参数符合本标准的刚性规定。 

 

2.0.14  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也是一种性能化的设计方法。为了降低空调能耗，本标准对

空调系统利用新风供冷和对排风进行能量回收规定了刚性的指标。所设计建筑有时不能满足

这些规定的某项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空调供暖系统的其他节能设计参数并计

算能耗，最终达到所设计建筑冷热源系统的全年综合能耗不大于参照系统综合能耗的目的。

这种过程在本标准中称之为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 

3 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设计 

3.1 建筑节能设计 

3.1.1  本条从节能设计的角度对公共建筑进行了分类： 

1  公共建筑的分类 

公共建筑的范围非常广泛，各类公共建筑的差别很大。按照建筑分类标准，公共建筑可

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建筑： 

1）办公建筑：行政办公楼（公共机构办公楼）、写字楼（商业办公楼）等；  

2）旅馆建筑：宾馆、度假村、招待所等；  

3）商业建筑：百货商场、综合商厦、购物中心、超市、菜市场、家居卖场、专业商店、

餐饮建筑等；  

4）文教建筑：大学、中小学、培训学校等；  

5）医疗建筑：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疗养院、妇幼保健院等；  

6）观演建筑：剧场、音乐厅、电影院、礼堂等；  

7）交通建筑：铁路、公路、水路客运站，航空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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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体育建筑：体育场、综合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和其他单项体育馆等；  

9）博览建筑：会展中心、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等；  

10）其他建筑：计算中心（信息机房）、文化宫、少年宫、宗教建筑等。 

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的分类原则 

由于公共建筑的使用功能不同，其能耗特征也不同。根据北京市已建建筑的存量统计结

果，办公建筑在北京市已建建筑中不论从建筑面积还是建筑栋数均约占 40%，其余的建筑类

型所占比重大小依次为商业建筑、文教建筑、宾馆建筑和医疗建筑。 

因此，我们将以上存量面积比较大的几种建筑类型分别建立了计算模型，进行全年能耗

模拟计算。计算结果表明，不同功能的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对全年能耗的影响有所

不同。按照使用功能、规模及其能耗特征，将公共建筑分为甲、乙、丙三类，对不同类型的

建筑物做出不同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规定。 

大型商业建筑，因夏季空调内扰负荷较大，且存在较大的内区，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对

全年能耗影响很小，即提高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供暖和空调的综合能耗降低的很少。大型

体育建筑、演出建筑、超过 20万㎡的大型综合体建筑等，其能耗特征与大型商业建筑有类似

之处。这类建筑定为甲类。 

办公建筑、医院建筑、宾馆建筑、文教建筑等，随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改变，其暖通空

调的能耗变化明显，即提高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供暖和空调的综合能耗降低很多。这类建

筑定为乙类。 

将 300㎡以下总能耗很小的单体建筑定为丙类。 

单体在 300㎡以下，但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0㎡的别墅型旅馆建筑群，因工程总面积和能

耗不小，归入乙类。 

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分类的界定方法 

1）界定建筑分类时，其地上部分面积，指室外地坪以上的建筑面积。但当地下室或半地

下室四周外墙等外围护结构与室外空气接触部分的面积超过地下室外围护结构总面积的 50%

时，该层地下室面积计入地上面积。 

2）判定是否“单栋建筑”，以标高±0.00的首层地面为界；±0.00以上有连体裙房时，

即使裙房之上有多栋塔楼，该建筑整体按一栋建筑对待；±0.00以上为多栋建筑群，即使地

下室相互连接，也按多栋建筑分别对待。 

3）当一栋建筑具有多种功能时，原则上是以面积占多的功能作为划分类型的依据，例如

办公建筑与商业建筑混合的，办公面积大于商业面积，则按办公建筑处理，属于乙类建筑。

但如果一栋建筑中，属于不同分类的功能部分分界很明显，也可以分别按两类建筑处理，例

如裙房为大型商业建筑，塔楼为办公或宾馆建筑，裙房可按甲类建筑对待，塔楼按乙类建筑

对待。 

4）根据本标准 1.0.2的条文说明，不设置供暖空调设施的自行车库、汽车库、农贸市场、

材料市场等建筑，只有局部房间供暖或空调时，可按供暖空调房间的面积确定建筑分类。 

 

3.1.2  建筑规划设计对建筑能耗有重要影响，因此应对建筑的总平面布置、建筑平、立、剖

面形式、太阳辐射、自然通风等气候因素对建筑能耗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冬季最大限度地获

得太阳辐射热量和减少热损失，夏季最大限度地减少得热和利用自然能降温冷却，以达到节

能的目的。 

 

3.1.3  根据北京地区的全年各季节日照条件和风向，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建筑主

体朝向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冬季供暖能耗有所增大，夏季供冷负荷或遮阳设施建设费用将

增大更多，因此建筑的主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 

 

3.1.4  建筑设计应根据场地和气候条件，在满足建筑功能和美观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通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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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筑外形和内部空间布局，充分利用自然采光以减少建筑的人工照明需求，适时合理地利

用自然通风以消除建筑余热余湿，同时通过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减少通过围护结

构形成的建筑冷热负荷，达到降低建筑能耗需求的目的。 

 

3.1.5  本条是对合理确定冷热源和通风空调设备机房的位置的要求。尽可能减少空调冷热水

系统和风系统的输送能耗，需要从建筑布局上予以支持。 

 

3.1.6  强制性条文。 

体形系数 S 是表征建筑热工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与建筑物的层数、体量、形状等因素

有关。在建筑物的供暖耗热量中，围护结构的传热耗热量占有很大比例，建筑物体形系数越

大，即发生向外传热的围护结构面积相对越大。 

经计算，2～4层的低层建筑 S在 0.35左右，5～8层的多层建筑体形系数在 0.30左右，

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体形系数一般小于 0.25，这些建筑均大于 800m2。实际工程中，只有小

于等于 800m2的 3层以下的小规模建筑，或者极少数形状奇特的建筑有可能超过 0.40。因此，

绝大部分工程是可以满足本条正文中对 S 值的强制性规定的。对于设计时有可能超过规定的

极少数建筑，应在满足建筑功能的条件下，减少建筑体形的凹凸或错落，降低建筑物体形系

数，以满足本条的强制性规定。 

 

3.1.7、3.1.8  强制性条文。  

窗墙面积比 ML（MLZ）既是影响建筑能耗的重要因素，也受建筑日照、采光、自然通风等

室内环境要求的制约。一般围护结构的透光部位和外门的保温隔热性能比外墙差很多，ML（MLZ）

越大，供暖和空调能耗也越大。因此，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必须限制 ML（MLZ）值。 

对于大型公共建筑，人们希望空间更加通透明亮、立面更加美观、形态更为丰富，本标

准充分考虑了这种需要。由于目前工程建设标准较前几年普遍提高，本市新建写字楼 4.0m层

高（2.8m净高）已是主流产品，当采用全玻璃幕墙时，如果按照结构 800mm柱宽、800mm梁

高和 8.4m柱网进行计算，窗墙比为 0.72（见图 1）,如果首、二层有大于 4m层高的裙房，窗

墙比还会增大。如果限值规定偏小，有些工程会不好做，甚至出现为应付审查而作假的现象。

为确保标准的实施，将甲乙类建筑单一立面的窗墙面积比 ML的上限定为 0.75。当采用较高 ML

时，用提高玻璃的热工性能来弥补，但会提高造价，因此，应尽可能严格控制大面积采用透

明玻璃（或其它透明材料）的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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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m层高建筑最大窗墙面积比示意 

 

由于公共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和建筑功能的需要，许多公共建筑设有中庭，希望在建筑的

内区有一个通透明亮、具有良好的微气候及人工生态环境的公共空间。但从目前已经建成的

工程来看，大量建筑中庭的热环境不理想且能耗很大，主要原因是中庭透光材料的热工性能

与非透光屋面相比较差，传热损失和太阳辐射得热过大。因此对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比 MW也

应予以限制。 

对于甲类建筑中一些因视觉、采光效果等需要加大立面和屋面透光面积的建筑，如果所

设计的建筑满足不了 ML和 MW的规定指标要求，突破了限值，则必须按本标准第 3.3节的规定

对该建筑进行权衡判断。 

 

3.1.9  甲类和乙类建筑，当单一立面的窗墙面积比 ML不小于 0.4时，考虑到改善房间自然采

光条件以节约照明能耗，规定玻璃（或其它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当窗

墙面积比较小时，应大于等于 0.6。 

 

3.1.10  建筑物的自然通风设计应通过建筑设计实现。 

1  有些建筑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和建筑立面的设计风格，外窗的可开启面积比例有逐渐下

降的趋势，有的甚至使外窗完全封闭。在春、秋季节和冬、夏季的某些时段，开窗通风是减

少空调通风设备的运行时间、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和提高室内热舒适性的重要手段。外窗的有

效开启面积（实际开口面积）过小，会严重影响建筑室内的自然通风效果。居住建筑采用窗

地比来控制开窗面积，但甲、乙类公共建筑一般进深较大存在内区，用窗地比难以确定，因

此采用外墙面积为基数来控制。 

本条关于开窗面积的规定适用于允许自然通风的一般公共建筑，一些特殊建筑由于功能

需要不允许开窗，例如影剧院等不能自然采光通风，商场布置货架等功能需要也不能开窗等，

则可以不执行。 

外窗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指窗开启最大时的垂直或水平投影面积，具体计算方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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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6。 

一般开启扇的高度大于宽度，因此同样尺寸的窗户，开启距离一样时，有效通风面积平

开窗大于上悬窗。“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所在房间或区域外墙面积的 5%”的规定，就是考

虑最不利的上悬窗做出的。公共建筑最常用的一般开启扇窗高度为 2000mm，窗宽度为 b；根

据建筑相关标准，开启距离不宜大于 300mm，则有效通风面积为水平投影面积 300×b，占窗

面积的比例为（300×b）/（2000×b）=15%；当建筑物窗墙面积比约为 0.33时，如果所有窗

扇开启，有效通风面积为该立面外墙面积的 5%；公共建筑的窗墙面积比一般大于 0.33，完全

能够满足要求；当建筑物的一些立面窗墙面积比过小时，则需要选用有效通风面积更大的可

开启外窗，例如内平开窗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可达窗面积的 100%。 

2  超高层建筑可在建筑的非超高部分设开启窗扇，100m以上部分设开启扇有困难时，应

采取其他的通风换气措施，包括设置机械通风装置。100m以下部分仍要求能够自然通风，主

要是考虑过渡季使用，减少机械通风能耗；这时室内楼梯间、电梯井等垂直通道的温度与室

外温度的差距较小，下部开窗也不会造成热压形成的“拔风”等问题。冬季和夏季供暖空调

时则采取有组织的机械通风措施，不会开启外窗。 

3  建筑中庭空间高大，在炎热的夏季，太阳辐射将会使中庭内温度过高，大大增加建筑

物的空调能耗。自然通风是改善建筑热环境，节约通风空调能耗最为简单、经济，具有良好

效果的技术措施。采用自然通风能提供新鲜、清洁的自然空气（新风），降低中庭内过高的空

气温度，减少中庭空调的负荷，从而节约能源。而且中庭通风改善了中庭内热环境条件，有

利于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满足了人和大自然交往的心理要求，提高建筑中庭的舒适度，

所以中庭通风应充分考虑自然通风，例如设置可方便开启（电动）的高窗等，必要时可设置

机械排风。 

4  体育馆比赛大厅等人员密集的高大空间，在过渡季群众活动时，冷负荷远未达到设计

工况数值，完全可以通过自然通风达到降温要求，以降低通风空调能耗。 

 

3.1.11  东西向外窗和天窗的太阳辐射负荷，对夏季空调能耗影响很大，设置有效的遮阳设

施，是空调节能的重要环节。遮阳设施包括活动外遮阳、固定外遮阳、中间遮阳等方式，屋

面还可以采用内遮阳避免阳光直射至人员活动区。其中活动外遮阳设施，夏季可以最大幅度

遮挡太阳辐射热进入室内，而冬季则不影响房间的太阳入射得热，推荐优先选用。 

通风屋面和绿化对降低夏季空调能耗和改善夏季室内热环境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实施方

便、增加投资不多，因此推荐采用。 

经分析论证：钢结构等体系的外墙采用轻体结构，其东西向外墙和屋面的内表面温度容

易超标，采用设置通风间层的措施比较容易达到改善室内热环境和节能的目的。 

 

3.1.12  在冬季，外门的频繁开启造成室外冷空气大量进入室内，且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主导

风向的北向。建筑层数越多、室内外温差越大，热压作用使室外冷空气进入越多，导致室内

热环境恶化和供暖能耗大量增加，因此，应采取减少冷风进入的措施。人员出入频繁外门的

空间不与垂直通道（楼、电梯间）直接连通，是为了防止产生烟囱效应。 

 

3.1.13  首先应优先利用建筑设计自身实现自然采光。当利用建筑设计自身实现的自然采光

不能满足照明要求时，应根据工程的地理位置、日照情况并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合理地选

择导光或反光装置。可采用主动式或被动式导光系统。主动式导光系统采光部分实时跟踪太

阳，以获得更好的采光效果；该系统效率较高，但机械、控制较复杂，造价较高。被动式导

光系统采光部分固定不动，不需跟踪太阳；其特点是系统效率不如主动式系统高，但结构、

控制较简单，造价低廉。 

 

3.1.14  房间内表面反射比高，对照度的提高有明显作用。参见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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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3.1.15  此条是对电梯等运行控制的节能要求，建筑设计应选用具有这些功能的电梯、自动

扶梯、自动人行步道，或要求电梯等具备这些功能。 

其中电梯设置群控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等候时间，减少电梯运行次数。轿箱内一

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电梯自动转为节能方式主要是关闭部分轿箱照明和风扇。高速电梯可

考虑能量再生电梯。 

3.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3.2.1～3.2.4  强制性条文。 

建筑分类见本标准 3.1.1 条及其条文说明，各类建筑的能耗特征不同，对热工性能要求

也不相同。 

1  甲类建筑从建筑栋数和建筑面积等方面均不占多数，而且由于室内发热量相对较大，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对其供暖空调能耗的影响较小，相对乙类可以放宽要求。第 3.2.1 条对甲

类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限值参考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

对寒冷地区的要求，并进行了调整，而且允许此类建筑在不能满足限值的情况下进行权衡判

断计算。 

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对其能耗影响较大，且建筑面积和栋数均占多数，控制

好此部分建筑的能耗，对整个北京市的建筑节能工作意义重大。因此第 3.2.2 条对量大面广

的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尤其是传热系数 K 的限值，严于 GB50189（修编报批稿）

对寒冷地区的要求，且不允许通过权衡判断计算突破限值。 

3  丙类建筑的建筑面积小，在公共建筑中占的比例和能耗总量也小，可适当放宽对该类

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以简化该类建筑的节能设计。第 3.2.3 条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限值是参照 GB50189（修编报批稿）的规定进行调整制定的。 

4  第 3.2.4条对甲乙类建筑周边地面热阻的规定，也是参照 GB50189（修编报批稿）的

规定制定的，对丙类建筑没有要求。对于有供暖地下室的建筑物，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部

分可视为周边地面，如果这部分外墙高度不小于 2m，地下室地面则为非周边地面。北京地下

室外墙一般有两种做法，①防水层外设 50mm模塑聚苯板或 30mm挤塑聚苯板保护层，②防水

层外设蒸压灰砂砖保护层；前者完全满足热阻要求，后者不满足热阻要求，还需另做保温。

地下室外墙高度和热阻符合要求时，地下室的地面就不用进行保温了。无地下室的建筑物，

距外墙内表面 2m以内的周边地面均需要进行保温。 

5  对于非供暖空间和供暖空间之间的围护结构，可以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1） 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包括靠外墙设置的不供暖的楼梯间、机房、设备管道
竖井等。设置供暖或空调的建筑，隔热保温重点是整个建筑的外围护结构，对于不供暖的楼

梯间等区域，仍然要求该区域外围护结构的 K 值满足限值，因此这些不供暖区域冬季温度比

室外高、与供暖房间温差较小，因此与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的 K 值限定为 1.5，一般抹保温

砂浆即可。 

2） 较大型的甲乙类建筑，往往在地下设置非供暖车库，车库一般面积较大、通风量也很
大，温度与室外几乎没有差异，可视为是上层供暖空间的“外围护结构”，因此供暖层下的非

供暖车库的顶板 K 的限定值较严格。对于其他零星的“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

之间的楼板或地板”，位置分散情况比较复杂，且鉴于对整个建筑的外围护结构保温要求已经

很高，不再做保温要求。 

3） 对于面积很小的丙类建筑，也可能有地下车库等，其他“非供暖房间和供暖房间之间
的楼板或地板”的情况不多，因此也统一以外围护结构对待。 

不设置供暖空调设施的自行车库、汽车库、农贸市场、材料市场等建筑中的局部供暖或



9 

空调房间，应按其面积确定建筑分类（详见本标准第 3.1.1条条文说明），即从建筑热工角度

视这些区域为执行本标准的独立建筑。因此，这些房间与其他不供暖空调房间的隔墙应视为

外围护结构，K的限定值应按乙类或丙类建筑的外墙取值。 

6  关于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除本标准第 3.2.11 条高大空间采用非中空玻璃的情况

为该立面透光部位面积加权平均的计算数值外，如果某一类围护结构（例如屋面、墙面）的

不同部分（例如裙房屋面和塔楼屋面、裙房墙面和塔楼墙面）采用了不同材质或做法，每一

部分都应符合限值要求，而非（两个屋面或两个墙面传热系数的）面积加权平均值。 
 

3.2.5  本条是对第 3.2.1～3.2.4条中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的说明性规定。 

   1  本条 1款为附录 A.2的引文。附录 A.2给出了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原则上外墙

和屋面的平均传热系数应根据公式（A.2.1），通过计算热桥的线传热系数确定。附录 A.2 还

提供了简化计算方法，工程中可以采用： 

1）将各种外墙构造归纳成 3 种类型，并给出了相应主断面传热系数换算成平均传热系数

的修正系数ψ。分类的根据是各构造做法热桥部位的热阻与主断面热阻的比例不同，对于构

造 1，其比例均不小于 0.85；构造 2其比例大致在 0.7～0.85之间，构造 3在 0.6～0.7之间。

因此，采用根据外墙保温构造类型确定ψ值的简化计算方法的前提是保温条件满足附录表

A.2.3的相应要求。 

2）屋面分为两类，有天窗的屋面热桥较多，ψ值大于无天窗的一般非轻质屋面，轻质屋

面（指重量不大于 100kg/m2的屋面，例如保温金属夹芯板屋面等）由于热惰性指标小，隔热

性能差，主断面传热系数比一般屋面要求高，ψ取值与有天窗的屋面一致。 

3）要注意修正系数ψ是针对结构热桥的，不包括复合保温板的边肋和保温材料的修正等。 

为方便设计和审查，本标准在表 3.2.1-1、表 3.2.2-1和表 3.2.3-1中，不仅给出外墙和

屋面的“平均传热系数限值”，也给出了对应的“主断面传热系数限值”。后者用于建筑专业

核定所设计选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主断面保温厚度是否符合节能要求。 

   2  透光部位的传热系数，原则上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规定，根据透光玻璃、门窗框型材、间隔层材料的热工特性和窗框面积比等进行计算确定。

实际工程中可根据门窗厂生产企业等提供的数据或其他相关技术资料确定。 

   3  夏季可以通过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设施阻挡和减少进入室内的辐射热，基本均可以

达到太阳得热系数 SHGC的限值要求，因此可以不详细计算直接判定为符合要求。  

4  太阳得热系数 SHGC与遮阳系数 SC之间的关系见本标准第 2.0.6和 2.0.7条的条文说

明。原则上外窗等透光部位本身的遮阳系数或得热系数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

设计规范》GB50176 的规定计算确定，实际工程中，一般由门窗厂生产企业等提供的技术资

料确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存在外遮阳构件时，还要计算建筑外遮阳系数 SD，与透光部位

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 SHGCC相乘，才能够获得进行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判断的得热系数 SHGC。

判定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是否符合标准限值规定时，SD值可根据附录 A.3提供的计算方法手

算确定；采用模拟软件对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进行权衡判断计算时，软件可根据建立的建筑

模型和遮阳设施，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规定的方法或附录 A.3

的简化方法计算 SD值。 
 

3.2.6  为抵御夏季和冬季室外空气过多地向室内渗入，以及减少空调建筑为维持室内正压值

而过多地向室外渗出室内空气，要求外窗和透光幕墙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建筑外窗气密性

能分级和玻璃幕墙气密性能分级如表 1和表 2所示。 

表 1    建筑外窗气密性能分级 
分级 1 2 3 4 5 6 7 8 

单位缝长 

分级指标值 q1 

4.0≥q1 

>3.5 

3.5≥q1 

>3.0 

3.0≥q1 

>2.5 

2.5≥q1 

>2.0 

2.0≥q1 

>1.5 

1.5≥q1 

>1.0 

1.0≥q1 

>0.5 
q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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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m·h)) 

单位面积 

分级指标值 q2 

(m
3
/(m

2
·h)) 

12≥q2 

>10.5 

10.5≥q2 

>9.0 

9.0≥q2 

>7.5 

7.5≥q2 

>6.0 

6.0≥q2 

>4.5 

4.5≥q2 

>3.0 

3.0≥q2 

>1.5 
q2≤1.5 

注：摘自《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2008）。 

 
表 2    玻璃幕墙气密性能分级 

分级 1 2 3 4 

可开启部分单位缝长分级指标值 qL 

（m
3
/(m·h)） 

4.0≥qL>2.5 2.5≥qL>1.5 1.5≥qL>0.5 qL≤0.5 

整体(含开启部分)单位面积分级指标值 qA

（m
3
/(m

2
·h)） 

4.0≥qA>2.0 2.0≥qA>1.2 1.2≥qA>1.5 qA≤0.5 

注：摘自《建筑幕墙》（GB/T 21086-2007）。 

 

3.2.7  外墙外保温在墙体保温上的优势是内保温难以替代的，条件允许时外墙应首先选择采

用。但公共建筑外墙构造类型较复杂，无条件采用外保温时也允许采用内保温、自保温等其

他保温体系，但要充分考虑热桥的影响，采取可靠的保温或“断桥”措施，并通过内部冷凝

受潮验算采取可靠的防潮措施。 
 

3.2.8  局部部位的保温设计在建筑围护结构的冷热负荷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因此应重视局部

部位的节能设计。 

1  在外保温体系中，墙面出挑构件、窗框外侧四周墙面，以及天窗和屋面突出物等易形

成“热桥”，热损失相当可观，原则上应将这些构件减少到最小程度，也可将面接触改为点接

触，以减少“热桥”面积。一些非承重的装饰线条，也要尽可能采用轻质保温材料。不可避

免时应采取隔断热桥或保温的措施，出挑构件的上下及端头部位保温应与外墙外保温层连续，

女儿墙部位的外墙保温应与屋面保温连续，以减少附件热损失。 

2  外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包括结构框架梁、柱、楼板，填充墙的构造柱、水平配筋带、

门窗过梁等；外保温时外墙的出挑构件、附墙部件，屋面突出物、女儿墙等。这些热桥部位

应保温，女儿墙、出挑及突出构件应包覆，为保证保温质量，要求热桥部位的热阻与主断面

热阻的比值不小于 0.60，可如下处理： 

1）如果采用外保温或自保温，框架梁柱等热桥部位（包括保温材料）的热阻与主断面（包

括填充的墙体材料和保温材料或自保温材料）的热阻的比值应不小于 0.6，保温厚度应通过

计算确定； 

2）出挑构件与主体部分采用同种保温材料时，保温厚度不小于主体部分的 60%，即认为

满足要求； 

3）考虑到窗口部位不可能包覆较厚的保温材料，对热阻不做规定，但应做好保温和密封

处理。 

3  玻璃幕墙与楼板、梁柱或隔墙等部位形成非透明部分时，其间隙应填充或敷设保温材

料并达到本标准对外墙的限值要求，当封闭空间内采用纤维保温材料时应注意防潮设计。 

4  非透光幕墙一般采用岩棉、玻璃棉等纤维保温材料，吸水、受潮后对保温性能影响很

大。为防止外部水分的淋湿和内部水蒸气的渗透，应在保温层外侧采取防水透气措施，如设

防水透汽涂层或可以通气的金属遮挡层，也可在墙体室内侧设置隔汽层。 

5  变形缝墙应保温，在缝内填充保温材料时应填松散的材料，以保证墙体变形等活动的

需要，如采用内保温应对热桥采取保温强化措施。 
 

3.2.9  外门窗也是形成热桥的重要部位，其安装做法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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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减小热损失，外窗尽可能与保温层的位置靠近，以减少窗框四周的“热桥”面积。

外保温时应尽量外移，内保温时应尽量内移，尽量与外墙主体外结构面或内结构面齐平。否

则存在热桥部位，应做保温。 

2  随着外窗（门）本身保温性能的不断提高，外窗附框，外门、窗框或付框与墙体之间

缝隙，都成了保温的一个薄弱环节，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大大抵消了门窗的良好保温性能，

而且容易引起室内侧门窗周边结露。 

3  门窗框或附框与外墙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水砂浆填充饱满，外墙保温材料应略压住窗

框，外窗口做保护层时，应在窗框与保护层之间预留沟槽，槽内应用中性硅酮或耐候密封胶

进行密封处理，外墙外保温处的保护层应做出披水坡度，窗台完成面高度室内应略高于室外。 
 

3.2.10  多层复合围护结构包括主体结构层（墙体或楼板）和保温层。由于外墙、屋面的保

温性能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工程中保温层多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其性能受潮湿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在应用中应充分考虑保温材料受潮的影响。 

1  外墙和屋面的保温构造应根据建筑功能和使用条件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方式和材料，采

用多层复合围护结构时，应按照“进难出易”的原则将蒸汽渗透阻较大的密实材料布置在水

蒸汽分压高的一侧（室内侧），而将蒸汽渗透阻较小的材料布置在水蒸汽分压低的一侧（室外

侧）。 

2  当保温层（岩棉、玻璃棉等）外侧存在密实材料层时，如石材、面砖、混凝土等，应

按照《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的规定进行冷凝受潮验算。当外墙体材料为多孔

材料（例如加气混凝土）时，如果外保温材料为有机保温材料，因其水蒸气透过性能比多孔

墙体材料差，也应考虑采取防止水蒸气在两层材料界面凝结的措施。设置隔汽层是防止结构

内部冷凝受潮的一种措施，但有其副作用，即影响墙体和材料的干燥速度。因此，可不设隔

汽层的就不设置；当通过内部冷凝受潮验算必须设置隔汽层时，应要求对保温层的施工湿度

加强控制，避免湿法施工。 

3 屋面防水层对水蒸气的排出不利，当采用加气混凝土、岩棉等多孔和纤维材料作为屋面

保温层时，因其吸水性能对保温性能影响大，应采取排气措施（例如设置排气孔），或隔潮措

施（保温层下增加隔潮层）。 
 

3.2.11  强制性条文。 

由于功能要求，甲类和乙类公共建筑的底层入口大堂往往采用玻璃肋式的全玻璃透光幕

墙，这种幕墙形式无法采用中空玻璃，其传热系数也往往达不到对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的限值

要求。为了保证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必须对非中空玻璃的面积提出控制要求，高大空间非

中空玻璃的面积不应超过同一立面透光部位总面积（不包括外门）的 15% 。 

为了保证该立面所有透光部位的平均传热系数符合第 3.2.1条和第 3.2.2条的要求，其他

中空玻璃部分的传热系数应小于限值，以弥补中空玻璃的不足。进行权衡判断的甲类建筑，

主体全玻璃幕墙的面积加权平均传热系数已经允许低于限值要求，因此采用权衡判断确定的

数值。平均传热系数按同一立面各透光部位的面积加权计算，公式如下： 

Kpj=∑（Ki·Fi）/Fz 

式中：Kpj——同一立面各透光部位面积加权计算的平均传热系数[W/(m2·K)]； 

      Ki ——同一立面各透光部位（不包括外门）的传热系数[W/(m2·K)]； 

      Fi ——同一立面各透光部位的面积（不包括外门）(m2)； 

      Fz ——同一立面各透光部位面积的总和（不包括外门）(m2)。 

3.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节能判断 

3.3.1  本条是判断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规定，分为直接判定和权衡判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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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 

1  当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满足本标准第 3 章的强制性条文的各项规定时，可进行直接判

定，需要填写和提交附录 B.2的直接判定文件。 

2  甲类建筑（大型商业、观演、体育、综合体建筑）的设计，往往需要着重考虑建筑外

形立面和使用功能，而且因建筑外形的需要，材料和施工工艺等受到一定限制，有时难以完

全满足本标准对窗墙面积比和传热系数等热工参数的强制性要求。为了在确保所设计建筑能

够符合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前提下，使设计方案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允许采用权衡判断法

进行调整。 

权衡判断法不拘泥于建筑设计围护结构的某一项指标或各个局部的热工性能，而是着眼

于建筑物总体设计是否满足节能标准的要求。优良的建筑围护结构设计和热工性能是降低建

筑能耗的前提，因此建筑围护结构的权衡判断只针对于建筑围护结构，即只允许建筑围护结

构设计及热工性能的互相补偿，例如建筑设计方案中的外墙的热工性能达不到本标准的要求，

但外窗的热工性能高于本标准要求，最终使建筑物围护结构的整体性能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权衡判断法不允许使用高效的暖通空调系统等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围护结构进行补偿。 

 

3.3.2  自 2009 年版本标准使用建筑围护结构权衡判断方法以来，该方法已经成为判定本标

准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并得到了广泛地应用。但经过几年来实践，该

方法也暴露出一些不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一些主要参数的要求不够明确，计算中可能导致

设计方案中建筑围护结构的整体热工性能达不到节能要求等。因此本次标准修订对该方法进

行了完善、补充和详细阐述，提高了方法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由于实际工程采用的冷热源、供暖空调系统、负荷特性参数等与权衡判断计算时的假设

并不相同，能耗的总值和单位面积能耗的绝对值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为了避免产生歧义，

作为判定建筑围护结构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判据，本标准没有采用所设计建筑全年累计综合

能耗 E 设和参照建筑全年累计综合能耗 E 参的绝对值，而采用了二者的相对比值。 

 

3.3.3  进行权衡判断的甲类建筑如不符合本标准第 3.2.1条对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限值时，

可以适当放宽要求，但调整后的最大数值不应超过表 3.3.3 的规定。其中供暖房间与有外围

护结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不参与权衡判断计算，因此不能进行调整（最大数值与表 3.2.1

一致）。控制 K值调整范围是为了防止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存在过弱环节。 

如果某一类围护结构（例如屋面）的不同部分（例如裙房屋面和塔楼屋面）采用了不同

材质或做法，每一部分都不应超过表 3.3.3 的传热系数最大值，而非按各部分面积加权平均

计算，这与限值的要求是一样的。但本标准第 3.2.11条高大空间采用非中空玻璃的情况除外，

要求不同透光部位按面积加权平均的传热系数不超过最大值。 

 

3.3.4  权衡判断是一种性能化的设计方法，具体做法就是构想出一栋虚拟的基准建筑，称之

为参照建筑，每一栋实际设计建筑都对应一栋参照建筑，然后分别计算实际设计建筑和参照

建筑的全年供暖和空调能耗，并依照这两个能耗的比较结果作出判断。参照建筑除了以下两

项需要根据规定取值外，其他方面与实际设计的建筑都相同： 

1）围护结构透光部位面积比例按本条规定取值。即实际所设计建筑的透光部位面积比例

小于标准限值时，参照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和屋面透光面积比例取值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而不是采用标准规定的限值。说明不能采用较小的透光部位面积比例来弥补热工性能的不足，

是对需要采用权衡判断的建筑比较严格的要求。 

2）围护结构的热工参数（传热系数和得热系数）采用标准限值。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

性能是决定供暖和空调能耗的主要因素，参照建筑是一个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基准能耗建筑，

因此规定其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必须按本标准第 3.2.1 条的限值规定取值。在本标准第 3.2.1

条中，小窗墙比的北向未规定透光部位的得热系数 SHGC，而实际工程的外窗生产出和安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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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存在 SHGC，因此取值应与所设计建筑一致。 

 

3.3.5  为了提高权衡判断计算的准确性，规定应采用“专用模拟计算软件”，对软件的具体

要求见本标准附录 B.3。以下是对 B.3节的条文说明： 

1  第 B.3.1条为软件应具有的功能： 

1）参照建筑围护结构性能指标应按本标准要求固化到软件中，计算软件可以根据输入的

设计建筑的信息自动生成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参照建筑模型，用户不能更改。 

2）计算全年 8760 小时逐时负荷，需要代表当地平均气候状况的逐时典型气象年数据。

典型气象年是以累年气象观测数据的平均值为依据，从累年气象观测数据中，选出与平均值

最接近的 12个典型气象月的逐时气象参数组成的假想年。 

3）根据本标准第 3.2.5条 3款，要求根据模拟软件建立的建筑模型和外遮阳设施，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计算方法或本标准附录 A.3 的简化计算方法，

计算对透光部位的外遮阳系数 SD。 

4）计算围护结构负荷时，应根据输入的建筑各立面和屋面的非透光部位主体结构层、保

温层、找坡层等材料和厚度，考虑建筑围护结构的蓄热性能。 

2  第 B.3.2 条规定了进行权衡判断比较时建筑和冷热源的统一标准。其中风机盘管加新

风系统和水冷式冷水机组是考虑公共建筑常用等因素选用的，燃煤锅炉是考虑与电能的换算

较简单而选用的，均仅仅是统一计算的标准，与实际情况和推荐的系统和冷热源方案无关。

计算公式中的发电煤耗 q2，为 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3  第 B.3.3 条的逐时负荷计算参数，仅为权衡判断计算时的统一数据，与实际设计参数

无关。其中规定的空调区室内温度也不代表建筑物内的实际温度和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的

实际温度变化。 

 

4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的

相关规定和北京市的具体情况整理。 

公共建筑中，冷热源能耗占空调系统能耗的 40%以上。当前各种冷热源机组、设备类型
繁多，电制冷机组、溴化锂吸收式机组及蓄能设备等各具特色，地源热泵等利用可再生能源

或天然冷源的技术应用广泛。使用这些机组和设备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应

客观全面地对冷热源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分析后确定合理的冷热源方案。 
本条的第 1～7款提出了冷热源形式选择的优先顺序和一般原则。 

“工业余热和废热”与“可再生能源”相比，一般来说前者具有相对较高的能源品质，

利用时在投资等经济性方面相对较好，因此作为第一款优先提出。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是当前

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环境保护所必需的，设计人员

应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同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设计人员：能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应该

首先是“不浪费”现有的资源；我们不能在一边浪费大量可利用的热源的情况下、一边又花

很大的代价去实现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应用，从而导致经济技术上的不尽合理。 

在选择人工热源时，对于有城市集中热网的地区，优先考虑集中热网，对于整个城市的

能源利用、节能环保都是非常有利的，对于建筑本身的经济性一般来说也是较好的选择。因

此，有城市热网时，一般不宜再自建人工热源（有工艺要求，或者城市热网季节性供应无法

满足建筑需要者除外）。当然，如果建筑所在地距离城市热网较远（例如远郊区县），强制选

择城市热网导致接入困难、投资较大，或者需要用较多的输送能耗时，则需要进行一定的技

术论证和经济比较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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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能角度来说，能源应充分考虑梯级利用，例如采用热、电、冷联产的方式。《中华人

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提出：“推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提高热电机组的利用率，发展
热能梯级利用技术，热、电、冷联产技术和热、电、燃气三联供技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率”。
大型热电冷联产是利用热电系统发展供热、供电和供冷为一体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冬季用

热电厂的热源供热，夏季采用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供冷，使热电厂冬夏负荷平衡，高效经济

运行。因此也是优先考虑的冷热源方案，但前提是必须具备条文中的选用条件。 
电动压缩式制冷与燃气吸收式制冷相比，其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对于城市夏季供电能力

充足的地区，应优先采用电动压缩式制冷。只有在既无余热、废热、可再生能源和城市热网，

且无条件采用热、电、冷联产的方式，夏季电能供应又比较紧张的地区，才考虑采用燃气吸

收式机组制冷、供热。 

在燃料选择时，燃煤受到了环境保护的制约，燃油在经济性方面较差，因此利用城市燃

气为燃料，有利于环境保护、能源效率和经济性等的综合协调。 

本条的 8～12 款是针对工程具体的特点而做出的相应规定。这些规定在应用时，也需要

结合 1～7款的原则性规定，通过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合理的冷热源方案。其中地下水水源热泵

系统由于有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问题等，必须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才能够设计采用。 

 

4.1.2  近年来包括建筑物的供暖、通风、空调方式在内的暖通技术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向，

多元化发展本身就说明各自的相对合理性和可行性，应该从实际条件出发，扬长避短，合理

选择。各类供暖、通风、空调方式的特点和适用条件，见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第 5、6、7章。 
 

4.1.3  强制性条文。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设计中常常利用单位建筑面积冷热负荷指标进行估算，直接作

为施工图设计的依据。由于估算总负荷偏大，从而出现冷热源装机容量、水泵配置偏大的现

象，导致建设费用和能源的浪费。估算会使房间和区域的负荷不准确，导致管网配置不平衡，

末端设备（空气处理机组、风机盘管机组、散热器或地面辐射供暖加热管等）出现过分放大

或估算不足的现象。因此，无论是冷热源设备、管道直径，末端设备，均应以负荷计算作为

基本依据，特对此做出严格规定。 
对于供暖，即使是采用分散设置燃气炉的系统，也应对每个房间进行计算，才能正确选

用散热器、进行户内管路平衡计算、确定管道管径。而对于仅预留空调设施位置和条件（电

源等）的情况，间歇运行的分散式空调设备经常由用户自理，因此不做要求。 
 

4.1.4  相关规范对室内外设计参数的规定： 

1  除工艺性空调以外，公共建筑供暖和舒适性空调的室内空气设计参数的选用应兼顾舒

适和节能，不应过高、也不应过低，本条规定了建筑设计用的室内设计参数取值原则。为方

便使用，将现行《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中适用于北京地区

的室内设计参数整理摘录如下： 

1）供暖室内设计温度，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房间应采用 18～24℃。 

2）舒适性空调人员长期逗留区域室内设计参数 
类别 热舒适度等级 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m/s） 

供热工况 
Ⅰ级 22～24 ≥30 ≤0.2 

Ⅱ级 18～22 - ≤0.2 

供冷工况 
Ⅰ级 24～26 40～60 ≤0.25 

Ⅱ级 26～28 ≤70 ≤0.3 

注：Ⅰ级热舒适度较高，Ⅱ级热舒适度一般。 

3）公共建筑主要房间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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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房间类型 新风量［m
3
/（h·人）］ 

办公室 30 

客房 30 

大堂、四季厅 10 

4）医院建筑设计最小换气次数 
功能房间 每小时换气次数 

门诊室 2 

急诊室 2 

配药室 5 

放射室 2 

病房 2 

5）高密人群建筑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建筑类型 
人员密度PF（人/m

2
） 

PF≤0.4 0.4＜PF≤1.0 PF＞1.0 

影剧院、音乐厅、大会厅、多功能厅、会议室 14 12 11 

商场、超市、博物馆、展览厅、公共交通等候室、体育馆 19 16 15 

歌厅、 23 20 19 

健身房 40 38 37 

酒吧、咖啡厅、宴会厅、餐厅、游艺厅、保龄球房 30 25 23 

教室 28 24 22 

图书馆 20 17 16 

幼儿园 30 25 23 

2  除《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外，“其他国家和北京市现行相关标准”，

指有关供热计量、地板辐射供暖等标准。考虑分户热计量的供暖间歇因素和辐射供暖的等感

温度等，这些标准对供暖室内计算温度的取值，还有相应具体的调整规定。 

3  根据 1971～2000 年的统计数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2012）附录 A 对室外气象参数进行了修订，但仅给出了处于北京市区某气象台站

的室外空气计算参数，供暖、空调、通风等室外计算温度均有调整。对于北部远郊县，其室

外温度更低，可以参照《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J19-87）提供的北京市各地区室

外气象参数的差值简化确定。例如，供暖室外计算温度密云地区可比城区低 2℃，海拔较高

的延庆地区可比城区低 4℃。 
 

4.1.5  对发热量较大的附属用房室内计算温度的规定： 

1  变配电室等发热量较大的机电设备用房如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过低，甚至低于室外

通风温度，既没有必要，也无法完全利用室外空气消除室内余热，需要耗费大量制冷能量。

因此规定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应低于室外通风计算温度，但不包括设备需较低的环境温

度才能正常工作的计算机房等情况，这时一般应设置有回风（包括循环风的末端空调设备等）

的空调系统，不属于本条适用的通风范畴。 

2  北京地区厨房热加工间夏季仅靠机械通风不能保证人员对环境的温度要求，一般需要

设置空气处理机组对空气进行降温处理。由于排除厨房油烟所需风量很大，需采用风量很大

的不设热回收装置的直流式送风系统。如计算室温取值过低，供冷能耗很大，且不设回风，

温度较低的室内空气直接排走，能量浪费很大。因此建议厨房热加工间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

值不宜低于室外通风计算温度。 
 

4.1.6  局部性较全室性供暖或空调有较明显的节能效果，例如要求较高温度的局部区域设置

地面供暖、舒适性空调的岗位送风等。因此，在局部性供暖或空调能满足该区域的热湿环境

或净化要求时，应采用局部性供暖、空调，以达到节能和节约投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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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大空间，当使用要求允许仅在下部区域进行空调时，可采用分层式送风或下部送风

的气流组织方式，以达到节省运行能耗和初投资目的。与全室性空调方式相比，分层空调夏

季可节省冷量 30％左右，但在冬季供暖工况下运行时并不节能，此点特别提请设计人员注意。

其空调负荷计算与气流组织设计见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相关条文。 
 

4.1.7  本条文为管道绝热计算的基本原则，也作为附录 C.4的引文。为方便设计人员选用，

附录 C.4 列出了管道最小绝热层厚度或最小热阻的推荐取值，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

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12基本一致。 

表 C.4.1-1中数值是按经济厚度的原则计算制定的，可使长度 500m以内的供回水管路温

降或温升不超过供回水温差的 6%，当管路过长时，应适当增加厚度。对于冷热合用管道，原

则上还应进行防结露验算，与经济厚度对比后取其大值；但因北京地区不属于特别潮湿地区，

可以直接采用。根据《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GB/T 17794-2008，该制品的使用温度在-40℃～

105℃，而且超高层建筑空调水系统分区等情况，有可能需要高于 60℃的低区空调热水再通

过 1～2次换热获得高区的空调热水；因此表中采用柔性泡沫橡塑保温的热水管道其水温适用

范围从 60℃提高到 80℃。 

表 C.4.1-2 和表 C.4.2 根据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2012整理得出。表 C.4.1-2为按经济厚度进行计算，考虑到热价的变化因素和节能

要求，采用了按热价为 85元/GJ（相当于天燃气供热）计算出的数值。 

4.2 热源和冷源 

4.2.1  强制性条文。 

北京的电力生产主要依靠火力发电，其热电转换效率远低于达到节能要求的燃煤、燃油

或燃气锅炉供热的能源效率，更低于热电联产供热的能源效率。因此采用电热设备直接供暖

和加湿，是高品位能源的低效率应用。北京地区供暖时间长，供暖能耗占有较高比例，更应

严格限制设计直接电热集中供暖。常见的采用直接电能供热或加湿的设备有：电热锅炉、电

热水器、电散热器、电暖风机、加热电缆、电热膜、电极（电热）式加湿器等。 

为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只有符合本条所指的特殊情况时方可采用电直接加

热和加湿设备，其中对建筑物供暖、空调只限制作为主体热源使用。对于设置了集中供暖的

建筑中个别连接集中热水系统难度较大、设置热泵等投资较高或无法设置、耗热量较小的局

部区域（例如屋顶水箱间防冻、门厅热风幕和局部加热电缆地面，远离主体热源的地下车库

值班室等预留的电热供暖设备电源等），以及必须采用电加热的工艺性空调房间（例如高精度

的珍品库房等，对相对湿度控制精度要求较高，需设置末端再热，同时这些房间可能也不允

许末端带水等），不做强制性限制。判定是否采用直接电热作为建筑物供暖、空调的主体热源，

可以用冬季直接加热用电量不超过夏季冷源用电量（包括制冷机组和冷却水泵）的 20%作为

界限。 

1  对于一些有特殊消防要求，或者位于对环保有严格要求的地区，无法使用燃气、燃油

或燃煤的建筑，如果只有电能可以使用，热泵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方案。但是，在无法采用热

泵的情况下，由于这些建筑通常规模都比较小（在无城市或区域集中供热和燃气供应的地区，

一般不会建设大型公共建筑），供热量也不大，允许采用电能直接供暖。 

2  如果一些特殊建筑的冬季供热设计负荷较小，允许采用夜间低谷电进行蓄热。供热负

荷较小的界定是“电锅炉的装机容量不超过夏季冷源用电（包括制冷机组和冷却水泵）的装

机容量”，主要是考虑即使是采用蓄热，对用电量也应限制，不能为了冬季供热过分加大建筑

用电变压器的装机容量。 

3  冬季对室内相对湿度要求较高的场所（例如有较高恒温恒湿要求的工艺性房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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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调加湿有一定卫生要求的场所（例如无菌病房等），不采用蒸汽无法实现湿度的精度要求

或卫生要求，但无加湿用蒸汽源时，才允许采用电极（或电热）式蒸汽加湿器。 

4  如果该建筑内本身设置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例如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

发电等，且发电量能够满足直接电热供暖和/或加湿的用电量需求，为了充分利用其发电的能

力，允许优先将建筑本身的发电量用于电热供暖和加湿，以减少建筑物整体消耗的市政电能。 

 

4.2.2  强制性条文。 

本条与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12一致。规定的锅炉名义

工况下热效率的限定值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特种设备安

全技术规范《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TSG G0002-2010）制定的。。 
     

4.2.3  本条来源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蒸汽能量品位比热水要高得多，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将水由低温状态加热至蒸汽，再通

过热交换转化为生活热水是能量的高质低用；蒸汽锅炉的排污热损失和散热损失等都高于热

水锅炉；蒸汽凝结水的回收和余热利用系统复杂；所以强调尽量以水为锅炉的供热介质。 

但当蒸汽热负荷比例大，而总热负荷又不很大时，分设蒸汽供热与热水供热系统，往往

系统复杂，投资偏高，锅炉选型困难，且节能效果有限，所以此时统一供热介质，技术经济

上往往更合理。 
 

4.2.4  冬季运行性能系数是指设计工况时的性能系数，即冬季室外温度为当地供暖计算温度

或空调计算温度，冷热水机组的供水温度和供回水温差为工程设计工况条件下，达到设计需

求的机组供热量(W)与机组输入功率(W)之比。 

选用空气源热泵机组时应特别注意与一般设备样本提供的标准名义工况（室外温度 7℃，

冷热水机组供水温度 45℃、供回水温差 5℃）供热量的区别。当末端采用无强制对流的供暖

设备（散热器、辐射供暖等），室外侧温度应为供暖计算温度；当采用风机盘管等强制对流空

调末端设备供暖时，室外温度应为空调计算温度；冷热水机组还应按设计工况的供回水温度

确定供热量。 

研究表明，热风型机组在设计工况下 COP为 1.8时，整个供暖期达到的平均 COP值与采

用矿物能燃烧供热的能源利用率基本相当；热水机组由于增加了热水的输送能耗，设计工况

COP达到 2才能与 COP1.8的热风型机组能耗相当。 
 

4.2.5  本条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的相关规定整理。 

表4.2.5对目前生产的水冷式冷水机组的单机制冷量做了大致的划分，提供选型时参考，

其目的是根据制冷量范围推荐选择高效节能的冷水机组。 

表中除注明者外，离心机均包括普通型和磁悬浮型。目前新型的磁悬浮离心机名义工况制

冷量可以做到500kW，当制冷量在500～1054 kW范围内时，磁悬浮离心机 COP值高于螺杆机，

因此表中增加了磁悬浮离心机的适用范围。螺杆机和离心机之间有制冷量相近的型号，可通

过性能价格比，选择合适的机型。往复式（活塞式）冷水机组因能效低已很少使用，故不列

入。 

 

4.2.6  强制性条文。 

1  制冷性能系数 COP 值的确定，应考虑国家的节能政策、我国现有产品及发展水平、鼓

励国产设备尽快提高技术水平，考虑到北京市的节能和经济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针对

不同压缩方式产品的冷量范围和技术特点等因素，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对节能率影响较大的

水冷螺杆式和离心式冷水机组采用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中各

气候分区限值的最高值（即夏热冬暖地区限值），其他机型的冷水机组采用了寒冷地区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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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摘录了国家标准《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7-2004中“能源效

率等级指标”。本标准 2009年版对水冷离心式机组的能效限值是 3级标准，其他类型机组是

4级标准，本版标准有所调整和提高，对应的能效等级同 2009年版比较提升情况见表 4。 

2  地下水式、地埋管式和地表水式机组的水温范围均不相同，无法分别确定其相应准确

的名义工况，因此与一般冷水（热泵）机组采用同一名义工况。 

3  变频机组由于变频器、电抗器、滤波器的损耗，满负荷性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

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可提升 30%左右）。双工况离心机组制造时需照顾到两个工况工作状

态下的效率，会比单工况机组低。因此，对二者的能效限值分别给出了修正系数。 

表 3    GB 19577-2004的冷水（热泵）机组能源效率等级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CC） 

（kW） 

能效等级 （COP）（W/W） 

1 2 3 4 5 

风冷式或 

蒸发冷却式 

CC≤50 3.20 3.00 2.80 2.60 2.40 

CC＞50 3.40 3.20 3.00 2.80 2.60 

水冷式 

CC≤528 5.00 4.70 4.40 4.10 3.80 

528<CC≤1163 5.50 5.10 4.70 4.30 4.00 

CC＞1163 6.10 5.60 5.10 4.60 4.20 

 
表4   本标准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限值对应能效等级和提升情况 

类       型 
名义制冷量  

（kW） 

制冷性能系数COP 

（W/W） 
对应能效等级 

比2009年版标

准提高（%） 

水冷 

涡旋式 ＜528 4.10 4级 0 

螺杆式 

＜528 4.90 高于2级 19.5 

528 ～ 1163 5.30 高于2级 23.3 

＞1163 5.60 2级 21.7 

离心式 

＜1163 5.40 高于2级 14.9 

1163～2110 5.70 高于2级 11.8 

＞2110 5.90 高于2级 15.7 

风冷或 

蒸发冷却 

涡旋式 
≤ 50 2.60 4级 0 

＞ 50 2.80 4级 0 

螺杆式 
≤ 50 2.80 3级 7.69 

＞ 50 3.00 3级 7.14 

 
4.2.7  冷水机组在相当长的运行时间内处于部分负荷运行状态，为了降低机组部分负荷运行

时的能耗，对冷水机组部分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IPLV做出规定。 

   相对于评价冷水机组满负荷性能的单一指标COP而言，IPLV提出了一个评价冷水机组部分

负荷性能的基准和平台，完善了冷水机组性能的评价方法，有助于促进冷水机组部分负荷性

能的改进，促进冷水机组实际性能水平的提高。 

   受IPLV计算方法和检测条件的限制，IPLV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1） 只能用于评价单台冷水机组在标准工况时的性能水平； 

2） 不能用于评价单台冷水机组实际运行工况下的性能水平，不能用于计算单台冷水机组

的实际运行能耗； 

3）不能用于评价多台冷水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水平。 

   IPLV的计算公式和检测条件来源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 
 

4.2.8  强制性条文。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6-2004）规定的能效等级见表

5。本标准 2009年版对能效的限值采用了 4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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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标准提出的能效等级要求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一致，

其对应的能效等级和提升情况见表 6。由于容量不同的单元机性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且

目前我国单元机产品的能效的提升主要集中于小冷量产品，因此新修编的标准针对不同容量

的单元机分别做出了要求。 

表 5  GB19576-2004单元式空调机组能效等级限值 

类型 
制冷能效比 EER（W/W） 

1 2 3 4 5 

风冷式 
不接风管 3.20 3.00 2.80 2.60 2.40 

接风管 2.90 2.70 2.50 2.30 2.10 

水冷式 
不接风管 3.60 3.40 3.20 3.00 2.80 

接风管 3.30 3.10 2.90 2.70 2.50 
 

表 6  本标准单元式空调机组能源效率限值对应能效等级和提升情况 

类型 制冷能效比 EER（W/W） 对应能效等级 
比 2009年版标

准提高（%） 

风冷式 

不接风管 
7.1～14 2.75 高于 4级 5.8 

＞14 2.70 高于 4级 3.9 

接风管 
7.1～14 2.55 高于 3级 10.9 

＞14 2.50 3级 8.7 

水冷式 

不接风管 
7.1～14 3.50 高于 2级 16.7 

＞14 3.35 高于 3级 11.7 

接风管 
7.1～14 3.20 高于 2级 18.5 

＞14 3.10 2级 14.8 

 

4.2.9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12021.3-2010）和《转速可控型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21455-2013）规定的能效等级见表7、表8

和表9，其中3级能效为能效限定值，2级能效为节能评价值。 

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时，如果统一设计和建设单位统一安装，应按本条规定选择能效

不低于节能评价值的产品。但公共建筑往往在一些局部房间少量采用分体式等分散式房间空

调器，设计中常仅预留电源，空调器由用户自行采购，也要指导用户购买能效比高的节能型

产品。本条要求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12一致。 

表 7  房间空调器能效指标限值 

类型 名义制冷量 CC（W） 
能效指标（W/W） 

1级 2级 3级 

整体式 -- 3.30 3.10 2.90 

分体式 

CC ≤4500 3.60 3.40 3.20 

4500<CC≤7100 3.50 3.30 3.10 

7100<CC≤14000 3.40 3.20 3.00 

 
表8  单冷式转速可控型房间空调器能效等级 

类型 名义制冷量 CC（W）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率［（W•h）/（（W•h））］ 

1级 2级 3级 

分体式 CC ≤4500 5.40 5.0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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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CC≤7100 5.10 4.40 3.90 

7100<CC≤14000 4.70 4.40 3.50 

 
表 9  热泵型转速可控型房间空调器效等级 

类型 名义制冷量 CC（W） 
全年能源消耗率［（W•h）/（（W•h））］ 

1级 2级 3级 

分体式 

CC ≤4500 4.50 4.00 3.50 

4500<CC≤7100 4.00 3.50 3.30 

7100<CC≤14000 3.70 3.30 3.10 

 
4.2.10  强制性条文。 

表 10为摘录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21454-2008的

能源效率等级要求和本标准采用限值的提升情况。由于近年来多联机技术发展很快，绝大多

数厂家的产品都能达到一级能效，主流品牌的主流产品的能效已经远高于一级标准。北京市

近年来在公共建筑中多联机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经成为公共建筑空调系统中非常重要

的用能设备。考虑到北京市的节能和经济水平，应淘汰市场上的一部分能效相对较低的产品。 

因此本标准规定的能效限值采用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中

各气候分区限值的最高值。2009年版的本标准对多联机能效没有限值，2012年版《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将限值定为 3级，与该值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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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的能源效率等级限值和提升情况 

名义制冷量 CC（kW）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C)（W/W） 比 2012年版

相关标准提高 

（%） 

GB21454-2008分级和限值 
本标准限值 

 5 4 3 2 1 

CC ≤ 28 2.80 3.00 3.20 3.40 3.60 4.00 25.0 

28 ＜ CC ≤ 84 2.75 2.95 3.15 3.35 3.55 3.95 25.4 
CC ＞84 2.70 2.90 3.10 3.30 3.55 3.80 22.6 

 

4.2.11  随着工程的需要，一些多联机的室内外机之间的制冷剂配管可以长达一百多米，方

便了室外机的布置，但配管长度等因素会影响设备的制冷能力及效率，过长时机组制冷、制

热性能的下降十分严重，设计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现行相关产品标准以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IPLV（C）作为多联机系统的能效评价指标，但

各生产企业很少能提供各工况负荷点数据，且计算方法比较复杂，对设计和审图造成困难，

固评价管道设计长度时的系统能效时，本条不考虑采用 IPLV（C）指标，而限定因管长衰减

后的主机制冷能效比 EER不低于 2.8作为评价标准，也体现了对制冷剂连接管的合理长度要

求。 

根据多联机生产企业的技术资料，制冷剂采用 R410A时，如果连接管长度为 90m～100m，

或等效长度（管道长度和管件当量长度之和）为 110m～120m，多联机满负荷时的能效比 EER

大致下降 13%～17%，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下降 10%以内。目前市场上的优质产品，其满负

荷时的名义能效比可达 3.30，连接管增长后的 EER为 2.87～2.74，因此是否满足 EER不低于

2.8的要求，需要通过多联机系统生产企业提供的技术资料计算确定。 
 

4.2.12  强制性条文 

根据本标准 4.2.3 条的规定，除利用市政热电厂供应的蒸汽和其他废热、余热外，不会

采用锅炉燃烧产生蒸汽或温度高于 100℃的高温热水作为蒸汽或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

组的热源进行夏季制冷。因此，如使用热水或蒸汽吸收式机组，上市产品都满足相应的产品

标准《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GB/T18431的规定（见表 11），利用市政热电厂

供应的蒸汽和其他废热、余热作为热源时都可以选用，不再另外做更高的限值规定。因此本

标准仅对直燃型机组的性能系数限值提出要求。 

由于直燃机的效率远低于电制冷机，根据本标准第 4.1.1 条冷热源的选用原则，当必须

选用直燃机时，应采用高效产品，因此本标准制定的直燃机制冷性能系数限值 1.30高出产品

标准规定的 1.10，也高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修编报批稿）规定的 1.20。 

表 11  蒸汽双效溴化锂吸收式机组性能参数 
名义工况 单位制冷量蒸汽耗量 

[kg/（kW·h）］ 冷水进/出口温度（℃）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蒸汽压力（MPa） 

18/13 

30/35 

0.25 
≤1.40 

12/7 

0.40 

0.60 ≤1.31 

0.80 ≤1.28 
 
4.2.13  目前直燃机组样本一般不直接给出其性能系数值COPzr，需设计选用人员根据产品样

本提供的参数计算确定。COPzr的计算公式来源于《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

（GB/T18362-2008），为机组名义工况制冷（热）量Q /（热消耗量Qi+用电量A），分母中的热

消耗量Qi没有转换为等效的电能，与机组用电量A并不等价，因此COPzr值的意义与电制冷机组

的COP不完全相同，仅作为判断直燃机性能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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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机组均有绝热层，公式中热消耗量Qi不考虑本体热损失。 

机组制冷或制热时消耗的电力A可大致根据产品样本提供的数据确定，包括真空泵、冷剂

泵、溶液泵、燃烧器风机等，不包括有些产品为机组冷却水和所产冷水、热水配套供应的循

环泵用电量。 

 

4.2.14  水冷式制冷机组冷源系统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是综合考虑冷源侧的制冷机组、

冷却水泵、冷却塔的电能消耗的性能系数。制定本条的目的是不仅要选择性能系数高的制冷

机组，设计中还应通过合理确定冷却塔位置和进行冷却水管道设计，以减少冷却水输送系统

和冷却塔的能耗。 

本标准的SCOP限值是按本标准第4.2.13条的计算方法确定的，公式中的变量如下取值： 

1） 机组COP或COPzr值分别为本标准第4.2.6、4.2.8和4.2.12条规定的限值。 

2） 冷却水泵扬程统一采用30m，水泵流量考虑了10%的余量，机组对应的水泵效率G≤

200m3/h时取0.69，G＞200m3/h时取0.71；水冷单元式空调机组一般为多台机组共用冷却水系

统，共用冷却水泵的效率平均取0.70。 

3） 经过统计，冷却塔风机电量统一按单位电耗排热量为170kW/ kW计算。 

4） 经过统计，直燃机组制冷时用电量统一按单位电耗制冷量为150 kW/ kW计算。 

5） 根据本标准第4.2.13条，直燃机性能系数COPzr为 “制冷（热）量”与“用能量”之比，

由于机组电消耗量很小，“用能量”的绝大部分是“热消耗量”。因此附录C.1中直燃机组的SCOP

计算采用了将机组“用能量”中的“用电量”采用“发电效率法”折算为燃气的能（热）量

进行计算，折算公式如下： 

Q = A/ηe· 

式中：Q——电量折合的某类能源等效能量数值（kW）； 

A——用电量（kW）； 

ηe——该类型能源转换电的效率，对于燃气取ηe=0.45。 

水源热泵（地下水式、地埋管式和地表水式）机组，冷却水进出口水温均比常规冷却塔系

统的名义工况（冷却水30/35℃）低；冷源侧的水泵用电量还包括从地下或地表取水及回灌等

的水泵电耗，其数值一般比采用冷却塔的系统要高，包含水泵能耗在内的综合性能系数限值

不易确定且与常规系统采用同样的数值也不合理。因此，对水源热泵机组的SCOP值暂不作规

定。 

根据国家标准《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工商业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

GB/T 18430.1的规定，风冷式机组的COP计算中消耗的总电功率，应包括放热侧冷却风机的电

功率，因此风冷机组的SCOP值即为其名义工况下的COP值，不再另作规定。 
 

4.2.15  本条来源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目前几乎所有的舒适性集中空调建筑中，都不存在冷源的总供冷量不够的问题，大部分情

况下，所有安装的冷水机组一年中同时满负荷运行的时间没有出现过，甚至一些工程所有机

组同时运行的时间也很短或者没有出现过。这说明相当多的制冷站房的冷水机组总装机容量

过大，实际上造成了投资浪费。同时，由于单台机组装机容量也随之增加，还导致了其在低

负荷工况下运行，能效降低。因此，对设计的装机容量做出了本条规定。 

对于一般的舒适性建筑而言，本条规定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对于某些特定的建筑必须设置

备用冷水机组时（例如某些工艺要求必须24小时保证供冷的建筑等），其备用冷水机组的容量

不统计在本条规定的装机容量之中。 
 

4.2.16  本条来源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380V的冷水机组技术成熟、价格低、运行管理方便、维修成本低，因此广泛应用于运行

电流较小的中、小型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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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或特大型冷水机组，因其电动机功率较大，故运行电流较大，导致电缆或母排因截

面较大不利于其接头安装。采用高压电机，可以减小运行电流以及电缆和母排的铜损、铁损。

由于减少低压变压器的装机容量，因此也减少了低压变压器的损耗和投资。 

考虑到目前国内高压冷水机组的电机型号少且存在多种压缩机型号配同一高压电机型号

的现象，使得客观上出现了最佳性价比的机组少、高能效机组少的情况；并且高压冷水机组

价格较高，高压电缆和母排的安全等级较高，也会使相应投资的增加和要求运行管理水平较

高。因此本规定主要是依据电力部门和强电设计师的要求，并结合目前已有的产品情况，对

不同电机容量作了不同程度的要求。 
 

4.2.17  本条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的相关规定整

理。 
1  直燃式机组的名义供热量一般为名义供冷量的70%～80%左右，这是一个标准配置，也

是较经济合理的配置，在设计时尽可能按照标准型机组来选择。同时，设计时要分别按照供

冷工况和供热工况来预选直燃机。从提高经济性和节能的角度来看，如果供冷、供热两种工

况下选择的机型规格相差较大时，宜按照机型较小者来配置。 

当冬季供热负荷可能大于夏季供冷负荷（或者是供热负荷与供冷负荷的比值大于0.8），

按照夏季冷负荷选型时，如果采用加大机组的型号来满足供热的要求，在投资、机组效率等

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现行的一些工程采用了机组型号不加大而直接加大高压发生器

和燃烧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行，但仍然存在高、低压发生器的匹配一定程度上影响机

组运行效率的问题，因此对此进行限制。当超过本条规定的限制时，应采用“直燃机组+辅

助锅炉房”的方案。 

如果出现供热负荷较小，与之相配的直燃机供冷量不足的情况，从能源利用的合理性来

看，一般应采用“直燃机组+辅助电制冷”的方案。有的工程采用在直燃机组台数配置上做

到冬季和夏季通过运行台数调节达到单台机组的供冷、供热量匹配的方案，但直燃机组价格

较高，一部分机组不能做到冬夏两用，比“直燃机组+辅助电制冷”的方案不经济，因此只

能在确实无条件设置辅助电制冷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极少）才能采用。 

2  三用机除夏季供冷、冬季供热外，还可全年为生活热水供热，其因多种用途受到业主

欢迎，但由于在设计选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致使在实际工程使用中出现不尽如人意之处。

主要原因是：     

1） 对冷（温）水和生活热水未进行日负荷分析与平衡，由于机组能量不足，造成不能

同时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或无限制地加大高压发生器和燃烧器，影响机组运行效率。 

2）未进行各季节的使用分析，造成不经济、不合理运行、效率低、能耗大； 

3）在冷（温）水和生活热水系统内未设必要的控制与调节装置，无法优化管理，系统无

法运行成本提高。 

直燃机价格昂贵，尤其是三用机，要搞好合理匹配，系统控制，提高能源利用率是设计

选型的关键，因此不能随意和不加分析地采用。当难以满足生活热水供应要求又影响供冷

（温）质量时，应另设专用热水机组提供生活热水。 
 

4.2.18  本条来源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在大中型公共建筑中，或者对于全年供冷负荷需求变化幅度较大的建筑，冷水（热泵）机

组的台数和容量的选择，应根据冷（热）负荷大小及变化规律而定，单台机组制冷量的大小

应合理搭配，当单机容量调节下限的制冷量大于建筑物的最小负荷时，可选1台适合最小负荷

的冷水机组，在最小负荷时开启小型制冷系统满足使用要求，这已在许多工程中取得很好的

节能效果。如果每台机组的装机容量相同，此时也可以采用一台变频调速机组的方式。 

对于一般公共建筑，机组设置不宜少于2台，除可提高安全可靠性外，也可达到经济运行

的目的。设计冷负荷较小（不大于528kW），且因特殊原因仅能设置1台的工程，应采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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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部分负荷能效高的机组。 
 

4.2.19  本条是冷却水系统有关节能（包括节水）的规定。 

1  在补水总管上设置水流量计量装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补水量的计量，让管理者主动

地建立节能、节水意识，同时为政府管理部门监督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据。 

2  为了避免安装过程的焊渣、焊条、金属碎硝、砂石、有机织物以及运行过程产生的冷

却塔填料等异物进入冷凝器和蒸发器，宜在冷水机组冷却水和冷冻水入口前设置过滤孔径不

大于3mm的过滤器。 

由于补水的水质和系统内的机械杂质等因素，不能保证冷却水系统水质符合要求，尤其

是开式冷却水系统与空气大量接触，造成水质不稳定，产生和积累大量水垢、污垢、微生物

等，卫生环境恶化，对设备造成腐蚀，使水流阻力增加，冷却塔和冷凝器的传热效率降低，

增加了不节能因素。系统污垢增加了机组的冷凝温度，例如，当蒸发温度一定时，冷凝温度

每增加1℃，压缩机单位制冷量的耗功率约增加3%～4%。冷水机组产品标准（GB/T18430.1）

已经将冷凝器侧的污垢系数由0.086调整到0.044，对冷却水水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为保证水质，规定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传统的化学加药处理，以及其他物理方式，并建议

设置水冷管壳式冷凝器自动在线清洗装置，可以有效降低冷凝器的污垢热阻，保持冷凝器换

热管内壁较高的洁净度，从而降低冷凝端温差（制冷剂冷凝温度与冷却水的离开温度差）和

冷凝温度。目前在线清洗装置主要是清洁球和清洁毛刷两大类产品，在应用中各有特点，设

计人员应根据冷水机组产品的特点合理选用。 

3  在冷却塔下部设置集水箱作用如下： 

1）冷却塔水靠重力流入集水箱，无补水、溢水不平衡问题； 

2）可方便地增加系统间歇运行时所需存水容积，使冷却水循环泵能稳定工作； 

3）为多台冷却塔统一补水、排污、加药等提供了方便操作的条件； 

4）冬季使用的系统，为防止停止运行时冷却塔底部存水冻结，可在室内设置集水箱，节

省冷却塔底部存水的电加热量。 

因此，必要时可紧贴冷却塔下部设置各台冷却塔共用的冷却水集水箱。但在室内设置水

箱存在占据室内面积、水箱和冷却塔的高差增加水泵电耗等缺点。因此，是否设置集水箱应

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且应尽量减少冷却塔和集水箱的高差。 

4  在目前的一些工程设计中，只片面考虑建筑外立面美观等原因，将冷却塔安装区域用

建筑外装修进行遮挡，忽视了冷却塔通风散热的基本安装要求，对冷却效果产生了非常不利

的影响。设计中只能采用加大冷却塔规格，增加风机功率；运行中还有可能导致冷却能力下

降，加大了制冷机组的运行能耗。因此，强调冷却塔的工作环境应为空气流通条件好的场所，

对此产品资料均有具体要求。 
 

4.2.20  强制性条文。 

空调系统即使全天开启，随负荷变化冷源设备及水泵进行台数调节，绝大部分都为间歇

运行。在水泵停机后，冷却塔填料的淋水表面附着的水滴下落，一些管道内的水容量由于重

力作用，也从系统开口部位下落，系统内集水盘或集水箱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这些水量的容

积，就会造成大量溢水浪费，同时也是输送能源的浪费；当水泵重新启动时，首先需要一定

的存水量，以湿润冷却塔干燥的填料表面和充满停机时流空的管道空间，如存水量不足会造

成水泵缺水进气空蚀，不能稳定运行。但在实际工程中采购的冷却塔集水盘往往不能满足要

求，造成水量和能量的大量浪费，因此此条定为强制性条文，设计人员必须对所需存水容积

进行计算，并选用满足规定的产品。 
湿润冷却塔填料等部件所需水量应由冷却塔生产厂提供，逆流塔约为冷却塔标称循环水

量的1.2%，横流塔约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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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空气源空调机组包括空气源冷（热）水机组、空气源多联机、分体式空调器等，其

运行能效除与机组的性能有关外，同时也与室外机合理的布置有很大关系。为了保证室外机

功能和能力的发挥，应将它设置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不应设置在通风不良的建筑竖井或封闭

的或接近封闭的空间内；如果有墙壁等障碍物使进排风不畅和短路，或受到高温污浊气流的

影响，也会影响室外机功能和能力的发挥，而使空调机组能效降低。实际工程中，因清洗不

便，室外机换热器被灰尘堵塞，造成能效下降甚至不能运行的情况很多。因此，在确定安装

位置时，要保证室外机有清洗的条件。 
 

4.2.22  夏季在供冷同时会产生大量“低品位”冷凝热，对于夏季以供冷为主、常年具有供

热需求（主要是生活热水）的建筑物，采取适当的冷凝热回收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全年供热量。采用何种热回收方式，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举例如下： 

1） 利用冷水机组的冷却水温度，为生活热水预热； 

2） 采用具有冷凝热回收功能的冷水机组作为供热热源。 

但要明确：热回收措施应在技术可靠、经济合理的前提下采用，不能舍本求末。通常来

说，热回收机组的冷却水温不宜过高，否则将导致机组运行不稳定，机组能效降低，供冷量

衰减等，反而有可能在整体上多耗费能源。 

在采用热回收措施时，应考虑冷、热负荷的匹配问题。例如：当生活热水等热负荷的需

求与空调冷凝热产生不同步时，必须同时考虑设置冷却塔等散热的措施，以保证冷水机组供

冷工况的正常运行。 
 

4.2.23  蒸汽凝结水仍然具有较高的温度和应用价值。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建设有区域蒸汽

管网的地区），由于凝结水回收的系统较大，一些工程常常将凝结水直接排放掉，这一方面浪

费了宝贵的高品质水资源（软化水），另一方面也浪费了热量，并且将凝结水直接排到下水道

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条文提出了回收利用的规定。 

回收利用有两层含义：（1）回到锅炉房的凝结水箱，或作为某些系统（例如生活热水系

统）的加热或预热，在换热机房就地换热后再回到锅炉房。后者不但可以降低凝结水的温度，

而且充分利用了热量；（2）对于不回收凝结水的单管供汽热网 (如热电厂的余热蒸汽)，要妥

善处理好凝结水的低位热能的利用问题，例如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设计水-水热泵提升凝

结水的低位热能能级并加以利用，排放温度应符合国家排水规范的要求，一般不得高于 40℃。 

凝结水回收系统一般分重力、背压和压力凝结水回收系统，可按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

从节能和提高回收效率考虑，应优先采用闭式系统即凝结水与大气不接触的系统。 
 

4.2.24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中对热源和热力站的节能要求还包括设备选型、

装机容量和台数的确定、供热范围、余热回收等，本标准不做重复赘述。 
 

4.2.25  地源热泵系统包括土壤源热泵系统、浅层地下水源热泵系统、地表水源热泵系统、

污水水源热泵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系统又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

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中，涉及地源热泵节能设计的主要内

容包括：地埋管地源热泵要进行土壤温度平衡模拟计算，系统总释热量和总吸热量宜基本平

衡，以避免长期应用后土壤温度发生变化，出现机组效率降低甚至不能制冷或供热；以及水

系统的变流量运行和保证水质的措施等。 
 

4.2.26、4.2.27  为建筑物内区冬季供冷的规定。规定的前提是，设计人根据内区负荷情况

（内区面积和负荷较大，冬季不供冷影响房间舒适度或工艺要求而必须供冷），已决定对内区

进行供冷设施的配置。如果内区面积和余热量较少，是否配置供冷设施由设计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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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强调内区在冬季不应开启常规制冷机供冷，应利用自然冷源降温。内区降温可采取

多种措施，当内区采用几种不同空调系统时，可分别采用不同的利用自然冷源的方法。 

一、第4.2.26条为强制性条文。首先规定冬季供冷空调系统必须具有采用自然冷源的技

术措施，包括本条规定的两种空调系统必须采用的措施和第4.2.27条的其他措施。对于4.2.26

条： 

1 内区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时，一般只能从新风和风机盘管两方面采取降温措施。当
内区负荷较小时，设计人经计算认为采取加大新风即可达到目的，则只从新风系统采取措施。

风机盘管系统利用自然冷源降温时，一般只能采用冷却塔供冷的方法。因此除采用加大新风

的措施已满足要求外，条文强制性规定采用冷却塔供冷。这里的“风机盘管”是采用冷水盘

管和风机为室内循环风降温的设备总称，并不仅限于风机单相供电的小型空调末端设备，也

包括高大空间设置的三相供电的较大型循环风空调机组（相当于大风机盘管）。 

当然，采用冷却塔供冷的系统，也并不仅限于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例如发热量很大的计

算中心等工程，虽然不采用风机盘管，加大新风比也很难消除余热，采用冷却塔供冷也是很

好的节能措施，但本条仅对风机盘管系统做出强制性规定。 

当然，采用冷却塔供冷的前提是风机盘管由冷却塔释热的水冷式冷水机组供应空调冷水，

所以采用风冷机组时不在限制之列。 

另外，工程中还存在建筑物本身没有为夏季制冷机释热而设置冷却塔的情况。例如，建筑

物采用区域供冷集中冷站全年提供的空调冷水等。理论上冷站也可进行冷却塔制冷，但冬季

所需的冷水温可以较高，供回水温差较小，各建筑本身冷水温度的需求也不易统一，集中冷

站难以做到；当然建筑物可为冬季供冷单独设置冷却塔等设施，但投资较大、节能回收期较

长。因此，条文不对夏季不设冷却塔的工程进行强制性要求。 

2 第4.4.7条3款规定内区采用全空气系统时，可达到的最大新风比应不低于70％，是因

为对于北京地区的一般工程，内区各系统最大新风比达到70％时，均能满足供暖季完全利用

新风作冷源的要求。而对于一些工艺性空调区，例如要求洁净或恒温恒湿的区域，如不允许

增大新风量，则不在本款限制范围内。 

二、 第4.2.27条是为建筑物内区供冷其他技术措施的一般非强制性规定： 

1 第1款规定首先应尽量直接采用室外新风做冷源，这是最经济实用的方法，节能效果

和经济性更优于其他冷源形式。例如，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冬季新风送风温度不应过高，

即使采用冷却塔供冷，供冷量也应扣除新风负担的冷量，才能使冷却塔供冷运行时间更长。 

2 第2款的风机盘管加新风一般用于舒适性空调。根据计算，北京地区室外空气湿球温

度在不高于5℃时，冷却塔供冷产生的空调冷水温度可以满足内区供冷需求，其日数超过100

天，基本与供暖期日数相吻合，因此规定冷却塔供冷时的室外空气湿球温度最高设计值为5℃。 

冬季采用冷却塔供应冷水，应配置分区两管制或四管制可独立送冷水的水系统，并应根

据内区的规模和负荷情况，考虑经济性，设计适合冬夏两季的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等

设备配置。且经负荷分析可不采用冷却塔供冷时，不应盲目采用分区二管制等内区冬季供冷

水的系统。 

3 第3款的水环热泵空调系统具有在建筑物内部进行冷、热量转移的特点，与利用自然

冷源等效。对有较大内区且常年有稳定的大量余热的办公、商业等建筑，采用水环热泵空调

系统是比较合适的。但其节能运行的必要条件是在冬季建筑内部有较大且稳定的余热，而热

量转移的关键是按内外区分别布置末端机组，即一台末端机组不应同时服务于建筑内区和外

区。在实际设计中，应进行供冷、余热和供热需求的热平衡计算（并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

以确定是否设置辅助热源及其大小，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是否适合采用此系统。

一般工程的外区需热量均大于内区余热量，因此规定应尽量利用内区余热量；但当外区需热

量较小（小于内区余热量的70％）时，则按需热量利用余热。 

4 第4款冬季“回收制冷机组的冷凝热”的做法举例：为内区供冷采用专用双工况(双冷

凝器)热回收冷水机组，冷凝器侧夏季低温（标准）工况运行，冷凝热由冷却塔释热；冷凝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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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高温工况运行，产生热水用于供热系统。对该系统分析如下： 

1）由于制热COP可达到4左右，比燃气锅炉烧热水的能效高，同时解决内区供冷问题，系

统综合能源效率高，可以认为与利用自然冷源等效；另外还可以比燃气直接烧热水节省运行

费用，但该机组造价较高。 

2）冬季供冷时，内区空调冷水温度需求可以高于标准工况温度，因而冷凝温度也相应较

高，产生较高温度的热水，但机组冷凝侧最高供水温度也有限度（一般不超过55℃），用于需

要较高水温的供暖或生活热水系统时，只能作为预热热源或混入一部分其他热源的更高温度

的热水。另外还要确保冷凝器进水温度（供热的回水温度）不超过制冷机组最高水温要求。 

3）冬季采用这种方式应能够全部回收冷凝热，否则系统综合能效降低，且两个冷凝热释

热系统同时使用难以进行释热量平衡控制。北京地区一般公共建筑冬季热负荷需求远大于内

区供冷冷机所产生的冷凝热，因此冷凝热是完全能够实现全部回收的。否则不适于采用这种

方式。 

4.3  供暖、空调冷热水输配系统 

4.3.1  本条要求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为热媒，主要是指采用散热器、热水辐射供暖等非强制

对流末端设备的供暖系统，是针对蒸汽为热媒而言的。采用制冷剂为热媒的多联机空调系统

等为冬季供暖时，只要符合对制热效率的规定，不在限制之列。 

国家节能指令第四号明确规定：“新建采暖系统应采用热水采暖”。实践证明，采用热水

作为热媒，不仅对供暖质量有明显的提高，而且便于进行节能调节。因此，明确规定应以热

水为热媒。 
 

4.3.2  本条从节能角度对供暖空调冷热水参数做出了规定，其数值适用于以水为冷热媒对空

气进行冷却或加热的一般建筑的供暖或空调系统，有特殊工艺要求的情况除外。 

1  合理降低建筑物内供暖系统热媒参数，有利于提高散热器供暖的舒适度和降低输送热

量损失；供回水温差过小会增大水泵能耗；因此对系统的最高供水温度和最小温差做出规定。

但要注意设计时对同一热源的供暖系统应采用相同的设计参数。 

2  地面辐射供暖的最高供水温度是从系统的安全、寿命、舒适方面考虑的。采用热泵提

供热水时，供水温度直接影响到热泵的制热性能系数；尤其是空气源热泵，在室外温度较低

的设计工况，水温过高会使机组供热 COP 值达不到节能要求，因此更不应过高；根据北京市

室外温度和目前空气源热泵的产品状况，能够达到不高于 45℃水温的要求，也基本能够满足

室内负荷需求和舒适要求。 

3 当冷水机组直接供冷系统的冷水供水温度低于 5℃时，会导致冷水机组运行工况时能

效较差且稳定性不够。 

对于空调水输送系统，大温差设计可减小水泵耗电量和管网管径，因此规定了空调冷水

系统温差不得小于一般末端设备名义工况要求的 5℃。 

但当采用大温差，如果要求末端设备空调冷水的平均水温基本不变，冷水机组的出水温

度则需降低，使冷水机组性能系数有所下降。表 12为某企业产品在不同供水温度和温差时冷

水机组 COP值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COP的衰减主要是和机组供水温度的降低有关，

且对螺杆机组的影响大于对离心机组的影响。 

当空调冷水采用大温差时，还应校核流量减少和水温变化对采用定型盘管的末端设备（如

风机盘管等）传热系数和传热量的影响，必要时需增大末端设备规格。 

因此，应通过水输送系统和冷机能耗的比较考虑节能因素，并综合考虑投资因素确定供

水温度和温差数值。 

4  市政热力或锅炉产生的热水温度一般较高（80℃以上），可以将二次空调热水加热到

末端空气处理设备的名义工况水温 60℃，同时考虑到降低供水温度有利于降低对一次热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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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因此推荐供水温度为 50℃～60℃。但对于采用竖向分区且设置了中间换热器的超高层

建筑，由于需要考虑换热后的水温要求，可以提高到 65℃，因此需要设计人根据具体情况来

提出需求的供水温度。 

对于热水供回水温差的问题，尽管目前的一些设备（例如风机盘管）都是以 10℃温差来

标注其标准供暖工况的，但通过理论分析和多年的实际工程运行情况表明：对于北京地区适

当加大热水供回水温差，现有的末端设备是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并不需要加大型号）。而适

当的加大温差有利于节省输送能耗。并考虑到与本标准 4.3.6 条的耗电输热比限值公式的取

值协调，推荐热水供回水温差为 15℃。 

5  采用直燃式冷（温）水机组、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作为热源时，主要应考虑机组

的供热性能系数，供水温度和供回水温差都不可能太大。设计时应注意一般按设备名义工况

确定，不能按常规的市政热力或锅炉供热取值，也不应单纯追求大温差等次要的节能因素。 

6  其他系统指毛细管网、吊顶辐射、蓄冷、仅消除显热的干工况末端、天然冷源制取的

空调冷水、区域供冷等，冷热水参数的推荐值和相应规定见《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50736的相关规定。 

表 12  某企业部分水冷式冷水机组产品不同供水温度和温差时的 COP值 

机型 
名义制冷量 

(kW) 

供回水温度（温差）（℃） 

7/12(5) 6/12(6) 5/12(7) 6/13(7) 5/13(8) 

COP COP 衰减 COP 衰减 COP 衰减 COP 衰减 

螺 

杆

机 

200RT 757 5.12  4.94  3.51% 4.77  6.91% 4.93  3.65% 4.77  6.91% 

300RT 1096 5.62  5.41  3.69% 5.21  7.26% 5.40  3.84% 5.20  7.40% 

350RT 1232 5.96  5.76  3.44% 5.55  6.94% 5.75  3.59% 5.54  7.09% 

COP平均衰减 -- -- 3.55% -- 7.04% -- 3.69% -- 7.13% 

离

心

机 

800RT 2813 5.78  5.64  2.56% 5.49  5.15% 5.63  2.72% 5.49  5.15% 

1000RT 3516 5.95  5.87  1.34% 5.68  4.52% 5.86  1.50% 5.68  4.52% 

1200RT 4219 5.80  5.65  2.73% 5.51  5.02% 5.64  2.88% 5.50  5.16% 

COP平均衰减 -- -- 2.21% -- 4.90% -- 2.37% -- 4.94% 

 

4.3.3  供暖、空调水系统应采用闭式循环水系统（其中包括开式膨胀水箱定压的系统），是

因为闭式系统水泵扬程只需克服管网阻力，相对节能和节省一次投资。 

采用水蓄冷（热）的系统当水池设计水位高于水系统的最高点时，可以采用直接供冷供热

的系统（实际上也是闭式系统，不存在增加水泵能耗的问题）。当水池设计水位低于水系统的

最高点时，应设置热交换设备，使空调水系统成为闭式系统。 
 

4.3.4  空调水管道制式分为两管制、分区两管制、四管制；供暖水管道制式分为双管式和带

跨越管的单管式。 

集中空调和供暖水系统类型指直接供冷（热）还是间接供冷（热），以及直接供冷（热）

时水泵串联级数和输配系统（不包括冷热源和末端）流量是否变化。其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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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DB11/891中，已经从节能等方面对上述系统制式和类型的适用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和说明，本标准不再重复赘述。 
 

4.3.5  本条来源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由于冬夏季空调水系统流量及系统阻力相差很大，两管制系统如果冬夏季合用循环水泵，

一般按系统的供冷运行工况选择循环泵，供热时系统和水泵工况不吻合，往往水泵不在高效

区运行，且系统为小温差大流量运行，浪费电能；即使冬季改变系统的压力设定值，水泵变

速运行，水泵冬季在设计负荷下也可能长期低速运行，降低效率，因此不允许合用。 

如果冬夏季冷热负荷大致相同，冷热水温差也相同（例如采用直燃机、水源热泵等），流

量和阻力基本吻合，或者冬夏不同的运行工况与水泵特性相吻合时，从减少投资和机房占用

面积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合用循环泵。 

 

4.3.6  耗电输热比EHR-h和耗电输冷（热）比EC（H）R-a分别反应了供暖系统和空调冷热水

系统中循环水泵的耗电功率与建筑冷/热负荷的关系，对此值进行限制是为了保证水泵的选择

在合理的范围，以降低水泵能耗。公式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2012）相关条文整理并局部修改。对于公式中的参数取值，本标准仅摘录了适用

于北京（寒冷）地区的数值。 

1  公式右侧为限定值，计算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EC（H）R-a温差ΔT的确定，对于寒冷地区空调热水温差规定为15℃，与传统常采用的

10℃不同，主要是考虑到节省水泵能耗，而且实际证明采用此温差，按夏季选用的风机盘管

等末端设备的供热能力能够满足房间负荷的需求；如果设计时必须采用传统的10℃温差，将

需通过放大管径等手段减少管网阻力，或采用高效率水泵，才能满足限定值的要求。 

2）公式中∑L，对于居住建筑的供暖系统规定为室外管线总长度，但公共建筑往往在建筑

物内设置为本栋建筑服务的热源或热力站，室外管线较短或没有，因此∑L改为从热源机房计

算至该系统最远供暖末端设备（散热器或地面供暖的分集水器），包含室内管道阻力的B值也

随之相应调整。 

3）空调系统的∑L为“从冷热机房至该系统最远用户的供回水干管总输送长度”，一般计

算至最高最远层立管末端，各层水平管阻力也包含在 B值内。但空调水系统管道敷设很复杂，

例如：设于大面积单层或多层建筑时，各层管道也包含干管，且长度、管径远远超过 B值的

定值范围；宾馆等建筑的空调水管往往每间客房单设立管，水平支管阻力远小于 B值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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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因此，将∑L的定义修改为“空调冷热水系统从冷热机房出口计算至系统最远末端空调

设备”，考虑到风机盘管阻力远小于集中空调（新风）机组的阻力，因此“当末端为风机盘管

时管道长度减去 100m”，即风机盘管和 100m长的支管阻力与集中空调（新风）机组的阻力相

当，包含在 B值中。  

2  公式左侧为系统设计工况的计算值，其中水泵扬程H克服管网（包括管件）阻力和设备

阻力。管网阻力通过水力计算确定，冷源和末端设备阻力由产品提供的资料确定。但定型两

管制换热盘管产品的样本一般只提供名义供冷工况时的阻力（例如冷水机组和风机盘管的名

义供冷工况水流量都是供回水温度为7/12℃时的数值），当采用大温差或计算供热工况时，定

型产品在该设计工况时的阻力可按下式确定： 

Hfm=(Gfm/Gcm)
2  Hcm 

式中  Hfm——非名义供冷工况设备阻力（Pa）； 

      Hcm——名义供冷工况设备阻力（Pa）； 

      Gfm——非名义供冷工况设备流量（m3/h）； 

      Gcm——名义供冷工况设备流量（m3/h）。 

3  公式的适用范围： 

1）适用于直接串联系统的计算。 

2）当采用换热器间接换热时，换热器两侧一、二次水应视为独立的两个系统分别计算并

判定是否符合要求；水-水换热器对于一次系统视为末端，对于二次系统为机房设备。 

3）公式不适用于冰蓄冷乙二醇工质循环系统，即节能判断时不要求计算乙二醇系统的耗

电输冷比。 
 

4.3.7  本条针对空调水系统的流量调节，规定了水泵的设置原则。 

1  下列系统水泵不仅要求台数调节，还要求变速运行，目前已经成为系统动态控制、水

泵节电的重要环节。 

1）冷水机组变流量运行的一级泵系统，允许冷水机组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流量，在单台水

泵功率较大时水泵节能潜力较大。 

2）空调冷水二级泵或多级泵系统，以及采用二级泵的燃气锅炉直接供热水系统，由于直

接串联的一级泵和二级泵之间设置了平衡管，二级泵等负荷侧各级循环泵流量变化不影响冷

水机组或燃气锅炉的流量，因此根据负荷需求，要求水泵变速运行，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水泵

能耗。 

3）间接系统的换热设备不需要保持流量恒定，因此，空调水系统（均为双管变流量系统）

和供暖系统（输配系统为定流量运行的散热器供暖系统除外）都应该采用节能的水泵变速调

节方式；同时水泵变速还可以避免减少运行台数时，超流量运转的问题。 

2  当建筑物室内或户内均为单管跨越式定流量供暖系统时，可根据室外气候的变化，分

阶段改变系统流量（在本阶段内，运行的水泵仍为定流量），以节省水泵能耗。首先推荐设置

双速或变速泵。也可设置两台或多台水泵并联运行，通过改变水泵转数或运行台数进行系统

量调节；但仅进行台数调节且多台泵并联时，如果停止的水泵较多，由于系统阻力减小，运

行的水泵流量有可能超过名义流量较多，以至电机功率超过配置功率，因此必要时水泵可设

置自力式流量控制阀，以防水泵超负荷运行。 
 

4.3.8  高位膨胀水箱具有定压简单、可靠、稳定、省电的优点，应优先采用。从节能节水的

目的出发，膨胀水量应回收，例如膨胀水箱预留出膨胀容积，采用其他定压方式时将系统的

膨胀水量引至补水箱回收等。 
 

4.3.9  首先强调水系统设计时，应通过系统布置和选定管径减少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但实

际工程中常常较难通过管径选择计算取得管路平衡，因此只规定通过设计计算确实达不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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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要求时，可通过设置平衡装置达到空调水管道的水力平衡。 

水系统的平衡措施除调整管路布置和管径外，还包括根据工程标准、系统特性在适当位

置正确设置并正确选用可测量数据的水力平衡阀、自力式压差控制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具有流量平衡功能的电动阀等装置。 
 

4.3.10  集中空调和供暖冷热水水质问题一直比较突出，管道、阀门、散热器经常出现被腐

蚀、结垢和堵塞现象；尤其是设置热计量装置、自控阀、恒温阀等，对水质的要求更高；因

此保证水质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是实施供热节能设计和热计量的前提。 

供暖系统水质保证措施包括热源和热力站的水质处理、楼栋供暖入口和分户系统入口设

置过滤设备、采用塑料管材时对管材的阻气要求、非供暖期间对集中供暖系统进行满水保养

等。 

空调水系统也应采取类似的过滤措施。空调热水的供水平均温度一般为60℃左右，已经

达到结垢水温，且直接与高温一次热源接触的换热器表面附近的水温更高，结垢危险更大。

因此空调热水的水质硬度要求应等同于供暖系统，当给水硬度较高时，为不影响系统传热、

延长设备的检修时间和使用寿命，宜对补水进行化学软化处理，或采用对循环水进行阻垢处

理。 

4.4  空气处理和输送系统 

4.4.1  采用通风，尤其是自然通风消除室内余热余湿及其它有害物质，可以极大降低空气处

理的能耗。 

即使设置了能够进行冷却处理的空调系统，在室外空气状态适宜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开

窗等自然通风方式，或开启不对空气进行冷却处理的机械通风方式消除室内余热余湿，缩短

需要冷却处理的空调新风系统的使用时间，节省能源。 

局部排风中的热湿以及有害物质浓度大于全面排风，相同的风量可以获得更好的通风换气

效果。 
 

4.4.2  此条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相关条文整理。 

随着工艺需求和气候等因素的变化，系统对通风量的要求也随之改变。例如：变配电室等

发热量和通风量很大且全年需要通风的房间，随着室外气温和设备发热量的改变，消除余热

所需通风量可以随时增减；地下停车库随车辆运行的多少（CO 浓度的变化），车库系统可以

开停或改变风量；公共建筑的集中排风系统，随着一些区域的停止使用，风量和风压也应随

之改变。为节省运行能耗，这些系统的风机风量应能够根据需要改变风量。为节省投资，对

于要求不高的系统可采用双速风机，当系统为多台风机并联时，也可采用台数调节改变送风

量，但要与系统的工况变化进行校核。对于要求较高的系统，采用变速风机节能性更加显著，

但需要配置合理的控制系统。 
 

4.4.3  使用时间和温、湿度要求不同的空调区划分在同一空调风系统中，会给运行与调节造

成困难，同时也增大了能耗，为此强调应根据使用要求来划分空调风系统。 

   当一些局部区域的标准要求高于其他区域时，从简化空调系统设置、降低系统造价等原则

出发，二者可合用风系统，但应对标准要求高的区域进行处理。 

使用时间不同，或同时分别需要供冷和供热的区域，一般应按不同区域划分空调区，分别

设置风系统。当需要合用空调风系统时，应根据各空调区的负荷特性，采用不同类型的末端

装置（例如变风量末端等），以适应各空调区的不同要求。 
 

4.4.4  本条的目的一是推荐按最大送风温差确定送风量，减少送风机能耗，更主要的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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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处理过程中出现冷热抵消的不节能现象。热湿比一般的空调区域，根据焓湿图确定的最

大送风温差确定送风量，就可避免再热过程。现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2012中空调采用上送风时最大送风温差的允许范围摘录如下（不包括低温送风和地

板送风等下送风方式）： 
舒适性空调 工艺性空调 

送风口高度（m） 送风温差（℃） 室温允许波动范围（℃） 送风温差（℃） 

≤5.0 5～10 ＞±1.0 ≤15 

＞5.0 10～15 ±1.0 6～9 

  ±0.5 3～6 

  ±0.1～0.2 2～3 

温湿度波动范围要求严格的恒温恒湿空调区允许最大送风温差较小，不在限制再热的范

围之列。 

一些人员密集场所，常出现因热湿比小，根据焓湿图确定的最低送风温度（机器露点温

度）过低，最大送风温差超过允许范围，甚至无法确定机器露点；如最高湿度限制不严格，

可以适当提高空调区湿度设计参数，或采用二次回风等方式尽量避免再热。地板送风、置换

通风等送风方式要求送风温差较小，也可以采用二次回风方式。 

必须采用再热时，推荐采用废热（例如回收的冷凝热、排风热能等）和工业余热为热源。 
 

4.4.5   当全空气空调系统服务于多个不同新风比的空调区时，系统新风比如按新风比最大

的房间的数值作为整个空调系统的新风比，将导致系统新风比过大，浪费能源。采用条文中

的计算公式将使得各房间在满足要求的新风量的前提下，系统的总新风比最小，可以节约空

调系统空气处理的能耗。 

 

4.4.6  在土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使系统能够实现 100%全新风运行，以更大限度地

减少冷机能耗。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必须满足本标准第 4.4.7条规定的最低限值要求。 

排风设计要注意排风量与新风量的匹配，避免出现室内正压过大影响新风量等情况。 

 

4.4.7  强制性条文 

在过渡季，空调系统采用增大新风比尤其是全新风运行，可以有效地改善空调区内空气

的品质，大量节省冷却空气所消耗的能量，应该大力推广应用。全空气定风量空调系统具有

设备集中、便于维修和管理等优点，也易于改变新、回风比例，必要时可实现全新风运行从

而获得较大的节能效益。变风量系统连续调节新风比比较困难，但设最大和最小两挡或三挡

是容易实现的。本条针对舒适性全空气空调系统的节能潜力作出了规定（不包括有恒温恒湿

或洁净要求等工艺性空调系统），对定风量系统和变风量系统均适用。 

1  建筑物各系统的新风比可有大有小，但对于一般空调区域，所有系统的总新风比应达

到 50%及以上。 

2  人员密集的大空间系指进行空调负荷计算时，空调区域内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不

大于 5m2/人的商场、剧场、会议厅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运行总新风比宜达到 100％。

由于受土建条件的限制，每个系统均要求达到 100％或 70%的最大运行总新风比有一定的困

难，本条只强制总新风比达到 70％的要求。 

3  在室外空气的焓值低于室内设计值的条件下，直接利用室外新风担负内区冷负荷，是

最经济实用的方法。对于一般工程，内区各系统最大新风比达到 70％时，均能满足供暖季完

全利用新风作冷源的要求，因此条文中规定内区采用全空气系统时，可达到的最大新风比应

不低于 70％。对于条文第 3 款的“最大总新风比”：同一空间有几个空调系统时，为该空间

所有空调系统汇总后的最大新风比；多个房间共用一个空调系统时，即为该系统的最大新风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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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需要建设开发单位和建筑师在建筑空间以及新、排风进出口位置及其面积等方面，给

予支持和配合，才能够得以执行。如设计中出现确实不能满足本条 1、2款要求的情况，例如

高层建筑最大新风量风道占据的面积过大无法解决等，允许通过空调系统的权衡判断突破。 

 

4.4.8  变风量空调系统一般指一次风集中处理，分散设置末端变风量装置的形式。一些人员

密集场所的大空间也有采用不设分散的末端变风量装置，根据室内温度“整体变风量运行”

的形式。无论哪种形式，本条规定对空气处理机组内的系统送（回）风机提出节能要求。风

机变风量的多种途径和方法中，变频调节转速的节能效果最好，所以规定采用。 

在商场、展览馆、会议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由于人员的流动性，同时停留的人数变化较

大，其空调系统虽然为定风量运行，若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根据人员变化手动或自动控制

分阶段改变系统风量，其节能效果是较明显的。如系统设置多台并联风机，单台风机的风量

不超过 10000m3/h，则可通过台数调节改变系统送风量。 

同样，适应送风量变化的排风机，根据新风量的变化规律和风机配置，可以采用双速或变

速风机，也可采用台数调节。 
 

4.4.9  符合本条采用直流式（全新风）全空气空调系统的情况举例： 

变配电室等发热量很大的房间，最高室温限值远高于北京地区夏季室外温度，一般应采

用直流式通风消除余热，但需要风量很大；机房设置在地下室时，因土建条件不能满足条件

而设置空气冷却设备，以减少通风道尺寸。 

厨房炉灶间所需排风量很大，且炉灶油烟等不允许空气循环使用。 

游泳池由于氯气等的存在，一般采用直流系统。 

全空气空调系统最小新风比≥50％即新风量较大，此时采用直流式（全新风）空调系统

并设置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虽然会增加风机的能耗，但只要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

效率较高，则比较容易做到与利用 50％及以下回风时的节能量相当。采用直流系统做法可获

得更好的室内空气品质，在发生流行性疫病时尤其适用，国外在人员密集最小新风比较大的

场所采用直流加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系统已较多，因此允许采用。 

除此之外，一般全空气空调系统不应采用冬夏季空气处理能耗较大的直流式（全新风）

系统，而应采用有回风的空调系统。 
 

4.4.10  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装置包括风机盘管、多联机组和水环热泵的室

内机等。整个空调系统的舒适度和节能潜力，新风是重要影响因素。在过渡季或需全年供冷

的内区冬季增加新风量，可以作为消除建筑物余热的冷源，减少制冷设备开机时间。 

所谓“新风系统宜具备可在各季节采用不同新风量的条件”，是指新风处理机组的风机宜

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或进行台数调节，并对应于新风量的增大和满足室内允许正压值规定，

进行相应的排风系统配置，并应同时做好气流组织设计。 
 

4.4.11、4.4.12  关于排风热回收的强制性条文。 

北京地区室外和室内空气温度或焓值差距较大，尤其是寒冷的冬季，经一些工程的实际

应用和计算表明，采用排风热回收有明显的节能效果。空调系统具有一定规模时热回收比较

有意义，因此新风量较小时本标准不作规定。另外，对有回风的全空气系统设能量回收装置

实施难度更大，因此也暂时不作要求。 

4.4.11条的“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设备”是指风机盘管机组、多联机和

水环热泵系统的室内机、窗式或分体式空调机、冷暖辐射设施等设备。采用此类末端设备时，

采用开窗无组织进风将无法控制新风量，容易造成能源的浪费或达不到卫生要求，一般设独

立新风系统。考虑到实施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标准只要求相当于全楼总新风送风量的25％

的部分排风必须进行能量回收。但设置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设备本身和排风收集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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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占据较大的空间和机房面积，需要建设开发单位和建筑师给予支持和配合，才能够得以执

行。如设计中出现确实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允许通过空调系统的权衡判断突破。 

4.4.12条的“全空气直流式集中空调系统”，工程中常见的主要是游泳馆和人员密集、

新风比很大的场所（本标准第4.4.9条5款的情况）。直流式系统比有回风的系统费能，因此

要求每个系统均应设能量回收装置且参与能量回收的排风量比例也较大。条文中排风量为总

送风量的75%是考虑下列因素制定的：①保持空调区域的正压和一些零散排风收集较困难； ②

4.4.14条规定的，能量回收系统排风量与新风量的比值R最低值要求为为0.75。 

上述2条中“全楼总新风送风量”和“全空气直流式集中空调系统总送风量”均不包括本

标准第4.4.13条的不适宜回收排风能量房间的“新风送风量”或“送风量”。 
 

4.4.13  条文 1 款中“排风中有害物质浓度较大的房间”指厨房、吸烟室、产生有害物质的

实验室等。这些房间一般为负压，需要直接向这些房间补新风时，补风量不计入“总新风送

风量”。如果一部分或全部补风量由其他房间补入，计算“总新风送风量”时，送入其他房

间的新风可扣除补入负压房间的风量，其数值可按负压房间的排风量计算。 
 

4.4.14  本条是对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选用及系统设计的相关规定 

1  《国家标准《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2007中，对其交换效率规定如下： 

类型 
交换效率 （％） 

制冷 制热 

焓效率 >50 >55 

温度效率 >60 >65 

其中焓效率适合全热回收装置，温度效率适合于显热回收装置，规定工况为： 

1）制冷工况：排风进风干球温度27℃、湿球温度19.5℃，新风进风干球温度35℃，湿球

温度28℃； 

2）制热工况：排风进风干球温度21℃、湿球温度13℃，新风进风干球温度5℃，湿球温

度2℃； 

3）排风量与新风量的比值R=1。 

设计人应优先选用效率高的能量回收设备。并根据处理风量、新排风中显热量和潜热量

的构成，以及排风中污染物种类等因素确定能量回收装置的类型。国家建设标准设计图集

06K301-2《空调系统热回收装置选用与安装》对常用能量回收装置性能（包括效率和内部漏

风率范围等）、适用对象、构造等有详细介绍。 

2  当排风量与新风量的比值R过大（新风量小于排风量）时，不能充分吸收排风热量，

效率较低；当R过小（新风量大于排风量）时，虽然新风吸收排风的热量充分，效率较高，但

在北京寒冷的冬季很容易结露结霜，设计的热回收装置在实际工程中常不能正常运行，R过小

是主要原因之一； R=1时，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经济和技术性最合理；因此R应接近1，规定

R=0.75～1.33。 

3  在寒冷的冬季如果结露会出现结霜危险，影响系统工作，尤其在R偏小时更容易出现

结露结霜现象。经过计算，北京城区散湿量一般的空调区（例如t=20℃、ψ=30%），在冬季

设计工况下，R=1时如采用全热能量回收装置，一般不会结露；采用显热能量回收装置则有可

能结露，此时可适当减少参与能量回收的新风量（不参与热回收的新风不经过热回收装置或

另外设置新风处理机组），新风量减少以R=1.33为限，否则热回收效率降低过多，R=1.33时

一般散湿量的空调区在设计工况下都可以避免冬季结露。对于散湿量较大的空调区，例如游

泳馆等，即使R=1.33仍然有冬季结露危险。运行中常采用避免结露的控制措施：有旁通的系

统可关闭热回收支路，打开旁通支路；如果工程允许，可暂时停止送排风机的运行等。但产

生霜冻取决于低温持续时间、空气流量、空气温湿度、热回收器芯体温度和传热效率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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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防霜冻温度取值较难确定，而且停止风机运行也影响使用。为了保证空调系统在绝大

部分时间能够正常工作，规定应通过防结露校核计算，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

于等于100%，应设置预热装置。 

4 “冬季也需要除湿”，系指如游泳馆等室内有大量散湿量的空调区域。 

5 “新风与排风不应直接接触”，一般是指排风污染物浓度较高，或进风洁净度要求较

高的场合。新风与排风不应直接接触的系统，应根据防污染要求的严格程度采用适合工程要

求的热回收装置。 

 

4.4.15  所谓“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一般是指连续使用超过3 h及以上的房间。“不设置

有组织集中送新风的空调区”,指这些区域或房间采用了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

端设备（风机盘管、多联机系统的室内机等）进行空气调节，但不设置经过冷热处理的集中

新风系统，拟依靠门窗进行自然通风。这类工程的实际使用经验证明，空调时房间长期关闭

门窗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卫生要求，因此新风负荷存在、并且是由室内空调末端设备负担的，

但新风量不能保证满足人员新风量的要求，也有可能超标，而且无法进行能量回收。因此，

工程设计不提倡空调时采用无组织的自然通风方式，必须采用时可根据情况设置双向换气装

置进行能量回收，有较大的节能效果。 

双向换气装置一般适用于房间数量不多，但人员长期停留、室内空调末端开启时需要通

风换气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由于工程规模较小、建设方对设计标准要求较低等原因，工

程设计时整体不设置有组织集中送新风的空调系统。无论这些房间有多少、工程规模的大小，

均推荐所有房间采用双向换气装置进行能量回收。 

当工程或系统规模较大时,则规定人员密度相对较大的部分区域应设置双向换气装置进

行能量回收。将工程或系统的规模界限定为人员所需总新风量40000m3/h,并将应采用双向换

气装置的最小风量比例定为25%，与本标准第4.4.11条集中新风系统排风热回收的强制性规定

对等。 

目前常用的“具有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的工作原理是排风和新风进行全热或显

热交换。还有一种双向换气装置，排风和新风不直接进行热交换，原理是室外空气通过压缩

制冷/热泵循环的蒸发器降温、或通过冷凝器加热后送入室内；夏季新风通过蒸发器降温，冷

凝器向温度相对较低的室内排风释放热量；冬季新风需冷凝器加热时，蒸发器从温度相对较

高的室内排风吸取热量；因此，制冷/热泵机组的制冷、制热性能系数均较高，相当于回收了

排风中的能量。目前产品的风量范围大致在4000m3/h之内；如果各房间分别采用较小风量的

设备，与设置了“具有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等效；如果采用大风量设备向多个房间

送新风，并收集多个房间的排风作为冷热源，则属于“集中有组织送新风”的空调系统范畴。 
 

4.4.16  与风机连锁的电动风阀有两个作用，一是并联风机之间互相防回流，二是防止室外

冷、热空气侵入，本条仅从后者的节能角度作出规定。通风空调系统即使在停用期间，室内

外空气的温湿度仍相差较大，受空气压力作用，流入或流出室外都将造成大量冷热损失，北

京地区严重时还会结露和冻裂水管。为减少冷热损失和防冻，规定应采用电动密闭风阀（不

采用不严密的机械式防回流阀），密闭风阀的漏风量不大于0.5%。 
 

4.4.17  国家标准《空气过滤器》GB/T14295-2008中规定：粗效过滤器的初阻力小于或等于

50Pa（粒径大于或等于2.0μm，效率不大于50%且不小于20%）；终阻力小于或等于100Pa。中

效过滤器的初阻力小于或等于80Pa（粒径大于或等于0.5μm，效率不大于70%且不小于20%）；

终阻力小于或等于160Pa。 
 

4.4.18  本条提出设计中减少系统阻力和风机能耗的具体措施。这些具体措施对风机能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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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空调通风效果影响很大，许多工程都未能按要求设计、施工，出现问题的情况很普遍甚

至很严重。有的系统阻力很大风机能耗很大，有的未详细进行阻力计算尤其是对局部阻力估

计不足，所选风机压头过小使系统风量不足。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1）暖通专业未能认真进行风管设计或施工单位未按设计施工，例如滥用断面风速很大的

矩形箱式管件（所谓的“静压箱”）代替弯管、变径管、三通等管件等，使局部阻力巨大。 

2）建筑专业设计的空调机房布局或新风采风口、排风口位置不合理，致使通风管道过长；

或未能为机电管道提供合理的布置空间，出现风管长短边比过大、管件尺寸和连接不符合规

定、风速过大等不合理现象。 

因此，应通过暖通和建筑设计、施工单位、建筑开发单位的共同努力，尽量按条文中的

各项规定进行风管设计并提供设计条件，才能做到风管系统的节能并保证设计质量。 

条文中的推荐风速来源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主

要基于经济流速和防止气流在风管中产生再噪声等因素，控制风速对于减少系统阻力也是关

键措施，因此在本标准中做出规定。 

 

4.4.19  计算风系统的单位风量耗功率Ws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系统设计工况下的阻力以减少

风机全压值P，另外还鼓励采用效率ηf高的风机。 

影响风系统阻力的因素与建筑布局和空间有很大关系，因一些建筑的全局因素限制，使

风系统作用半径较长，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增大风管尺寸减少风速，因此更需要建筑专业和建

设单位共同为降低Ws提供相应的条件。  

实际工程的风系统阻力很难准确计算，主要原因是产生局部阻力的风管管件不像水系统一

样是标准化的工厂产品，设计和施工制作的随意性很大，很多管件至今还没有相应的局部阻

力系数技术资料，工程计算中估算的成分较多。 

目前Ws限值的系统形式和建筑类型还不十分完全，一些复杂系统还无计算方法。而且一个

工程中的风系统数量也非常多，全部要求计算Ws值难度很大。 

基于上述原因，仅将Ws的计算公式和限值作为计算方法提出，有条件时可以采用，但不强

制要求。 
 

4.4.20  在一些空调工程中，采用砖、混凝土、石膏板等材料构成土建风道。由于漏风严重

和蓄热量大，能量浪费严重、难以进行系统调试、影响空调效果，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 

但是，当确实受条件限制，例如采用下送风方式时，需要使用一些局部的土建式封闭空

腔作为送风静压箱，对这类土建风道或送风静压箱提出严格的防止漏风和绝热的要求。 

为防止漏风可采用现浇混凝土风道，采用砖风道时宜内衬钢板。 

4.5  末端装置 

4.5.1  本条的目的是倡导按房间负荷需要，确定散热器片数、地面辐射供暖加热部件的间距

或数量等；风机盘管等空调末端设备虽然有规格限制并应同时满足冬夏需求，也不应过分放

大。目前工程中常有为施工方便不按冷热负荷计算结果设置末端设计装置，或根本没有按本

标准4.1.3条的强制性要求进行负荷计算的情况发生，例如地面辐射供暖各房间采用同一间距

或满铺供暖板等，将带来以下问题，对节能不利： 

1）提高工程造价； 

2）容易造成各房间冷热不均； 

3）即使采用自动控制，设置的末端装置供冷供热能力与房间冷热负荷相符也是基本要求，

自控仅是实际运行与设计工况不符时的补充手段，当末端装置严重过量时调节品质很差。 

 

4.5.2  散热器罩影响散热器的散热量、散热器恒温阀对室内温度的调节、热分配表分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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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而且由于罩内空气温度远远高于室内空气温度，从而使罩内墙体的温差传热损失

大大增加，因此散热器应明装。必须设置散热器罩的场所，指公共建筑中局部有幼儿园等需

保证安全的极少数特殊场所，应采用感温元件外置式的恒温阀。 

 

4.5.3  由于屋顶传热量较大，或者当吊顶内发热量较大以及吊顶至楼板底的高度超过1.0m

的高大吊顶空间，风机盘管等末端装置若采用吊顶内回风，使空调区域加大、空调能耗上升，

不利于节能。 

4.6  监控和计量 

4.6.1  为了节省运行中的能耗，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应配置必要的监测与控制。但实际情况

错综复杂，本条提出总的原则和监控基本内容，设计时应结合具体工程情况，通过技术经济

比较，合理确定具体的配置内容。监控设计的相关规定见《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GB50736第9章。 

 

4.6.2   强制性条文 

集中供暖系统热源水温一般比空调冷热源水温高，调节范围大，且以供暖为主时冬季热

负荷大小基本与室外温度的高低成反比关系（受室内发热量的影响较小），根据室外气象条件

自动调节热媒温度节能效果显著，因此仅对集中供暖系统热源提出强制性要求。本条与《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的要求一致，具体做法见该标准相关条文及说明。 

 

4.6.3  本条是对冷热源系统控制中的节能配置要求。 

1  对系统的冷热量瞬时值和累计值进行监测，是对冷热源系统控制调节和能量计量的前

提。 

2  以前许多工程采用总回水温度控制冷水机组运行台数，但由于冷水机组的最高效率点

通常位于该机组的某一部分负荷区域，因此采用冷量控制的方式比采用温度控制的方式更有

利于冷水机组在高效率区域运行而节能，是目前最合理和节能的控制方式。但是，由于计量

冷量的元器件和设备价格较高，因此规定在有条件时(如采用了DDC控制系统时)优先采用此方

式。同时，台数控制的基本原则是：(1)让设备尽可能处于高效运行；(2)让相同型号的设备

的运行时间尽量接近以保持其同样的运行寿命(通常优先启动累计运行小时数最少的设备)；

(3)满足用户侧低负荷运行的需求。 

   3  目前绝大多数空调和供暖水系统控制是建立在变流量系统的基础上的，冷热源的供回

水温度及压差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确保供暖空调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当供回水温差

过小或压差过大时，会造成水泵能耗增加，甚至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必须加以监控。回水温

度（由用户侧决定)主要是用于监测及高(低)限报警。对于冷冻水和锅炉直接供热系统，其供

水温度通常是由冷水机组或锅炉自身所带的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当采用换热器供热时，供水

温度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进行控制；如果采用其他热源装置供热，则要求该装置应自带供水

温度控制系统。 

4  空调供暖的供水温度小于等于60℃时，也可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室外气温的变化，改变

自控系统供水温度的设定值，但不做强制性规定。 

5  机房群控是冷热源设备节能运行的一种有效方式。例如：离心式、螺杆式冷水机组在

某些部分负荷范围运行时的效率高于设计工作点的效率，因此简单地按容量来确定运行台数，

并不一定是最节能的方式；在许多工程中，采用了冷热源设备大小搭配的设计方案，采用群

控方式，合理确定运行模式对节能是非常有利的。又如，在冰蓄冷系统中，根据负荷预测调

整制冷机和系统的运行策略，达到最佳移峰、节省运行费用的效果，这些均需要进行机房群

控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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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从节能观点出发，较低的冷却水进水温度有利于提高冷水机组的能效比，因此尽可能

降低冷却水温对于节能是有利的。但为了保证冷水机组能够正常运行，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

性，通常冷却水进水温度有最低水温限制的要求。为此，必须采取一定的冷却水水温控制措

施。通常有三种做法：（1）一台（组）冷却塔设置多台风机时调节风机运行台数；（2）调节

冷却塔风机转速；（3）供、回水总管上设置旁通电动阀，通过调节旁通流量保证进入冷水机

组的冷却水温高于最低限值。在（1）、（2）两种方式中，冷却塔风机的运行总能耗也得以降

低，应优先采用；其中设置双速风机或变频风机的方法可以改变风机风量控制冷却量和水温，

对夜间采用半速或低速运转控制噪声也有优势。方式（3）可在采用前述方式后仍然水温过低

时采用，控制进入冷水机组的冷却水温度在设定范围内，是冷水机组的一种保护措施。在停

止冷水机组运行采用冷却塔供应空调冷水时，为了避免冷水冻结并保证空调末端所必需的冷

水供水温度，旁通阀的开闭可通过最低和最高水温进行开关控制。 

冷却水系统在使用时，由于水分的不断蒸发，水中的离子浓度会越来越大。为了防止由

于高离子浓度带来的结垢、影响机组热交换效率等种种弊病，必须及时排污。排污方法通常

有定期排污和控制离子浓度排污。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采用自动控制方法，其中控制离子浓度

排污方法在使用效果与节能方面具有明显优点。 

   

4.6.5  无论是冷水机组变流量运行的一级泵、直接串连供冷/供热的二级泵或多级泵系统的

二级泵等负荷侧各级循环泵，还是间接供冷或供热的二次侧循环水泵，均应通过自动控制调

节系统流量。 

1  并联运行的一组水泵应同步进行变速调节，是为了避免出现扬程不一致的大小水泵并

联运行时的不完全并联现象。 

水泵转速可采用以下三种压差控制方式： 

1)控制变速水泵附近主供、回水管道的压差信号恒定。由于信号点的距离近，该方法易于

实施。但水泵基本为定压差运行，只改变流量未改变扬程，末端设备仍然超流量，节能效果

不够好。另外，空调冷水二级泵系统常发生负荷侧二级泵水量大于冷源侧一级泵水量，大量

系统回水通过平衡管混入供水，使空调冷水水温过高的现象，二级泵定压差运行也是导致这

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 

2)控制变速水泵所负担环路中最不利末端压差恒定，即取各个远端支管上有代表性的压差

信号，如有一个压差信号未能达到设定要求时，提高二次泵的转速，直到满足为止；反之，

如所有的压差信号都超过设定值，则降低转速。这种方法水泵为变压差运行，供回水压差值

和供出的流量更接近空调末端设备的负荷要求，但信号传输距离远，要有可靠的技术保证。 

3）当技术可靠时，也可取变速水泵附近主供、回水管道的压力信号采用变压差控制方式，

即根据末端设备水阀开度情况，对控制压差进行再设定，尽可能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降低二

级泵或二次泵的转速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总之，2）、3）两种控制方式都可使水泵变压差运行，在保证使用效果的前提下，比方式1）

的定压差运行节能效果更好。 

对于三级泵空调系统中负担各用户共用输送干管阻力的二级泵，其压差测点则只能设在最

不利用户二级泵和三级泵负担阻力的分界处。 

2  在运行过程中，宜根据系统所需要的流量，并考虑水泵应工作在该转速下的高效区进

行台数控制。例如三台并联水泵，设计总流量是300%，现在仅需要180%流量，为设计总流量

的0.6倍；此时如果管路阻力特性不变，需要的扬程约是设计值的0.36倍，此时仍开三台泵，

每台转速（流量）为设计值的0.6倍，则水泵工作点为仍为该转速的效率最高点；而如果管路

阻力特性加大，需要的扬程仍保持或接近设计扬程，则开两台泵，每台转速（流量）为90%，

工作点可能比开三台泵更接近效率最高点。因此，推荐根据系统所需流量和扬程（结合压差

测量）确定水泵工作点，与水泵曲线的高效区进行比较，控制其运行台数，使水泵工作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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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区域，达到节能的效果。 

 

4.6.6  强制性条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空调供暖、制冷的公共建筑

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用户能够根据自身的用热需求，利用空调供暖系统中的调节阀

主动调节和控制室温，是节能的重要前提条件。 

室内供暖、空调设施如果仅安装手动调节阀、手动三速开关等，对供热、供冷量能够起到

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因缺乏感温元件及动作元件，无法对系统的供热量进行自动调节，节能

效果大打折扣。 

对于散热器和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主要是设置自力式恒温阀、电热阀等，住宅分户整体控

温时还可采用温度控制的通断阀，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的相关规定。 

不同空调系统的形式，采用的室温调控方式也不相同，具体控制方式见《民用建筑供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的相关规定。 

应设置室温自动调控装置的规定仅限于主要供暖和空调区域，不包括供暖温度要求很低

的附属用房。 

当室内同时设有几种供暖空调设施时，自控依靠主要供暖空调设施完成即可，对于作为

值班供暖的散热器和辐射供暖地面等，因其常设置在高大空间内，自力式恒温阀位置不能正

确反映室温，或难以在代表性的部位设置温度传感器，且独立运行时室温较低对节能影响不

大，与空调系统联合运行时室温可由空调设备自动控制，因此非主要设施不必须设置室温调

控装置。 

 

4.6.7  控制风速的三速开关是常见的风机盘管的调节方式，由使用人员根据自身的体感需求

进行手动的高、中、低速控制。对于大多数建筑来说，这是一种比较经济可行的方式，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冷、热量消耗。 

集中冷源的空调系统，风机盘管常采用温度自动控制水路电动两通阀开闭的方式，也有

采用温度自动控制风机启停方式的。由于以下原因，本标准规定采用前者： 

1）后者不能保证房间的气流组织，温控精度相对较差。 

2）空调末端设备如果不装设水路调节阀或设水路分流三通调节阀（已经很少采用），而

空调冷（热）水循环泵通过台数调节或变速运行流量减少时，系统总流量减少很多，但仍按

比例流入不需供冷（热）的末端设备或流过三通阀的旁路，会造成供冷（热）需求较大的末

端设备的供冷（热）不满足要求。当水泵为定流量运行时，由于水泵运行台数减少、尽管总

水量减小，但无电动两通阀的系统其管网曲线基本不发生变化，运行的水泵还有可能发生单

台超负荷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事故，因此规定应设置温控水路两通电动阀，使系统变流量

运行。 

    

4.6.8  本条为空调风系统(包括空调机组和新风机组)的基本监控内容规定： 

1  空气温湿度监测和控制是空调风系统监控的一个基本要求，控制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

况： 

1）空调区内设置对室内空气进行冷/热循环处理的末端装置时，室内温度由末端装置控

制。独立的新风系统通常通过调节冷却器或加热器水路电动阀，控制送风温度相对恒定。当

新风负担室内潜热冷负荷（即湿负荷）时，送风温度应根据室内湿度设计值确定。冬季加湿

一般控制送风（或典型房间）的相对湿度。 

2）带回风或直流式定风量空调系统中，通常通过调节冷却器或加热器水路电动阀，改变

送风温度使室内(或回风)温度相对恒定，并通过冬季加湿和夏季冷却处理控制室内（或回风）

的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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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风量空调系统，通常通过调节冷却器或加热器水路电动阀，控制送风温度相对恒定，

冬季加湿一般控制送风湿度。 

4）在温、湿度同时控制的过程中，应考虑到人体的舒适性范围，防止由于单纯追求某一

项指标而发生冷、热相互抵消的情况。如不具备湿度控制条件时，舒适性空调的相对湿度可

不作控制。 

2  根据本标准第 4.4.7条的规定，舒适性全空气空调系统设计应使新风比可调。变新风

比可以随时根据室外空气状态进行连续调节，也可设最大和最小两挡或三挡按季节进行阶段

调节，变风量系统采用连续调节新风比比较困难一般采用后者；无论哪种调节方式，推荐采

用自动控制方式。对于北京地区夏季室外空气状态，工况的判别方法可以采用固定温度法、

温差法、固定焓法、电子焓法、焓差法等（北京地区不能采用温差法），理论上焓差法的节能

性最好，但该方法需要同时检测温度和湿度，湿度传感器误差大、故障率高，需要经常维护，

在国内外的实施效果不够理想；而固定温度法适合北京地区且工程中实施最为简便。因此本

条对控制方法不做限定。 

3  采用风机变速是变风量系统最节能的方式。尽管风机变速的做法投资有一定增加，但

对于采用变风量系统的工程而言，这点投资应该是有保证的，其节能所带来的效益能够较快

地回收投资。风机变速可以采用的方法有定静压控制法、变静压控制法和总风量控制法，第

一种方法的控制最简单，运行最稳定，但节能效果不如后两种；第二种方法是最节能的办法，

但需要较强的技术和控制软件的支持；第三种介于第一、二种之间。就一般情况来说，采用

第一种方法已经能够节省较大的能源。但如果为了进一步节能，在经过充分论证控制方案和

技术可靠时，可采用变静压控制模式。 

 

4.6.9  通风系统的风机按本标准4.4.2条的要求设置时，对通风设备的自动控制可以在气候

凉爽、房间发热量或污染物不大等情况下使设备不满负荷运行，既可节约电能，又能延长设

备的使用年限。举例： 

1） 以排除房间余热为主的通风系统，例如变配电室，根据房间温度控制通风设备运行台
数或转速。 

2） 公共建筑的集中排风系统，共用排风机根据各区域的排风扇或风阀开启数量，改变共
用风机运行的台数或转速。 

 

4.6.10  二氧化碳并不是污染物，但可以作为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指标值。当房间内人员密

度变化较大时，如果一直按照设计的较大的人员密度供应新风，将浪费较多的新风处理用冷

热量。要注意的是，如果只变新风量、不变排风量，有可能造成部分时间室内负压，反而增

加能耗，因此排风量也应适应新风量的变化以保持房间的正压。 

 

4.6.11  对于居住区、办公楼等每日车辆出人明显有高峰时段的地下车库，采用每日、每周

时间程序控制风机启停的方法，设备投资不多且节能效果明显。在有多台风机的情况下，也

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启停不同的运行台数的方式进行控制。 

采用CO浓度自动控制风机的启停或运行台数，有利于在保持车库内空气质量的前提下节

约能源，但由于CO浓度探测设备比较贵，因此适用于高峰时段不确定的地下车库在汽车开、

停过程中，通过对其主要排放污染物CO浓度的监测来控制通风设备的运行。 

 

4.6.12 强制性条文。在冷热源机房进行能量和水量计量有助于分析能耗构成、寻找节能节水

途径，选择和采取节能节水措施。 

 

4.6.13  强制性条文，与北京市《供热计量设计标准》DB11/1066一致。 

1  热量测量装置专指设于热源和热力站的热量表和其他可测量热量的装置，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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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为贸易结算用表，用于产热方与购热方贸易结算的热量计量，如热力站供应某个公

共建筑并按表结算热费，此处必须采用经过检定和符合《热量表》CJ128 测量精度要求的产

品。 

另一类为企业管理用热量测量装置，用于计算锅炉燃烧效率、统计输出能耗，结合楼栋

计量计算管网热损失等等，此处的测量装置不用作热量结算，采用的热量测量装置的计量精

度可以放宽，例如采用孔板流量计或者弯管流量计等测量流量，结合温度传感器计算热量。 

2  作为热量结算终端对象的公共建筑，有可能一个建筑物是一个结算对象，也有可能一

个建筑群是一个结算对象，还有可能一个建筑物中各部分归属于不同的使用单位。用户与供

热单位可进行协商共同确定热量结算点的位置，并在此为各用户单位装设热量表。对于新建

建筑，在设计阶段难于确定归属于不同的单位的各部分，不强制要求按用户设置热量表，可

在热力入口或热力站设置热量表，并以此作为热量结算点，各用户采用热分摊方式，对分摊

方法不做硬性规定。 

 

4.6.14  “热量计量装置”包括用于供热系统管理监测的热量测量装置、用于热量结算点计

量热量的热量表，以及用于热分摊的所有仪表和设备。北京市地方标准《供热计量设计标准》

DB11/1066 对热量计量装置的选择、安装等均有详细规定，并要求热量表应具备数据存储和

远传通讯功能，建筑物热量结算点热计量和住宅分户热计量（分摊）应设置数据采集和远传

系统。 

 

4.6.15  强制性条文。 

与热源计量的目的一样，冷源的量化管理可以检验冷源系统的运行效率，也是节约能源的

重要手段，因此要求进行计量。但对采用何种计量装置没有规定，例如可以结合冷源设备供

冷量调节的自控监测设备对供冷量进行计量。 

按照冷量用量计收供冷费用，既公平合理，更有利于提高用户的节能意识。由于空调供

冷系统及冷量计量的复杂因素较多，仅对采用区域冷源的楼栋要求设置冷量计量装置，对结

算和分摊方法不做硬性规定。 

4.7  空调系统节能判断 

4.7.1  本条是判断暖通系统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规定，分为直接判定和权衡判断两种情况： 

1  附录D.2给出了直接判定建筑的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设计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

内容。其中不仅包括第4章的所有强制性规定，还包括权衡判断计算需要的数据和个别除强条

之外的重点条文。填写和提交这些表格的目的是便于进行设计和审查人员判定暖通系统是否

节能，并为权衡判断计算提供数据。因此无论是否需要进行权衡判断，工程节能设计都应填

写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 

2  自200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颁布以来，“全空气系统采用变

新风比并应达到最大新风比要求”和“集中新风系统设置热回收装置”就是强制性要求。本

版修订的标准对建筑节能率提出更高的要求，空调系统的贡献占很大份额，因此保持了原有

的相应强制性条文。但在标准执行过程中，反映在一些情况下完全满足上述两项要求较困难。

为增加设计的灵活性，并保证必须的节能率，允许在不满足该强制性条文要求时，通过加强

其他节能手段来弥补不足，即通过权衡判断计算判定系统设计是否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节能要

求。参与计算，即可以提高节能标准弥补不足的项目有： 

1）制冷机组性能系数COP或EER； 

2）冷却水系统能耗指标，即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 

3）供暖水输送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 

4）空调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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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类全空气系统最大总新风比； 

6）进行空气能量回收（包括设置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的排风量占总新风量/

送风量的比例。 

 

4.7.2  空调系统权衡判断采用的“参照系统对比法”，是以工程采用的，并与本标准中各项

相关规定的限值一致的空调供暖系统为“参照系统”，计算各“实际系统”与“参照系统”的

冷热源全年综合能耗比值，当比值≤1时，判断为节能系统。 

权衡判断的目的是进行“比较”，而不需要准确计算全年能耗的绝对值，因此为了减少计

算的复杂性，只计算会对权衡判断产生显著影响的项目，Ek和Ekc包括下列主要能耗： 

1） 热源和制冷机组能耗； 

2） 空调冷热水和供暖水循环泵的能耗； 

3） 当冷源设备采用冷却塔释冷时，还包括冷却泵和冷却塔的能耗。 

 

4.7.3  参照系统是作为权衡判断计算用的假想基准系统，除本条1～10款各项计算参数须满

足本标准规定的限值要求外，其他均与所设计建筑一致。 

 

4.7.4  规定空调系统权衡判断应采用本标准提供的软件进行计算，是为了统一计算方法，保

证计算结论的正确性。以下对本标准提供的计算软件进行说明。 

一、冷热源的全年综合能耗Ek、Ekc计算 

Ek、Ekc=1制冷设备能耗 + 2热源能耗 + 3冷却水系统能耗 + 4空调供暖水输送系统能耗 

1  制冷设备能耗的计算过程和思路： 

 
1）  空调系统冷负荷计算 

（1）建筑物室内负荷 

为减少模拟计算的工作量，软件提供了各类型建筑的单位面积全年空调室内负荷曲线，

其特点是建筑热工参数符合本标准的各项限值规定，热扰及其系统的作息时间规律符合该类

型建筑的特征。根据负荷曲线和建筑面积，可以计算出典型建筑物空调全年逐时室内冷负荷

负荷和热负荷。 

（2）新风冷负荷 

根据各空调系统新风量和典型气象年气象参数进行逐时计算。由于变新风比运行和新风

热回收的能量的影响，新风负荷值相对于室内冷/热负荷值，可能是正值、负值或零值。 

（3）空调系统冷负荷 

用新风负荷统一对建筑物室内负荷曲线进行修正，得到建筑物空调系统的全年逐时总负

荷曲线。图2为某工程供冷季某日的“室内负荷”曲线和“新风负荷修正后的空调系统负荷”

曲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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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冷设备能耗计算 

设计工况的建筑设计冷负荷由设计人员填入。由于设计人员对冷源考虑同时使用率，以

及其他简化计算等原因，全年逐时负荷曲线的最大冷负荷与建筑设计工况的总负荷（即选择

冷热源设备的总负荷）值并不一致，采用简化平移的方法调整总负荷曲线高度，使曲线最大

逐时负荷与该建筑设计工况的负荷一致。图3为某类供冷设备所服务区域调整前的各类空调系

统全年冷负荷曲线，图4为调整后的该供冷设备全年供冷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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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某工程调整后的冷源全年供冷量曲线 

2  热源设备能耗计算 

 
计算过程和思路与制冷设备能耗相似，采用软件提供的各类型建筑的单位面积空调室内

负荷曲线冬季部分，可以计算出典型建筑物空调全年逐时室内热负荷。由于仅设对流散热器

房间的冬季负荷没有参与计算以及其他简化计算等原因，总热负荷全年逐时曲线的最大值与

设计人员填入的建筑设计工况的总热负荷值并不一致，采用简化平移的方法调整总负荷曲线

高度，使曲线最大逐时负荷与该建筑设计工况的负荷一致。 

采用调整后的总热负荷全年逐时负荷曲线，统一计算热源能耗，并换算为耗电量。 

3  与制冷设备对应，分别计算各冷却水系统能耗。 

4  按水输送系统分别计算空调供暖水输送系统能耗。 

二、计算过程的假定和简化 

为了减少计算的复杂性，软件做了一些统一的假定和简化。 

1  实际工程中，空调系统冬季热源类型复杂多样，有热电联供的城市热网、区域锅炉房

加热力站、独立锅炉房、热泵等，对能耗利用率很难统一转换和计算。因此权衡判断不考虑

采用能源利用率较高的热源来弥补不满足规范要求的不足，将“设计系统”和“参照系统”

的冬季供热热源都统一假定为市政热网供热。 

2  对于采用集中区域冷站、地源热泵、冰蓄冷系统、吸收式制冷机、热电冷三联供等非

“常规电制冷”为冷源的建筑，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和假定。即对系统中难以确定的参

数（主要是冷源部分），“设计系统”和“参照系统”均采用相同的常规电制冷假定系统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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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计算；如果想弥补不满足标准要求的不足，只能通过优化设计系统已知参数的部分使

系统整体能耗计算结果符合节能要求。 

3  对以下参数进行统一假定： 

1）统一室内设计参数； 

2）统一供冷和供暖的起始日期； 

3）假定冷机和水泵均为一机对一泵的台数控制； 

4）热回收效率统一按产品标准规定的限值进行计算。 

4  进行以下修正和限制： 

1）根据负荷率和冷却水进水温度对水冷制冷机名义工况的COP进行修正； 

2）根据负荷率和室外空气干球温度对风冷冷机名义工况的COP进行修正； 

3）当电冷水机组采用低温（大温差）供水时，按本标准第4.3.2条条文说明给出的数据，

对冷水机组的COP值进行修正。 

4）软件对设计输入的冷源设备能效数值进行识别，当输入数值过高不符合实际时，软

件只根据目前市场供应产品的较高数值进行计算，该数值是根据市场调查情况确定的。 

5  当实际工程的建筑不包括在软件提供的建筑类型之内时，允许计算人根据实际建筑的

负荷特性、作息时间等挑选相类似的建筑类型名称进行计算。由于采用的是“参照建筑对比

法”，即使全年能耗绝对值存在误差，并不影响对比结果的准确性。 

 

5  给水排水节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城市管网供水和建筑物的加压供水，无论是水的净化处理还是输送，都需要耗费电能

等能源，因此广义上节水就是节能。但国家相关标准已经对给排水系统设计和节水进行了详

细的规定，因此本标准仅对涉及节约建筑物自身用于给排水系统的水泵能耗、生活热水加热

能耗等做出相应规定，其余均应按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5.1.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对设置

用水计量水表和耗热量表的位置作了明确要求。一般来说，冷却塔、游泳池、游乐设施、水

景、公共建筑中的厨房、公共浴室、洗衣房、锅炉房、空调冷热水系统等的补水管、建筑物

引入管、居住建筑入户管、医院科室及公共建筑内需要计量水量的水管上都需要设置计量水

表。市政热网等热源提供的、用于加热生活热水的一次热水等，如果有热量计量要求，应安

装热量表。 

 

5.1.3 给排水系统的器材包括管道、配件、阀门等，选用时应考虑其耐腐蚀性能，连接方便

可靠，接口耐久不渗漏。器具指卫生器具、水嘴、淋浴器等，具体要求见现行行业标准《节

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164和北京市地方标准《用水器具节水技术条件》DB11/343。 

5.2给水排水 

5.2.1  设有市政或小区给水、中水等供水管网的建筑，充分利用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可以减少二次加压水泵的能耗，还可以减少生活饮用水水质污染。 

 

5.2.2  建筑的各类供水系统包括给水、中水、热水、直饮水等（下同）。 

供水系统的水压，既要满足卫生器具所需要的最低水压，又要考虑系统和给水配件可承

受的最大水压和使用时的节水节能要求。 



46 

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静水压力要求与现行相关国家标准一致。但在工程设计

时，为简化系统，常按最高区水压要求设置一套供水加压泵，然后再将低区的多余水压采用

减压或调压设施加以消除，显然，被消除的多余水压是无效的能耗。系统用水量较大时，例

如高层旅馆的给水系统，宜分区设置加压泵，避免或减少无效能耗。 

用水点供水压力的限制，来源于《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是为了节约用水，

同时降低了加压水泵的流量和功率，并节省了生活热水的加热能耗。 

 

5.2.3  常用的加压供水方式包括高位水箱供水、气压供水、变频调速供水和管网叠压供水等，

从节能节水的角度比较，这四种常用的供水方式中，高位水箱供水在水泵高效运行、管网叠

压供水在利用市政水压方面占有优势。但在工程设计中，在考虑节能节水的同时，还需兼顾

其他因素，例如顶层用水点的水压要求、市政水压等供水条件、供水的安全性、用水的二次

污染等问题。 

 

5.2.4  本条是对供水加压泵选型的规定。 

1  给水泵的能耗在给排水系统的能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给水泵的选择应在管网水

力计算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保证水泵选型正确，工作在高效区。变频调速泵在名义转速时的

工作点，应位于水泵高效区的末端（右侧），以使水泵大部分时间均在高效区运行。 

2  泵节能评价值是指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满足节能认证要求应达到的最低效率。泵节

能评价值计算与水泵的流量、扬程、比转数有关，工程设计时宜对所选供水加压泵提出相应

要求，由供货企业根据产品的上述参数，按照《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的规

定，校核计算泵节能评价值并保证水泵能够满足要求。 

    3  选择具有随流量增大，扬程逐渐下降特性的供水加压泵，能够保证水泵工作稳定、并

联使用可靠，有利于节水节能。  

 

5.2.5  水泵房宜设置在建筑物或建筑群的中心部位是为了减少输送管网长度。 

当水泵和吸水池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室时，吸水池（箱）宜设在最接近地面上用水点的地

下室上部位置，尽量减少水泵的提升高度；但要注意给水泵房位置还必须满足隔声和隔振等

要求，避免在贴邻噪声控制标准较高的区域的正下方设置水泵；必要时可将吸水池尽量设置

在地下室上部，水泵设置在远离地上房间的地下室下部。 

 

5.2.6  此条是针对有些工程将一部分地面以上的污废水先排入地下污水泵房，再用污水提升

泵排入室外管网而提出的。这种做法既浪费能源又不安全。 

5.3 生活热水 

5.3.1～5.3.3  这 3条是关于生活热水热源的选择原则。 

1  宜优先采用的热源 

第 5.3.1条按顺序排列提出了宜优先采用的热源。 

1）利用废热和工业余热相对于太阳能，因不需根据天气阴晴消耗大量其他辅助热源的能

量，与太阳能相比无疑是最节能的，因此作为第一款优先提出。由于北京不是工业城市，目

前采用较少，但如果有条件应优先采用。废热包括空调制冷机组的冷凝热和用蒸汽设备产生

的凝结水余热，见本标准第 4.2.22条和 4.2.23条。 

2）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利用好太阳能，对于缓解用能紧

张的现状是大有作用的。如果能够合理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高效率辅助热源，太阳能

的加热量即为节省的能量。公共建筑外形复杂多样，生活热水需求量差距也很大，从节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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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角度，有的适宜集中系统，有的适宜分散设置，对太阳能的使用有一些限制条件，因此规

定在有条件时太阳能也为首选热源。 

3）当建设开发单位要求集中供应生活热水时，采用城市热网供暖的小区常在热力站采用

城市热网为一次热源制备生活热水。北京市的城市热网基本上为热电联产的热源形式，其能

源使用效率比直接燃气加热高，更高于直接电加热，因此这种形式符合建设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意见》（建城[2005]220号）中

提出的“要坚持集中供热为主”的要求。因此当无采用首选热源条件时，集中生活热水系统

宜采用城市热网供热热源。 

4）地热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浅层地热能，需要通过地源热泵增温或降温，实现冬季供

暖、夏季供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采用地源热泵作为生活热水热源应与空调供暖系统统一

考虑，要进行经济和技术比较后确定，其中最主要的是考虑冬夏季热平衡的问题。另一种是

通过人工钻深井开采利用的地下中深层地热能，把地下高温地热水抽到地面直接供热或梯级

利用，要解决回灌等多种技术问题。国家能源局等《关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国

能新能［2013］48号)指出：“积极推广浅层地热能利用”，“加快推广中深层地热能综合利用”；

并强调“加强地热能行业管理”，“严格地热能利用的环境监管”。总之，无论是浅层还是深层

地热的使用，都应具备使用条件，且确保技术先进合理，使地下资源不被破坏和污染。勘察

设计应遵循《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11615和《城镇地热供热工程技术规程》CJJ138。 

2  用锅炉产生的蒸汽是限制使用的热源形式，见本标准第 4.2.3条及条文说明。 

3  采用电加热是对高品质二次能源的降级使用。因此，当生活热水总日用水量和人均日

用水量均较大时，应限制使用直接电加热制备生活热水。 

按 60℃计的最高日总用水量大小的界限确定为 5m3，大致为 30～40床位宾馆的日用水量。

日用水定额大于 10L 的公共建筑包括宾馆客房、医院住院部、健身中心等，单身宿舍、养老

院等居住建筑也可参照。 

办公等建筑没有或较少沐浴设备，人均日用水量较少，手盆等卫生器具的一次用水量更小，

如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管路热量损失、循环加热的动力损失和放掉的冷水量相对较大，

工程中常采用分散加热形式，因此对人均日用水量小的建筑，无论最高日总用水量是否较大

超过 5m3，都不限制使用电直接加热制备生活热水。 

对于最高日总用水量和人均日用水量均超过上述限制的建筑，如果“无集中供热和燃气源，

采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首先应考虑采用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如因建

筑体型或外观等限制确实不能设置太阳能集热器，且工程无条件采用热泵做热源时，才允许

整个工程采用电直接加热生活热水。 

限制直接电加热是针对集中供应生活热水的“主体热源”，不包括建筑中距离热源或热交

换站较远的个别用户的分散热源。 

4  其他热源 

正文 5.3.1 条给出了首选热源和无条件采用首选热源时宜采用的热源，5.3.2 和 5.3.3

条给出了限制使用的热源，在无条件采用 5.3.1条推荐优先采用的热源时，还可以采用燃油、

燃气等热源形式，较小系统、供水温度要求较低时还可以采用空气源热泵。 

 

5.3.4  为避免使用热水时放空大量冷水而造成水和能源的浪费，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设循环

加热系统。保证配水点出水温度的最长时间为 10s，即不循环的配水管长度允许为 7m左右，

本条规定来源于《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保证支管热水温度的措施”指支管设

置循环管、支管自控电伴热等。 

 

5.3.5  集中生活热水的供水温度越高，管内外温差和热损失越大，同时也为防止结垢，因此

给出最高设计温度的限制。在保证配水点水温和卫生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热水供水管线长

短、管道保温等情况确定合适的供水温度，以缩小管内外温差，减少热损失，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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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用水点尤其是淋浴设施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稳定，能够减少水温初调节时间，

避免洗浴过程中的忽冷忽热，对节能节水有利。其保证措施包括：冷水、热水供应系统分区

高度一致，当热水用量较小、两个区域的热水压力由对应的较高区域的冷水压力保证时，较

低区域的热水应设置减压阀；减少热水管网和加热设备的系统阻力；淋浴器处设置能自动调

节水温功能的混合器、混合阀等。 

 

5.3.7  本条包括太阳能热水系统辅助热源的加热设备。选择低阻力的加热设备，是为了保证

冷热水用水点的压力平衡。设置自动温控装置是为了保证水温恒定，提高热水供水品质并有

利于节能节水。 

 

6  电气节能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是对电气系统设计的原则性要求，并提出了节能设计的基本依据： 

1  除本标准外，有关电气设计的其他标准还有很多涉及节能的规定，电气系统设计均应

遵循和符合这些规定要求。各标准中对电气系统、产品能效分级等有相应的指标范围，设计

中除满足最低要求外，均宜采用规定范围中的节能设计指标。 

2  设计标准不仅不应低于现有相关规范中规定的能效指标，同时还要满足从项目的建设

方那里获得的建筑能效管理要求。设计中应充分了解建设方为实施建筑能效管理而提出的要

求，例如电能检测和计量要求等，设计切实有效、便于监测追溯的电气系统，以利于在施工

阶段监督、执行，并利于建设方在运营阶段的监测、管理和能耗分析。 

 

6.1.2  建筑中的很多电气设备或装置并非由电气设计人员直接选型，为了使建筑物能够达到

良好的自身节能效果并对相关产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其他专业选型的电气设备或装置，

电气节能设计文件中应包括提醒和引导的内容，注明应选择技术先进的节能环保型电气产品，

列出重要设备的电机能效指标要求。工程设计中采用的主要电气产品，应选择能效等级或节

能评价值符合要求的节能产品，不由工程设计阶段选择的电气产品，应建议采购能够满足相

应能效等级或节能评价值要求的产品。 

电能质量主要包括：电压、频率、三相电压不平衡、电压波动和闪变、谐波和间谐波等。

随着电子镇流器、开关电源、变频器等使用量的增长，更要重视电能质量问题。在我国的国

家标准体系中，电能质量相关标准目前有： 

1）《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GB/T 12325； 

2）《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T 12326；  

3）《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GB/T 15543；  

4）《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GB/T 15945；  

5）《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6）《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GB/T 24337；  

7）《电能质量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GB/T 19862。  

 

6.1.3  电气设计应包括前期对建筑用电需求情况、智能化各子系统需求的评估，确认设计输

入条件中的重要指标（例如对应急电源系统需求条件的评估、对自控系统功能要求的评估等），

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地进行电气节能设计。这样，可以避免超越实际使用需求输入过高或过

低的外部条件而导致电气系统配置规模、功能等出现较大偏差，可以通过节能设计实现建筑

全寿命期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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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系统包括：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

机房工程等，系统配置应满足《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的要求。在项目所需的智能

化系统组成中，与节能有关的子项包括：能源分类分项计量监测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物业

运营管理系统、电梯监控系统、汽车库管理系统等，针对具体项目在这些系统上采用适宜的

节能控制措施，对建筑节能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6.1.4  工程中一般由建筑专业选用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步道，电梯等节能运行控制由

电梯供应企业设计和实施。电气专业仅负责电梯设备的供配电；但应配合建筑专业提出电梯

的节能运行控制要求，以确保电梯的节能运行。 

 

6.1.5  太阳能与建筑相结合是未来节能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光伏系统与光热系统一样，是

太阳能利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条文中强调与建筑一体化，即在保证光伏效率的前提下，尽

可能做到与建筑的功能、外观、风格、立面色调等协调一致，使之成为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为系统的安装、使用和维护，提供必要的承载和空间条件。 

 

6.1.6  附录 D.4的电气节能判断文件内容，包括电能分项计量和照明节能两项。前者为本标

准第 6.4.3条的强制性要求；后者在本标准的第 6.3.1条引用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在国标中其相关条文是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条文；因此将这两项作为电气设计节能判

断的内容。 

6.2  供配电系统 

6.2.1  现行的相关规范中已对变压器配置、变电所位置、合理选择导线、电缆、谐波抑制、

电气设备节能等方面做出规定，应遵照执行。 

人们通常容易理解狭义上的节能，即一段时间内在小系统、小范围内的个体部分的节能。

而能源是各种资源中的一种，如果从广义上追求节能，应该与节约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节

约投资相统一。除了应该从系统使用周期内分析如何选择电气产品以外，还应该从使用期前

和使用期后不同角度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例如：选择的变压器绝缘材料在生产和回收时是

否更加节能环保，选择的电缆、电线或母线在导体材质、结构、载流量、利用程度等方面是

否合理，选用的变频器运行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节能。如果为了狭义上的节能，全国资源

开发、生产、应用的大系统出现了浪费，那么这种所谓的节能就偏离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方

向。同样，如果为了狭义上的节能，对于更广的世界范围，在小系统、小范围以外的其它地

方、时间出现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那么这种所谓的节能就偏离了人类在地球上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 

    本条规定中提到的实效性，是指机电设备的投资回收问题。节能设计要避免出现设备选

型不合理，避免设备运行使用中长时间偏离节能的状态出现。 

 

6.2.2  本条规定针对变配电和线路损耗制定。 

对于规模大的项目，例如超高层建筑、建筑群，应划分为多个配电区域，存在多个区域

负荷中心。这些区域可能是连续的一段楼层，也可能是负荷集中的机房。变压器在区域负荷

中心低压配电线路损耗最小，但存在一部分低压配电方向与高压供电方向相反的问题，所以

最好将变压器设在区域负荷中心靠近电源侧的位置，可以将高压和低压配电线路损耗进一步

降低。例如，设在连续的一段楼层区域的底部，或设在负荷集中的机房靠近高压电源方向一

侧，要缩短配电距离，避免反向或迂回供电。相关规范很早就已经提出过“深入或接近负荷

中心”的要求。在节能设计的关键问题上，变配电所的选址条件让步必须有限度，否则方案

上出现严重不节能问题，后续设计无法挽回损失，即使是百分之一的线路损耗加在用电总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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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之上也会对长期运营实现节能目标造成严重影响。本条规定作为在电气节能设计中提出的

一个关键条件，不强求一定将变配电所安排在该区域负荷中心，但“靠近”要比“接近”的

程度更为迫切，并且是要求在电源方向这一侧，每个变配电所都要求如此。 

 

6.2.3  大功率冷水机组采用高压供电方式的原因见本标准第 4.2.16条的条文说明。 

在我国电力系统中，电压等级根据标称电压如下定义： 

交流电压：1kV及以下为低压，1kV以上、330kV以下为高压，330 kV及以上、1000 kV

以下为超高压，1000 kV 及以上为特高压；直流电压：±800 kV 以下为高压直流，±800 kV

及以上为特高压直流。 

对于“中压”对应的电压等级区间划分，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标准文

件中把 2.4 kV至 69 kV的电压等级称为中压，我国国家电网公司(SG)的规范性文件中把 1 kV 

以上至 20 kV 的电压等级称为中压。 

因此，民用建筑中的“高压”概念在电力系统中是中压，民用建筑配电通常在此电压等

级供电计量点以内展开设计，此电压等级之上的供电与电力部门配合设计。 

第 4.2.16条规定中的“高压供电方式”是相对于民用建筑中的“低压供电方式”而言，

建筑采用由外部电网取得的电压等级，从建筑总配电室直接向大型用电设备组供电，电能不

经过降压变压器而直接配到用电设备上使用。在用电设备组中，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或热能

的能源转换设备的工作电压一般应采用与建筑供电电源相同的电压等级直接使用电能，不宜

再设单独的降压变压器，除非按工艺要求采用的变频调速装置有特殊需要。高压供电方式相

对于低压供电方式可以减少配电线路损耗和变电损耗，功率越大节能效果越显著。 

 

6.2.4  有些公共建筑尽管设计时变压器负荷率计算值看似理想，但经过对很多既有建筑运营

状态的调查发现，很多项目平时正常运行中的实际负荷率在 10～30%之间波动，即使在夏季

尖峰负荷下，很多建筑变压器负荷率波动的高点也很难达到 40%。有些双电源用户为了解决

变压器负载持续过低的问题，在每两台变压器组成的单母线分段系统中只运行一台变压器、

停运另一台，而这台变压器的负荷率曲线最高点勉强可以达到 50～60%。 

目前电气设计中普遍采用单一状态进行负荷计算，变压器负荷率设计值针对的是继电保

护、是实际运行状态的高值，它无法体现出实际负荷率在低值到高值之间的波动变化及分布

情况。为了避免因为变压器选型过大而导致实际负荷率长期过低，在设计阶段单一状态计算

出的变压器负荷率设计值宜在 60～80%范围。如果对负荷计算配以电能消耗量计算，考虑负

荷率时间分布情况，对变压器选型进行适当的修正，有利于实现所选规格的变压器实际负荷

率在主要用能时段可以接近于 60%左右的经济运行区间。这种校验方法的基本做法是要针对

具体建筑用能系统逐月计算电能消耗量，得到各月变压器负荷率的分布区间，判断变压器选

型是否能够实现高效率运行，然后对变压器选型规格进行合理调整，直到验算的负荷率进入

高效率运行区间为止，最终确定变压器节能选型容量。 

节能设计一方面要考虑局部的电气系统运行是否效率足够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其接入

的上一级电力系统是否可以高效运行。在节能设计中提高利用率与冗余备用是对立统一的，

设计时应注意正确把握。对于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要首先确保安全可靠，然后要做

到尽可能地节能运行。变配电、发电系统主要设备的匹配应注意符合实际需要，满足节能运

行要求，在节能的同时充分利用有限的投资更加切合实际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6.2.5  本条规定针对变电损耗制定，其中公共建筑分类见本标准的表 3.1.1。 

变压器的能效等级在《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2013中规定。

公共建筑常用的干式变压器，损耗与能效等级对照表见表 13。3级对应变压器型谱中的 10型；

2级应选择 12型（硅钢片）或 15型（非晶和金）；1级应在 2级的 12型基础上空载损耗和负

载损耗再降低 10%，或在 15型基础上负载损耗再降低 5%。采用能效等级更高的变压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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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变电损耗，利于建筑节能。 

表 13   变压器损耗与能效等级对照表 

额定 

容量 

(kVA) 

空载损耗(W) 负载损耗(W) 

1级 2级 1级 2级 3级 1级 2级、3级 

电工钢带 非晶合金 
电工钢带、

非晶合金 

电工 

钢带 

非晶 

合金 

电工钢带、非晶合金 

B 

(100℃) 

F 

(120℃) 

H 

(145℃) 

315 

比 2

级低

10% 

705 280 880 

比 2

级低

10% 

比 2

级低

5% 

3270 3470 3730 

400 785 310 980 3750 3990 4280 

500 930 360 1160 4590 4880 5230 

630 1070 420 1340 5530 5880 6290 

630 1040 410 1300 5610 5960 6400 

800 1215 480 1520 6550 6960 7460 

1000 1415 550 1770 7650 8130 8760 

1250 1670 650 2090 9100 9690 10370 

1600 1960 760 2450 11050 11730 12580 

2000 2440 1000 3050 13600 14450 15560 

2500 2880 1200 3600 16150 17170 18450 

 
6.2.6  电动机不由电气设计直接选型，但是由于非电气专业人员对电动机技术不了解，在其

设计选型中虽然确定了电梯梯速、水泵或风机的流量、扬程和对应电动机功率，但缺少对电

动机能效等级的设计要求，在产品订货后往往出现电动机能效低、电耗增加的现象，电气设

计人员为此有时不得已在前期配电系统设计时放大两级以上选择开关、导体等元件才足以应

付日后的变化，精确设计难以实现。这样不仅不节能，还可能不久需要再次进行节能改造。

本条明确了电动机的能效等级要求，电气专业应配合其他专业在设计文件中明确对电动机能

效等级的要求。 

随设备配套的电动机在产品铭牌上都注明了电动机对应的能效等级。公共建筑应采用节

能型产品，电动机的能效等级应达到 2级及以上。当前的相关标准如下： 

《小功率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5958-2010,该标准适用于 690V 及以下的电

压和 50Hz 交流电源供电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10W～200W）、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

（0.1kW～2.2kW）、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0.12kW～3.7kW)、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0.25kW～3kW)

等一般用途电动机，以及房间空调器风扇电动机(6W～550W)。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2011,该标准适用于 1000V 及

以下的电压，50Hz 三相交流电源供电，额定功率在 0.75kW-375kW 范围内，电机极数为 2 极、

4 极和 6 极，单速封闭自扇冷式一般用途电动机或一般用途防爆电动机。 

如果以上标准进行修订，应采用最新版本。标准中电动机的能效等级分为 3 级，达到 2

级及以上的产品为节能型产品，见表 14。 

表 14   电动机能效等级对照表 
电机级数 2极 4极 6极 2极 4极 6极 2极 4极 6极 

能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额定功率(kW) 电机效率% 

0.010 - 35.0  - - 31.4  - - 28.0  - 

0.016 54.1  39.4  - 50.1  35.6  - 46.0  32.0  - 

0.025 60.0  50.1  - 56.0  46.0  - 52.0  42.0  - 

0.04 62.8  58.1  - 59.0  54.1  - 55.0  50.0  - 

0.06 67.5  63.8  - 63.8  60.0  - 60.0  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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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69.3  65.7  - 65.7  61.9  - 62.0  58.0  - 

0.12 73.8  67.5  - 70.5  63.8  - 67.0  60.0  - 

0.18 75.5  71.1  66.6  72.4  67.7  62.9  69.0  64.0  59.0  

0.25 78.1  73.8  70.2  75.2  70.5  66.7  72.0  67.0  63.0  

0.37 79.3  75.9  74.6  76.5  72.8  71.4  73.5  69.5  68.0  

0.55 81.0  79.3  77.2  78.4  76.5  74.2  75.5  73.5  71.0  

0.75 84.9  85.6  83.1  80.7  82.5  78.9  77.4  79.6  75.9  

1.1 86.7  87.4  84.1  82.7  84.1  81.0  79.6  81.4  78.1  

1.5 87.5  88.1  86.2  84.2  85.3  82.5  81.3  82.8  79.8  

2.2 89.1  89.7  87.1  85.9  86.7  84.3  83.2  84.3  81.8  

3.0 89.7  90.3  88.7  87.1  87.7  85.6  84.6  85.5  83.3  

4.0 90.3  90.9  89.7  88.1  88.6  86.8  85.8  86.6  84.6  

5.5 91.5  92.1  89.5  89.2  89.6  88.0  87.0  87.7  86.0  

7.5 92.1  92.6  90.2  90.1  90.4  89.1  88.1  88.7  87.2  

11.0 93.0  93.6  91.5  91.2  91.4  90.3  89.4  89.8  88.7  

15.0 93.4  94.0  92.5  91.9  92.1  91.2  90.3  90.6  89.7  

18.5 93.8  94.3  93.1  92.4  92.6  91.7  90.9  91.2  90.4  

22.0 94.4  94.7  93.9  92.7  93.0  92.2  91.3  91.6  90.9  

30.0 94.5  95.0  94.3  93.3  93.6  92.9  92.0  92.3  91.7  

37.0 94.8  95.3  94.6  93.7  93.9  93.3  92.5  92.7  92.2  

45.0 95.1  95.6  94.9  94.0  94.2  93.7  92.9  93.1  92.7  

55.0 95.4  95.8  95.2  94.3  94.6  94.1  93.2  93.5  93.1  

75.0 95.6  96.0  95.4  94.7  95.0  94.6  93.8  94.0  93.7  

90.0 95.8  96.2  95.6  95.0  95.2  94.9  94.1  94.2  94.0  

110 96.0  96.4  95.6  95.2  95.4  95.1  94.3  94.5  94.3  

132 96.0  96.5  95.8  95.4  95.6  95.4  94.6  94.7  94.6  

160 96.2  96.5  96.0  95.6  95.8  95.6  94.8  94.9  94.8  

200 96.3  96.6  96.1  95.8  96.0  95.8  95.0  95.1  95.0  

250 96.4  96.7  96.1  95.8  96.0  95.8  95.0  95.1  95.0  

315 96.5  96.8  96.1  95.8  96.0  95.8  95.0  95.1  95.0  

355～375 96.6  96.8  96.1  95.8  96.0  95.8  95.0  95.1  95.0  

 

6.2.7  变频器是一种改变频率的装置，它用电子元件将市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达到调速的目

地。如果变频器的频率连续可调，就能实现无级调速。在民用建筑中，变频器可以广泛应用

于风机、水泵、电梯的电动机，但并非这些设备的运行一定需要用到变频器。变频器的滥用

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浪费投资，故障点增加，谐波含量增加，变频器损耗等。本条主要

是针对工程中不恰当地过多采用变频器的现象做出规定，电气专业应校核设备选用时对电动

机变频的要求，在确实需要时使用。 

     1  有的工程的水泵等设备虽然没有变速要求，但因其流量扬程等选择不准确，试图通

过运行时调试转速达到与管道系统工作状态的吻合，这种情况应该杜绝。 

     2  民用建筑中有些电动设备仅需要双速或三速运行，不需要连续调速，例如供暖水泵

根据天气分阶段改变水泵流量、通风机根据需要采用最大风量或最小风量等，可以采用双速

电机或三速电机实现多速运行，这种多速电机也叫变极电机，其原理就是改变电机旋转磁场

的磁极对数来改变它的转速，实现多速运行。因为不需要采用变频器，不存在变频器的电能

损耗，没有变频器带来的弊端，推荐在设计中采用。 

     3  有连续调速运行要求的电动机采用变频器时，应选用谐波小、能效高的产品，待相

应国家标准出版后（目前尚无），应符合其相关变频器的谐波限制、能效等级的规定。另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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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变频器安装位置是否利于散热。  

6.3  照明系统 

6.3.1  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对办公、商店、旅馆、医疗、教育、博览、

会展、交通、金融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 LPD 的限值进行了规定，提供了现行值和目标值。

照明设计时，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该标准的现行值（当符合该标准第 4.1.2条和第 4.1.3条

的规定时，可提高或降低一级）。是否执行该标准规定的目标值，可根据相关标准或主管部门

的要求确定。 

 

6.3.2  照明设计计算包括房间照度标准值 E的确定和实际照明功率密度 LPD和主体光源光效

η光的验算等。附录 C.5叙述了设计计算内容，并给出了计算公式、相应参数的确定原则，以

及设计计算电子表格。采用的灯具兼用于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时，应同时满足正常照明（包

括效率、效能指标在内）的各项指标要求和应急照明功能、性能、防护等要求，应急照明系

统不影响正常照明系统的节能设计。 

 

6.3.3  本条是对高效节能照明产品应用的要求 

1  高效节能照明产品的认定不限于表 6.3.3的内容，要在照明质量、系统效率、寿命、

成本回收等多方面达到同样的高标准，并具有稳定的节能效果、可以落实全寿命期节能，才

是真正的高效节能照明产品。一般照明是指为照亮整个场所而设置的均匀照明，它在照明节

能中是重要部分，是选用高效节能照明产品的首要对象，但高效节能照明产品不只在一般照

明中使用，还用于局部照明、重点照明。一般照明（含分区一般照明）的灯具可以具有多种

属性：包括正常照明、应急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明等。表 6.3.3 中所列类型灯具的效率

适于约束公共建筑实现照明节能，因而在本条第 1 款中要求公共建筑及建筑周边附属照明区

域的主要照明灯具符合限值要求。对于采用紧凑式荧光灯和小功率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允许

达到的效率限值，开敞式、保护罩、格栅三种类型依次为 55%、50%、45%，比表 6.3.3 中所

列的效率低 20%，应限制其在公共建筑上使用的数量。 

实际操作中当各种场所高效灯具总量较大时不需逐个统计所有的灯数，可利用表 D.4.2

“照明节能设计判定表”判断。例如：某个项目在判定表中总共列出了 7 种场所，仅在其中

相对次要的 1种场所中使用了低于表 6.3.3限值的灯具，也就是这个相对次要场所在表中出

现的行数不超过 1/7，就可以认为符合本款“达标比例应不低于 85%”的规定。可见，本款规

定通过易于实施的做法给非高效灯具加上了定量的约束。 

2  电子式镇流器线路电流为非正弦量，功率因数与谐波含量相关，谐波越低，功率因数

越高，线路电流越小，线路损耗也就越小，更加节能。目前，国内 25W 以下的电子式镇流器

功率因数普遍较低，一般只在 0.5～0.6左右，这种功率因数很低的产品不宜在工程中大量使

用。而对于 28W的 T5管或 36W的 T8管所采用的电子式镇流器，由于生产标准较高，功率因

数达到 0.95 是很普遍的，甚至较好的产品能接近 0.99，这些高功率因数的荧光灯产品适合

在工程中大量使用。 

气体放电灯配电感镇流器时通常其功率因数仅为 0.4～0.5，为了降低照明线路无功电流、

降低线路损耗和电压损失，应在灯具内装设补偿电容以提高功率因数。大功率气体放电灯

（HID）使用电感镇流器且数量较多时，若实现单灯无功补偿达到 0.9以上有困难，也可分两

步完成无功补偿：第一步，单灯功率因数达到 0.85以上；第二步，在配电系统中设置集中补

偿装置，使功率因数达到 0.9以上。电感镇流器应选择节能型。 

灯电流波峰系数为灯电流的峰值与均方根值之比。波峰系数越小，流过灯管的电流越稳

定，灯管寿命越长。本标准要求其不超过 1.7。 

IEC929和国标《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性能要求》GB/T15144-2009中规定流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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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μ不能低于 0.95。μ为商品镇流器输出光通量与实验室基准镇流器输出光通量之比。 

3  照明设备的谐波与节能直接相关。如果大量使用高谐波的照明设备,将导致无功电流

增大, 增加损耗，影响电源质量。《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GB 17625.1 中的设

备分类 C，规定了照明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6.3.4  本条是对照明的控制要求。 

1  第1款照明控制分区分组举例： 

某会议室平面如下图所示，南侧有外窗，北侧为邻走廊的内区，东侧墙壁（或有投影幕）

用于投影机放映时观看，房间内共布置3×3=9盏灯。如果按天然采光状况分区，从南至北3

盏设在邻窗外区，3盏设在中区，3盏设在内区；如果结合会议室实际使用情况分区，东侧3

盏邻投影区，中央1盏在主要视线区，其余5盏在投影低影响区（图中未涂灰部分）。 

 

内区， 

投影低影响 

内区， 

投影低影响 

内区， 

邻投影区 

中区， 

投影低影响 

中区， 

主要视线区 

中区， 

邻投影区 

外区邻窗， 

投影低影响 

外区邻窗， 

投影低影响 

外区临窗， 

邻投影区 

采用普通翘板开关的控制方案举例如下： 

（1） 用2个3联开关，将投影主要视线的高影响区（凸字形涂灰部分）分配出内、中、

外3联，将投影低影响区（凹字形未涂灰部分）也分出内、中、外3联； 

（2） 只用1个3联开关，外区邻窗一排灯用1联，中区和内区按是否对投影视线造成影

响可以分为2个L形区域（涂灰区和未涂灰区）或2个矩形区域（中区和内区），这样既可实现

邻窗一排单独控制，又可在播放投影时降低灯光对影像的不利影响。 

开关分组结合使用情况的方案可能有多种，应选择便于使用、利于节能的灯控方案，并

要求竣工时将灯具分组控制区域的名称标记在灯开关处，避免使用时频繁尝试开关缩短光源

寿命。 

2  第3款的“每个开关所控的光源数不宜多于6盏”是对一般灯具而言，如果是大型花灯

或组合式灯具，可将较多的光源适当分组后归到适宜控制的几个开关上。 

3  第4款的不经常有人的门厅、楼梯间、走道等场所采用就地感应控制，包括红外、雷

达、声波等探测器的自动控制装置，可自动开关实现节能控制，通常推荐采用。如果采用普

通荧光灯受频繁开关影响会过早损坏，因此本款条文配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推

广更加节能的LED灯；另一方面对声光控延时自熄开关提出要求，在满足照明功能的同时，减

少电光源通电时间，并且避免光源寿命受频繁开关影响而过早损坏、更换。但要注意医院病

房大楼、中小学校及其学生宿舍、幼儿园、老年公寓、酒店等场所，出于安全考虑不宜采用

就地感应控制。 

4  第5款的人员聚集大厅主要指报告厅、观众厅、宴会厅、客运站候车（机）大厅、商

场营业厅等场所。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包括开关型或调光型控制，两者都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采用智能控制系统能在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手段尽可能降低照明和空调的能

耗，并延长光源寿命。 

5  第8款指根据本标准第3.1.13条的规定，自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的场所，采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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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反光装置等方式，将天然光引入室内，作为人工照明的补充。天然光导管、反光系统只

能用于一般照明的补充，不可用于应急照明。 

这些场所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但在外界自然光不足时，室内仍然要依赖电光源照明，可

以是电光源灯具提供照明，也可以是电光源通过导光管、漫射器提供照明。例如：将 LED 光

源与导光管结合后，漫射器夜间可以根据控制要求由 LED 补充光通量、调节色温。因此，导

光管不局限在对自然光的利用。利用好导光管照明，可以发挥自然光照明作用，节约电能，

创造丰富场景，还可以将电光源发热与室内空调环境、电磁敏感环境隔离开，满足更多需求。

当采用导光管时应避免管路过长或出现非钝角拐弯，电光源布置应与导光管和漫射器配合。 

利用自然光照明的场所，应通过照明控制削减人工电光源耗电量，可以手动，更宜自动控

制电光源的开关或进行调光控制，削减日间开灯功率、时长，降低人工照明电能消耗量。 

6.4 电能监测与计量 

6.4.1  过去很多项目往往在建筑能源监测与控制系统的设计方面考虑不足，设计内容较少。

本条规定将建筑能源监测与控制系统作为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中必备的系统，为公共建筑节

能工作的实施提供基本条件。 

建筑完整的能源监测与控制系统涉及热力、燃气、电能、太阳能、三联供等多种能源，

包括参数检测、参数与设备状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转换、能量计量以及中央

监控与管理等。其中，建筑能源监测系统是最基本的部分，它的组成结构一般是由监测仪表、

网络、计算机硬件设备和能源监测软件等共同组成。该系统对建筑物的各种能源消耗、环境

状态等参数进行连续的监测，为建筑能源管理提供数据。该系统的设计要结合通风、空调、

给排水、自然光利用等各专业设计中提出的监测与控制要求进行。 

 

6.4.2  2011年1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国资委、电监会、国家能源局六部

门共同制定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正式执行。该“办法”是继2004年发改委联合电监会

印发《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指导意见》后，我国在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方面又一个重要的指

导性文件，针对电力需求侧提出了十六项定性或定量的管理和激励措施，其中提到“将推动

并完善峰谷电价制度，鼓励低谷蓄能”等。因此，实行峰谷电价政策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有

效手段。公共建筑采用复费率电能表可以执行峰谷电价，可以通过削峰填谷的措施优化建筑

用电，宏观上有利于提高整个电力系统的利用率。 

本条规定电能计量“应具备实施复费率电能管理的条件”，是指对外的计费系统，以及内

部分项计量系统中的每台变压器总进线对应的多功能数字仪表都应包括复费率计量功能，以

便为能效管理和测评提供条件。而之后的分项计量仪表，可以根据能效管理需求确定是否需

要具备该功能。 

电能计量精度等其他具体规定，见《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 

 

6.4.3  本条是对甲类和乙类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实施分项计量的强制性条文，公共建筑分类

见本标准表3.1.1。 

建筑用电分项计量是以电能为监测对象，利用网络仪表自动对配电系统中的不同项目用

电负荷电能传输的重要环节进行连续监测，通过计算机系统对电能数据进行处理后形成对能

源管理有指导意义的信息库。甲类、乙类公共建筑规模大、系统多、配电容量大，非常有必

要严格实施用电的分项计量，以可视化的图表方式显示能源监测信息，以便管理人员快速对

比、判断、决策。 

从过去很多项目上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与分项计量有关的规定执行力度差，配套规

定也还不够细，不同项目设计差异较大。有的项目很好地执行了建科[2008]114 的规定，但

还有很多项目仅仅是在低压系统中装了数字式计量仪表，虽能实现远传计量，但没有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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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电负荷进行分项统计，每个工程项目采用的大量数字仪表监测记录的海量原始数据，难

以用于能效管理，难以在不同工程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以采取节能运营措施。为了加强分项

计量设计，本次规定配合分项计量必须达到的要求，对分项具体内容的规定见 6.4.4条。 

 

6.4.4  不同项目有不同特点，因此在子项名称、数量可能不同，应结合实际情况划分。 

分项计量设计应注意在配电系统中准确划分用电负荷，在各级配电系统中设置满足电能分

项统计要求的电力仪表、互感器、采集控制器等装置，实现准确的分项计量。 
 

6.4.5  低压配电系统的设计对用电分项计量影响很大。本条规定强调在设计公共建筑低压配

电系统的构成时，既要符合供配电相关规范要求，也要符合用电分项计量的特点，设计时应

将低压配电系统与分项计量系统综合在一起考虑，低压配电系统的组成结构应有利于分项计

量和管理，分项计量系统不能影响低压配电系统的安全可靠。本条中提到的第二级以下的重

点监测回路，是指公共建筑内可能出现的个别楼层的功能区需要从第二级配电点配出容量较

大的供电回路，应将其纳入监测的范围。 

   电能监测控制主机可能在该建筑内的某个管理用房内，也可能在其他建筑内，该主机可

能是单独的，也可能是与其他能源系统合用的，由于该建筑需要设电能监测系统，为了满足

系统实时的数据采集处理功能，电能监测仪表应具有远传通讯功能，一般情况较多采用RS485

通讯接口,通讯协议应符合使用方的功能要求并易于扩展。由供电部门管理的电能计费总表与

使用方实施电能监测自己管理的各级位置上的电能表分属两种不同的计量系统，仪表、互感

器、线路等都不能合用。 

 




